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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0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7 May 2000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S.B.S.,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承天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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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S.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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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許長青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智思議員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y 20004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程介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GARY CHENG KAI-NAM, J.P.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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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羅致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馮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FUNG CHI-KIN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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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MR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 J.P.
MR CHAU TAK-HAY,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 J.P.
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經濟局局長葉澍 先生， J.P.
MR STEPHEN IP SHU-KWAN,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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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 J.P.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 J.P.
MR LEE SHING-SEE, J.P.
SECRETARY FOR WORKS

環境食物局局長鄧國威先生， J.P.
MR PAUL TANG KWOK-WAI,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FOOD

規劃地政局局長余志穩先生

MR STEPHEN FREDERICK FISHER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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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0 年保安及護 服務（費用）（修訂）規例》 .. 134/2000

《 2000 年保安及護 服務（發牌）（修訂）規例》 .. 135/2000

《〈地下鐵路條例〉（ 2000 年第 13 號） 2000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136/2000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Fe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134/2000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Licensing)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 135/2000

Mass Transit Railway Ordinance (13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136/2000

其他文件

第 99 號 ─ 優質教育基金截至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周年帳目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100 號 ─ 截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一年的

消防處福利基金管理報告連同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及 經審計帳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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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 號 ─ 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報告書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1999 年區域法院（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99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Quality Education
Fund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1999

No. 100 ─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ire Services Welfare
Fund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9

No. 101 ─ Report by the Trustee of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Children's Education Trust for the period 1st September
1998 to 31st August 1999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由於提出第一項質詢的議員現時仍未到達會議廳，因此現在先

處理第二項質詢。

警方查閱身份證警方查閱身份證警方查閱身份證警方查閱身份證

Checking of Identity Cards by Police

2222.... 李柱銘李柱銘李柱銘李柱銘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上月 20 日，部分參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起

的遊行及請願行動的學生，在請願結束後隨即在街上及地鐵站內被警員盤問

和查閱身份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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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警方盤問該等遊行及請願人士及查閱他們的身份證的目的和作

用為何；

(二 ) 警方根據哪些準則在公眾地方向市民抽查身份證；及

(三 ) 警方如何處理在公眾地方截 查市民身份證後所取 得的個人 資

料？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根據警方的紀錄，在本年 4 月 20 日約晚上 7 時，兩名便衣警員

曾在威靈頓街及德己笠街交界截停及要求查閱兩名女途人的身

份證，該次查閱純粹是因為懷疑她們是非法入境者。當時，該兩

名警員正在執行反爆竊巡邏職務，根據該兩名警員所見，兩名途

人當時並沒有攜帶任何揚聲器，而他們亦沒有察覺這兩名途人身

上有任何顯示她們曾參與較早前，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所舉行的

示威行動的記號或標語。他們要求查閱該兩名女途人的身份證，

稍後才獲知她們曾參與有關的示威行動。該截查行動與先前的示

威行動完全無關。

(二 ) 一般而言，警務人員在懷疑任何人士為非法入境者，或發覺其形

跡可疑的情況下，可分別引用《入境條例》（香港法例第 115 章）

或《警隊條例》（香港法例第 232 章）所賦予的權力，截查該人

的身份證。

(三 ) 誠如警方在行動中所取得的所有其他個人資料一樣，警方會根據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處理在截查

市民身份證時所取得的個人資料。警方會採取一切可行措施，確

保個人資料正確無誤，只在有必要時才予以保存，以及須作適當

保護，防止擅用或意外地被查閱。此外，除非獲得資料當事人表

明同意，或《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VIII 部的豁免條文適用，

否則資料的使用，包括披露或轉達，只可以限於蒐集資料時擬作

的用途，或與其直接有關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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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根據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

分的解釋，警方沒有理由相信她們曾參與較早前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舉辦的

示威行動，但警方有何合理理由相信或懷疑這些女學生是非法入境者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該兩名便裝警員當天只是在執行例行的反爆竊巡邏職

務，根據法例，如果他們懷疑某途人為非法入境者時，他們是有權查閱該途

人的身份證的。此外，由於當時該兩名女途人身上並無任何標誌，所以該兩

名警員的確完全不知道她們與較早前的學生示威遊行有關。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對不起，局長並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明白局長的答

覆是，該兩名警員沒有理由知道該兩名女途人曾參與較早前的學生遊行；但

我的補充質詢是，既然局長也表示並非因此而查閱她們的身份證，而只是懷

疑她們涉及爆竊活動，那麼警方有何理由相信她們涉及爆竊活動或是非法入

境者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是說，該兩名警員正進行例行的反爆竊巡邏職務，

他們不一定因看見途人有很明顯的證據令人懷疑他們會進行爆竊，才截查其

身份證。事實上，如果警務人員、入境事務處人員或其他法例認可的人員認

為某人形跡可疑，懷疑其可能是非法入境或逾期居留時，他們均有權截停疑

人以查閱其身份證，這是不足為奇的。事實上，這類截停途人以檢查其身份

證的行動，每天均有進行。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事發當天我剛巧路經該處，看到一 人，當中亦有我在香

港大學的學生。我很奇怪她們為何會被警方截查，因為據我理解，除非警方

懷疑她們是非法入境者，才會截查其身份證，但她們很明顯不是非法入境

者。她們背 書包，身上穿 T 牛仔褲，是普通大學生的裝束。主席，我

想說的是，她們是一 人前行的，當中有人身上有寫 “反對分科收費”的

襟章及背 揚聲器，警方沒有理由不知道她們是同一 人。我想問警方是否

想作出政治審查，藉 搜查身份證以打擊學生參與社會活動？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第一，我不同意楊議員的看法，說一些途人如果是背

書包和以學生打扮，警方便不應截查他們。事實上，警方有需要截查的人，

不一定是非法入境者，也有可能是逾期居留的人；他們不一定來自內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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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來自亞洲其他地區的，我們均有需要截查他們。再者，各位也知道，

例如內地居民，在服裝打扮上不一定跟香港居民有很大的分別。

至於當天的情況，警方向我提供的報告是這樣的：當天警方要求檢查該

兩名女子的身份證時，她們並不願意，並且要求與她們的律師見面。她們在

通知其律師後不久，便有一名攜帶 揚聲器的男士和一名是她們朋友的女子

加入，成為所謂“一 人”了。沒多久，楊森議員和一名律師到達現場。因

此，楊議員來到的時候是看見一 人，其中一名是攜帶 揚聲器的。後來，

那名律師亦向這兩名女子提供意見，說警員有權力查閱身份證。在這位律師

的意見下，當時 4 名人士，應該包括楊議員在內，也把身份證交予警員查閱。

(眾笑 )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沒有人要求查閱我的身份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議員，如果你想說話，請稍後才說。你必須遵守《議事規則》的規

定，不可打斷保安局局長的答覆。保安局局長，請你繼續。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根據我的資料，當時 4 位在場人士也很合作地將身份證

交給警方查閱。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想澄清；但首先，我就剛才的事向你道歉。

我想澄清當時沒有人要求查閱我的身份證。很明顯地，警方的報告有錯

誤之處，請保安局局長再徹查此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議員，請你坐下。保安局局長在剛才答覆中指出當時有 4 名途人，

楊議員和律師其後才到場。至於當時被警方查閱身份證的 4 名人士中是否包

括楊森議員，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有需要作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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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讓我稍作補充。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警方先要求查閱

該兩名女途人的身份證，在她們說要諮詢律師後，事情便停頓下來。稍後，

一名帶 揚聲器的男士和一名聲稱是她們朋友的女子到達現場。其後，楊議

員與一名律師到場。該名律師向這兩名女途人提供意見，說兩名警員有權查

閱身份證。他告訴兩名女事主應該應警方的要求，將身份證交予警方查閱。

他亦建議該名男士及另一名女士（即帶 揚聲器的男士和與他一起到場的女

子）將身份證交予警方查閱，因此並不包括楊議員在內。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們知道通常警察會在街上截停可疑的人並查閱其身份

證的。局長可否告訴我們，在過去一段期間，警方透過截查市民的身份證，

曾發現多少名例如非法入境者、逾期居留的人或嫌疑犯，有否有關的數字？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備有一些警方截查途人身份證的數字。在 1997-98 年

度大概有 140 萬人次；1998-99 年度有 184 萬人次；1999-2000 年度則有二

百三十多萬人次。我已經向警方查詢，他們並沒有數字顯示曾有多少次透過

截查路人身份證，找到持有偽證或冒充的人，但他們有數字顯示找到通緝犯

或失蹤人士。在 1997-98 年度，警方透過截查身份證找到 9  325 名被通緝或

失蹤者；1998-99 年度找到 13  731 名被通緝或失蹤者；1999-2000 年度找到

15  216 名被通緝或失蹤者。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整件事可疑的地方是，為何會是便衣警員截查身份證？

其次是為何他們正在執行反爆竊巡邏職務？是否現時經常會有執行反爆竊

巡邏職務的便衣警員在街上截查途人的身份證？焦點是警方並非執行堵截

非法入境者的職務，而是執行反爆竊的巡邏職務。局長剛才也說了一些數

字，究竟有多少是由便衣警員執行，有多少是由軍裝警員執行；由便衣警員

執行這類職務是否很不尋常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提及的過百萬次截查數字，並沒有便裝警員和軍

裝警員的分類。事實上，這一點也不足為奇。各位也知道，警方維持治安，

在街上進行巡邏，除了日常所見是由軍裝警員執行外　─　我們須有軍裝警

員進行巡邏，以收阻嚇作用，市民對此點亦非常重視　─　當然，亦有需要

由便裝人員進行。各位也知道，近一、兩年來，罪案率稍為上升，其中增幅

較多的罪案類別是爆竊。毫無疑問，爆竊案件的數目是有所增加，所以警方

的便衣人員要更經常執行反爆竊巡邏職務，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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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說沒有分類數字，希望她可以就此向我們提供書面

答覆。此外，她尚未回答我為何當天無緣無故會有反爆竊巡邏，是因為附近

有爆竊事件發生，還是警方現時無緣無故也會派遣反爆竊巡邏隊在街上巡

查？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李議員要求的數字，我可以向警方查詢，但我懷疑他們

是否有這些數字的分類。（附件 I）

另一方面，我不同意李議員所說這是無緣無故的行動。事實上，這些行

動是有必要和須經常進行的。我們只會擔心市民認為我們進行這些行動的次

數過少。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in reply to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s question earlier on,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has indicated a 1%
success rate in finding people that the police are looking for through checking of
identity cards.  However, she was unable to give us any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illegal immigrants found by the police, which I believe is another
reason for this patrol being effective.  Can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ell us, in
view of the percentage of success rate quoted to Mr CHAN and also the lack of
other statistics, whether this type of operation in sourcing out illegal immigrants
has a deterrent effect, and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for Hong Kong to continue
with this type of operation and that is not being abused?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雖然我手邊並無數字顯示警方有多少次透過截查身份證

的行動，能找到持有偽證、冒充別人身份的非法入境者或越南難民等，但據

我所知，有不少這類人是透過警員截查身份證而被找到的。相信各位議員也

知道，即使報章也有報道，不時會有非法入境者和逾期居留的人因此而被查

獲。

我會向警方查問有否有關數字的分類，但我相信警方目前可能沒有這類

數字，這是由於目前警方的電腦系統有所限制。根據現時的情況，警員如果

在截查途人時，看過途人的身份證和照片後，認為沒有疑問，由於不想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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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不一定會向總區指揮控制中心再作查詢的，如果沒有懷疑，便可就此了

事。不過，如果警員有所懷疑，他可向總台查詢，經總台的電腦搜查後，電

腦主要給他的資料，首先是該途人的身份證號碼與姓名是否相符，而樣貌是

否相同當然須由肉眼觀察。目前警方的電腦資料主要是告訴警員該人是否被

通緝，特別是有否危險性、暴力傾向或是否失蹤人士。由於電腦的設計是這

樣，因此我相信他們沒有曾截查多少名非法人境者的資料，將來警方將其電

腦系統更新後，這些資料會更為全面。不過，我仍會就此向他們查詢。（附

件 II）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請問政府可否確認今次　─　無論在街上或在地鐵

站內（局長沒有回答在地鐵站內的情況）　─　的截查身份證行動，跟保安

局想知道這 人中哪些曾參與該次請願活動完全無關？如果有關途人只是

真的那麼巧合地被警員截查，局長能否確認在刑事及保安處的情報系統中，

不會出現這些人的名字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有關警方有否在中環地鐵站內截查途人的身份證，這點

我也很重視，並曾向警方查詢。他們查證所有紀錄，證實在 4 月 20 日當天

下午，完全沒有紀錄顯示警員曾在中環站進行任何截停途人以檢查他們的身

份證的行動。因為每一項截停途人以檢查他們身份證的行動，如果曾向總台

的電腦查詢，不單止電腦會有紀錄，警員的記事簿也是會有紀錄的。警方向

我保證，根本沒有在中環地鐵站內進行截查途人身份證的行動。

此外，我再次指出，我剛才亦已曾回答，進行截查身份證的警員是反爆

竊組的便裝警員，他們並不是刑事及保安處的警員，而且根據《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所有被警方截查身份證的市民，也可以根據條例向警方取回其

當天被警方截查身份證的紀錄。警方亦向我保證，不會以這些紀錄用作檢控

當天遊行的證據，這亦與刑事及保安處的工作完全無關。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並未回答我部分的補充質詢，警方可否確認在當天

所查得的紀錄，將不會輸入刑事情報系統內或作為刑事及保安處情報系統內

可索引的資料呢？如果截查途人純粹是與反爆竊有關的話，警方可否確認此

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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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只可以說我覺得涂議員的想像力很豐富。我想不到為

何有需要把資料交予刑事及保安處作為情報系統資料，我亦看不到該處為何

有需要將截查兩名女途人身份證的資料輸入情報系統中。我只可以回覆涂議

員，警方一定不會這樣做，亦無必要這樣做。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雖然尚有議員表示希望跟進，

但我相信你們可循其他渠道跟進。

保留維多利亞港山脊保留維多利亞港山脊保留維多利亞港山脊保留維多利亞港山脊 的景觀的景觀的景觀的景觀

Preserving Views of the Ridgelines along Victoria Harbour

3333.... 陳婉嫻陳婉嫻陳婉嫻陳婉嫻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關於如何保留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山脊 景觀問

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機場遷離九龍城後，在原本因飛行安全而實施建築物高度限制

的地區內，有否新近或即將落成的建築物，阻擋了獅子山的山脊

；及

(二 ) 現時有否政策或具體計劃，保存從港島金鐘添馬艦望向九龍的山

脊 景觀；若有計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能否看見獅子山的山脊，主要視乎觀望的人身處的

位置。由於獅子山相當高，所以在九龍部分地區，以及在香港島北面的多處

地點，市民都可以看見獅子山的山脊 。不過，由於中環和尖沙咀的距離接

近，因此，如果在皇后碼頭或添馬艦用地旁的海邊望向獅子山的話，獅子山

的山脊 大部分都會被九龍的高樓阻擋；而這些建築物大部分是在機場搬遷

之前，已經獲准興建或已經落成的。

現時，我們並沒有具體的法例或法定管制，保存山脊 的景觀。不過，

對於有需要規劃批准的發展項目，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在審議有

關申請時，會考慮這些發展項目對山脊 景觀可能造成的影響。

有鑒於公眾對香港的城市設計越來越關注，規劃署已經就香港的城市設

計進行顧問研究。該署在今年年初，曾就城市設計的初步概念徵詢公眾的意

見。在保存山脊 景觀問題上，該署收到不同的意見。對於保存山脊 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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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公眾普遍都表示支持，但是，亦有部分人士擔心高度限制和規劃管

制，可能會局限設計創意，因此，對於管制有所保留。

在考慮過公眾意見後，規劃署的顧問現正擬訂一套香港的城市設計指

引。我們計劃制訂一套適用於香港的指引，並預計在今年年底之前再次諮詢

公眾。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今天提出的主體質詢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啟德

機場搬遷後的問題。由於以往機場對建築物的高度有所限制，所以無論在九

龍任何地區也可以看見獅子山最美麗的景觀。可惜，自機場遷離後，政府顯

然沒有關注這問題，例如最近發展的采頤花園已經令我們在經過東九龍走廊

時不能望到獅子山。因此，主席，我希望政府正面回答我主體質詢的第一部

分，即自機場遷離九龍城後，有否新近或即將落成的建築物，阻擋了獅子山

的山脊 ？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已經解釋，從香港島或從九龍望向

獅子山的人能否看見獅子山，主要視乎觀望的人身處的位置。這是由於能否

看見獅子山的山脊 ，須視乎獅子山與觀望的人的距離、獅子山的高度及在

視 中間是否有高樓大廈。自機場遷離後，確實有新樓宇發展，致令身處部

分地區的人的視 可能會被阻擋。不過，如果不確立一個座落點，以衡量是

否看到獅子山的話，我們是很難回答這項質詢的。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未來在九龍東將會有 3 項大型房屋發展計劃。為了發展

這些計劃，當局會把原本很青翠的高山移平，又或在山腳興建 40 層高的大

廈，阻擋了山脊 的景觀。這些計劃由政府進行研究，並獲得城規會的批准，

請問為何沒有考慮到山脊 景觀這問題呢？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現時顧問公司仍在研究日後應怎樣做才可以保護山

脊 的景觀。至於是否有機會可以保護山脊 景觀的問題，我想很可能在日

後填海時，我們或會制訂一些管制，令發展後仍可看到獅子山的山脊 ；又

或將來興建公園，例如在東南九龍興建新的中央公園時，會計劃設置觀景

廊，令遊人可以在公園向上望時看到獅子山的山脊 ；亦可能在巿區重建

後，有一大片土地可作整體規劃時，我們會研究是否可以盡量保護山脊 的

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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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發展項目如果須獲城規會批准，城規會在審批這些項目時會考慮

到它們會否影響山脊 的景觀。過往有實例顯示，城規會在批准發展項目時

曾作出限制，令山脊 景觀得到保護。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最後一段提到，在考慮過公眾意見後，

會制訂一套適用於香港的指引。請問這套指引從哪些方面來考慮是否適用於

香港？又政府會否向公眾公布這些曾獲考慮的適用於香港的因素？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事實上，從維多利亞港兩岸看香港的山脊 ，景觀

是相當好的，而這亦是香港天然資源的很重要一環。我們日後在草擬城巿設

計指引時，會看看指引能否協助我們保護山脊 的景觀，例如從九龍望向香

港島或從香港島望向九龍，又或從九龍部分地區望向獅子山。在這方面，可

以有相當多的考慮和方法。剛才我在主體答覆亦提過，設立高度限制和計劃

管制是其中一些方法。不過，為了不想阻礙建築師的設計構思，以及香港將

來的重建和其他發展，所以現時我們還未落實一套政策。我們要待顧問公司

完成報告，草擬指引後才再次諮詢公眾。我們會在收取各方面的意見後，才

落實這套指引。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提到現時顧問公司正在進行香港城巿設計的研究，

而城規會則會考慮發展項目對山脊 景觀的影響。在顧問報告還未完成的這

數個月內，政府有否給予城規會指引，在審批私人發展項目時就這方面須考

慮的因素？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對於有需要規劃批准的發展項目，是由城規會負責

審批，而城規會會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我們要知道，一座建築物如果是很

高的話，其實亦有其獨特性，而且可能對香港的景觀有幫助。香港有相當多

高層建築物，其實均具有獨特的建築優點。城規會會考慮所有因素，包括發

展項目會否阻擋山脊 景觀，然後作出決定。我們暫時沒有給予城規會法定

的指引。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跟何鍾泰議員所提出的相類似。我們生活

在香港，覺得我們所熟悉的獅子山的山脊 很美麗。很多時候，當我們經過

東九龍走廊時，可以看到很美麗的景觀，但現時由於機場搬遷，我們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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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態，包括山脊 景觀，已逐步遭破壞。局長剛才回覆我的主體質詢時

表示，在今年年底前會再次諮詢公眾。換句話說，政府在今年年初發布有關

城巿規劃的意見時，曾提出對山脊 景觀的保護，表示政府是有此傾向的。

既然有如此的傾向，在這過渡期內，即未能落實指引之前，政府能否採取一

些特別措施，關注到整個城巿的山脊 景觀的保護，特別是我們美麗的獅子

山？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雖然現時我們仍未有法定的規定保護山脊 的景

觀，但城規會在審批那些有需要規劃批准的發展項目時，其實會考慮到保護

山脊 景觀這因素。剛才我亦提過，過往有相當多的例子，是城規會在批准

發展項目時，為了保護山脊 景觀而把高度降低。事實上，政府有計劃將來

在東南九龍設置兩個觀景廊，以保護獅子山和飛鵝山的山脊 景觀，令東南

九龍的居民可以盡量看到山脈的山脊 。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山脊 景觀可能是吸引遊客的重點之一，政府會否向顧

問提出，在進行設計海濱公園的研究時，會深入考慮可否在每個角度，或海

濱公園某個百分比的範圍內，可以看到獅子山的景觀？請問規劃署會否給予

顧問這類指引？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剛才亦提過，由於尖沙咀與中環的距離較近，所

以現時九龍很多高層樓宇已阻擋了從皇后碼頭或添馬艦對開的海濱公園望

向九龍的視 。因此，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做的工夫有限。不過，如果從 魚

涌公園、維多利亞公園及中山紀念公園望向九龍，由於獅子山較高，以及距

離這 3 個公園較遠，所以現時的山脊 景觀仍然相當好、相當完整。我們日

後在計劃新公園時，特別是在東南九龍的新中央公園，會有計劃設置兩個觀

景廊，以保護山脊 景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孝華議員，你是否想提出補充質詢？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香港巿民當然可以從公園看到山脊 景觀，可是，遊客

對山脈的景觀亦十分重視，但他們很少會到公園。政府除了考慮在公園內可

以欣賞到山脈的輪廓外，請問剛才提到的觀景廊概念會否在遊客喜歡到的地

方，例如鄰近港口之處，亦加以落實，令遊客同樣可以欣賞到山脊 景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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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以山頂為例，由於山頂座落的地方較高，所以從山

頂望向九龍，九龍的山脊 景觀是非常好的，而維多利亞港的風景也是很美

麗的，所以山頂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觀景地點。至於在其他旅遊景點，我們亦

會考慮是否可以盡量保護山脊 景觀。不過，如果旅遊景點座落於巿區內，

則會較為困難，因為即使九龍的樓宇不太高，遊客的視 亦有可能被其附近

的樓宇阻擋。

水務署提供的緊急服務水務署提供的緊急服務水務署提供的緊急服務水務署提供的緊急服務

Emergency Services of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4.4.4.4.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本月 4 日凌晨，長沙灣一條地底食水管爆裂，湧出

地面的食水及沙泥造成嚴重水浸，附近一帶早上繁忙時間交通因而受阻數小

時。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

(一 ) 有關水管爆裂的原因為何；

(二 ) 水務署員工是以輪班制，還是在家候命方式提供辦公時間以外的

緊急服務；及

(三 ) 有否定期檢查、維修及更換地底食水管；若有，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的答覆如下：

(一 ) 現時所有本港的食水管都是經過適當的設計，在正常情況下應不

易爆裂。根據我們的經驗，水管爆裂的原因可能包括道路工程或

公用設施的挖坑工程、深坑挖掘工程、超重車輛的負荷、震動、

地底泥土移動、地下土質腐蝕喉管，以及水管本身老化等。

今年 5 月 4 日，在長沙灣道地下爆裂的食水管，是一條直徑 300

毫米的石棉英泥水管，大約於 20 年前敷設。在正常的環境下，

一般水管的壽命可長達 50 年，但在較差的環境下，舊式水管如

石棉英泥水管，其使用年限可短至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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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石棉英泥水管本身能承受預先設計的水壓，但在水管地基的

承托出現問題或受到外來干擾的情況下，石棉英泥管是較球墨鑄

鐵管或鋼管容易受損，因此水務署已經停止採用石棉英泥管多

年，並且陸續將現有的石棉英泥水管更換。

是次水管爆裂導致沙泥由地底湧出，因此我們無法驗出水管爆裂

前地底的情況，要準確得知水管爆裂的真正原因亦十分困難。但

根據過往的經驗及水管的爆裂模式，我們相信有可能是因為水管

本身或接駁口老化，並可能加上部分承托水管的土層變軟，使水

管局部失去承托而爆裂。該段爆裂水管已換上 度較高的球墨鑄

鐵管，而鬆軟的泥土亦已移走，並用較佳的泥土填實，承托水管。

(二 ) 水務署在任何時刻，包括在正常辦公時間以外，也有緊急應變隊

伍，駐守於指定的工作地點，候命出發。

在辦公時間以外，水務署有 10 隊緊急應變隊伍，駐守於香港、

九龍及新界各區分署及廠房。在香港及離島區分署有兩隊、在旺

角辦事處有兩隊，在九龍東分署、粉嶺廠、大埔廠、元朗廠、梅

窩分廠及南丫島分廠各有一隊。

各駐守地方均適合地設於水務署各區廠房或辦事處內，而每隊人

手則根據服務範圍及水務署設施分布而訂定。

當水務署的客戶電話諮詢中心接獲爆喉報告後，便立刻通知有關

分區，當值的人員便會盡快趕赴現場把有關水掣關掉，以便在最

短時間內截斷湧出的水流。在關閉水掣時，水務署人員須正確地

找出爆裂的水管及所有有關水掣的準確位置，並在關閉水掣時，

考慮停水所涉及的範圍和受影響用戶的數目。有需要關閉的水掣

的數量和大小須視乎個別的實際情況而定。在某些情況下，水掣

的地面蓋可能會被埋藏在湧出的水或沙石下而無法揭開。在這情

況下，工人便須以更長時間來關閉更多和更遠的水掣，而受影響

的範圍亦可能大大增加。

在水流被截斷之後，水務署的維修承建商便根據水務署人員的指

示，立刻展開維修工程，盡速恢復供水服務，以及把現場情況回

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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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搶修工程前，水務署的工程人員會調查水喉的爆裂程度及其

周遭受破壞的範圍，並考慮是否有需要更換該段水管。如停水時

間將超過 6 小時或很多用戶受到影響，水務署便在停止供應食水

的 3 小時內，開啟街喉或派出水車，以便提供臨時用水給受影響

的用戶。

在今次事件中，有一隊應變隊伍當時在旺角咸美頓街剛剛完成處

理一宗爆水管事故。在接到長沙灣道爆喉的消息後，該隊伍便馬

上收拾現場的工作，於 25 分鐘內趕到現場。由於現場有部分水

掣地面蓋因被湧出的水和沙石覆蓋而不能揭開，所以須首先把多

個較遠的主要水掣關上，將食水水流控制。但因為輸水系統本身

充滿食水，儲存在下方水管中的食水亦會倒流，所以亦須關上其

他分支的水掣，才可以完全停止所有水流。

(三 ) 現時水務署每年會把一些殘舊的水管替換以減低爆喉和漏水的

機會。水務署的工作人員通常也會趁 其他工程進行時掘開路面

的機會，檢查地底喉管的情況，以便決定是否將一些舊喉更換，

這項措施可將資源更有效和經濟地運用在更換工程裏。當然，假

如一些水管經常有爆裂的情況出現，我們便會將這些水管列入更

換工程之內。水務署亦定期監察那些水管附近進行的工程，包括

道路和地下設施工程（例如排水渠、煤氣管、電纜等）。當水務

署人員發現工程有可能危及附近的水管時，便會向施工的工人發

出警告，並且要求他們提供足夠的保護措施以防止損毀水管。

水務署已製作教育及宣傳刊物，例如水管附近挖掘指引，並發給

承建商及有關機構，以提醒他們在道路工程中採用適當措施保護

現場水管。

地下水管是定時有測漏試驗的，主要閥門亦經常有接受檢查和操

作。如發現有任何損壞的地方，便會進行維修工程，漏水的喉管

將會盡快得到更換。

此外，水務署防漏組會定時把本港的喉管分別測試，以檢測是否

有漏水的情況出現。測漏的次數取決於該段水管和所屬監察區的

漏水紀錄而定。就每個監察區來說，一般是大約平均每 12 個月

測漏一次，對於管齡較高的水管或漏水紀錄高的監察區，測漏的

次數會較頻密。至於經常爆裂或漏水的水管，水務署會安排進行

水管更新及改善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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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的爆喉事件中，水務署一定會對爆喉的原因進行調查和研

究，以便進行防禦措施。如爆喉的原因是由外在因素所影響，便

無須把整段喉管更換，而只須把受影響的喉段加強保護  (例如用

混凝土包繞喉管 ) 便已足夠，這做法旨在把資源更有效和經濟地

運用在更換工程中。如爆喉是由於該段喉管老化，水務署便會考

慮把該段喉管納入更換計劃內。

現時全港有長約 6  100 公里的地下水管網絡供應食水及鹹水。隨

市區及新市鎮的發展，約 42%的水管是在 30 年或更久之前鋪

置，並臨近設計的使用年限。

水務署已於 1997 年年底完成了一項地下資產管理研究，該項研

究建議在 20年內分階段更換／修復長約 3  050 公里的老化水管，

以免供水網絡情況進一步惡化。全部工程費用估計約 110 億元。

當有關工程完成後，水管故障的次數估計可減少 6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由於工務局局長用了超過 10 分鐘來回答主體質詢，因此

我會容許補充質詢時間超過 15 分鐘。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局長回答我的主體質詢時，除了講述長沙灣道水管爆裂

外，也提到當天旺角亦有爆水管事件。我想請問局長，政府有否更佳的方法

以進行水管的測漏、維修和保養工作，使水管不致經常爆裂？此外，如遇到

水管再次爆裂時，當局能否採取更佳的措施，使能在更短時間內把水管修

復，以免影響居民和造成交通擠塞的情況？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剛才我也提到其實有很多原因導致水管爆裂。除了

外來原因之外，水管老化也是成因之一。就水管老化的情況，我剛才也提及，

我們計劃在 20 年內陸續更換或修復長約 3  050 公里的老化水管。不過，由於

很多水管也有需要更換，所以我在主體答覆中曾表示，如果我們發現某些水

管已老化及經常出現漏水的情況，我們會即時作出更換。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最近由於水管爆裂造成交通癱瘓的情況頻頻出現，局長

手邊有否一些數據，顯示例如在過去 3 年內，出現多少宗水管爆裂的情況；

以及當局會否加快更換這些老化的水管？局長剛才表示需時 20 年以更換老

化的水管，時間上是否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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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根據資料，水管爆裂的情況每年約有 1  800 宗，即平均

每天有 5 宗，而當然，如再加上漏水的事件，更不止這數字。至於更換水管

的工程，由於花費的資源非常多，其次是有需要更換的水管亦不少，所以必

須分階段進行。我覺得現時我們分階段進行更換水管的工程，是一個最佳的

方法。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我本人曾受兩次爆水管影響，是同一地點的水管在一星

期內爆裂兩次，以致我數天也無法洗澡，而且還須由地面挽水到十數樓。請

問局長這是否與當局把維修工程外判有關？承辦商只須維修一部分水管便

可賺到最深的利潤，因而沒有完全維修整段水管，接 那段水管又再爆裂，

我經歷的便是這種情況，不知道政府的外判制度是否出現問題呢？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這情況基本上與外判是沒有關連的。事實上，我們是分

兩個階段處理爆水管的情況：第一，當然是盡快截斷水流，使食水不再湧出；

第二，是把損壞的水管更換。至於更換的水管長度多少，通常是由水務署的

同事決定。正如我剛才所說，尤其在舊區，很可能因為整段水管已經老化，

所以在某段水管爆裂後，附近另一段水管也隨後爆裂，而並非是同一段水管

再次爆裂。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想局長也知道，當天長沙灣道水管爆裂的影響很大，

有數十條巴士 須暫時停駛，很多市民也須下車步行往地鐵站。事後，我與

水務署和運輸署人員開會，我們發覺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在規劃上，長

沙灣道竟然沒有被納入為紅色或粉紅色主要幹 ，所以在水管爆裂時，水務

署只顧維修而沒有通知運輸署，如果這是屬於主要幹 ，水務署便會透過跨

部門的機制通知運輸署。當時幸好有一位運輸署的同事在上午六時許搜集到

有關資料，然後才能通知警方、各有關部門和地鐵公司，各有關方面加以配

合來應付這緊急情況。

主席，我想請問，當局如何釐定哪些道路應納入紅色或粉紅色幹 的範

圍？鑒於現時交通環境的改變，其實當局是否應把路 的所屬範圍重新釐

定？對於長沙灣道竟然不屬於紅色或粉紅色幹 ，我覺得十分詫異。此外，

我發覺很多重要地區的道路也不是屬於紅色幹 ，請問政府會否重新考慮把

某些道路編為紅色或粉紅色幹 ，這樣，在遇到類似事故發生，水務署也會

第一時間通知其他有關部門，例如運輸署等，此外亦有助決定優先更換老化

水管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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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關於某些路 是否納入紅色或粉紅色範圍的問題，主要

根據其交通流量和重要性等來釐定。今次長沙灣道水管爆裂，事實上根據我

們的紀錄，交通警員在上午 7 時 04 分已通知運輸署，而運輸署在上午 7 時

14 分亦通知各電台，宣布長沙灣道可能有需要封閉。

在長沙灣道事件中，導致較大影響的是當水管爆裂後，發現地下有一個

很大的洞，由於當時不清楚這地洞對路面安全有否影響，所以須挖掘更大範

圍來視察該地洞的影響程度。基於安全理由，我們須封閉整路段的數條車

道。當我們發覺該洞只影響兩條較近距離的車道後，我們已立即把距離較遠

的兩條快 重開。事實上，我們在上午 9 時 30 分已把車道重開。不過，我

們汲取了今次的經驗，知道水管爆裂對交通的影響亦很大。在水管方面，事

實上，我們在凌晨四時許至 5 時已將水掣關掉，當時已沒有食水湧出地面，

但由於發覺有地洞，所以須封閉整條行車 。我們覺得有需要與運輸署、警

務處交通部和路政署一起檢討，如果將來再有類似情況發生，可怎樣把影響

減至最低。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的核心是，哪些道路應編為紅色或粉紅色

幹 ，是否應該重新釐定呢？對於長沙灣道竟然不被編為紅色或粉紅色幹

，我感到十分詫異，水管在凌晨 4 時已爆裂，但剛才局長表示，在上午 7

時才通知運輸署。在上午 7 時，有很多在新界西居住的市民已在搭車途中，

所以當抵達長沙灣道時，發覺整段車路不通行，便惟有下車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對這事件非常關注，不過，這是質詢時間，議員不應發表太多

意見。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會在跨部門會議中，提出考慮議員的這項意見，研

究現時把路 分色的安排是否有需要檢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曾否評估現時 10 隊緊急應變隊伍是否足夠；以及

在 25 分鐘趕到現場，是否一個合理的時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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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就現時來說，剛才我也表示，每年約有 1  800 宗水管爆

裂事件，每季大約少於 500 宗。剛才我所說的 10 隊緊急應變隊伍，是指在

辦公時間以外而言，事實上，在辦公時間以內，我們常備有超過 10 隊應變

隊伍。至於隊伍趕到現場的時間，通常來說，當接到通知後，隊員須作出準

備，然後盡快前往現場。在時間方面，我們的指標是在 30 分鐘內抵達現場，

所以在 25 分鐘抵達現場，也是在指標以內。

專營巴士車費的釐定專營巴士車費的釐定專營巴士車費的釐定專營巴士車費的釐定

Determination of Franchised Bus Fares

5.5.5.5.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現時，當局在釐定專營巴士路 的車費時，會先把

路 歸入不同組別，然後才考慮路程長短及是否調派空調巴士提供服務等因

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決定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

巴”）的個別路 所屬組別，特別是屬於九龍市區 、新界市區

、新界郊區 或新界旅遊 組別；

(二 ) 當局根據哪些準則，以決定其他專營巴士公司的個別路 屬於市

區 、市郊 、新界 或旅遊 組別；及

(三 ) 何時開始採用及會否檢討該等準則；若會，檢討時間表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 ?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在釐定專營巴士路 的收費時，會考慮下列各

項因素︰

(a) 路 的路程長短　─　專營巴士公司的收費表分為多個路程級

別，各級別的車費會有所不同；

(b) 路 的服務性質　─　一些特別路 的收費會較高︰

(i) 特快 　─　這些路 的行車時間較短，能為乘客節省時間；

(ii) 過海路 　─　行經海底隧道的路 的車費，會較其他路 為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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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旅遊 和沙田馬場 　─　這些路 的車費會較高，以反映其

成本；

(c) 路 的服務地區　─　服務不同地區的路 的服務成本可能有

別。舉例來說，行駛港島半山區的路 ，由於巴士須上落斜坡，營

運成本會較高，故此車費亦會較高；

(d) 巴士類別　─　空調巴士的服務成本較非空調巴士的為高，因此，

空調巴士的車費會較高；

(e) 乘客的需求模式　─　不同路 的營運成本可能不同。以下是一些

例子︰

(i) 市郊巴士 主要行走人口不多的新界偏遠地區，收費會較市區

略高；

(ii) 服務新界（包括新市鎮）的過海隧道巴士 與服務九龍的過海

隧道巴士 的乘客需求模式不盡相同，而其營運成本亦有別。

一般來說，服務新界和新市鎮的過海隧道巴士 會有下列特

點，令營運成本增加，因此收費亦可能會相應較高︰

─ 短途乘客較少；

─ 與其他過海隧道巴士 相比，這類路 在非繁忙時間只有

很少乘客；

─ 即使在繁忙時間，亦只是有一個行車方向有高的乘客量，

而另一個方向的乘客量不多。

(f) 其他有關的考慮因素，包括個別路 組別收費歷年來的轉變。

專營巴士路 根據上文所述的因素而劃分為不同的路 組別，主要是反

映有關路 的營運特點及方便識別不同類別的巴士路 。目前，九巴的收費

表共有 25 個路 組別，而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新巴”）和城

巴有限公司（“城巴”）的收費表，則分別有 11 和 13 個路 組別。

自早年專營巴士營運的初期起，已存在劃分路 組別的安排。現時路

組別的劃分，是依隨 香港的發展而訂定，並會不時予以檢討。例如在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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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有限公司的巴士專營權於 1998 年結束前，當局便曾檢討該公司的港島

路 組別，用以簡化隨後新專營公司新巴所採用的路 組別。如有實際機

會，我們會研究可否進一步簡化路 組別。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現時一些被列入新界市區 的巴士所行走的新市鎮，例

如將軍澳，其實是很接近市區的，而將軍澳現時的人口已達 26 萬人。根據

現時的劃分，我們最保守估計每位乘客每一程所付的車費，是較九龍市區

多出 3 元。請問政府會否考慮重新安排這類行走新市鎮（例如將軍澳）的巴

士路 ，使其能歸入九龍市區 ，以減輕市民的經濟負擔？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已解釋了，巴士車費的釐定是受到不同因

素影響。基本上，所有新市鎮（包括將軍澳）的基本收費水平均是相若，故

此，作為一個新市鎮，將軍澳與其他類同的新市鎮的基本收費基準大致相

同，沒有任何差別。當然，由於乘客的需求模式不同，所以新市鎮與市區的

收費在某程度上自然會有不同，因而出現了將軍澳 與市區 收費上的分

別。不過，基本而言，將軍澳與其他新市鎮的收費標準是一樣的。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三段說會研究進一步簡化路 組別，但此

舉會否造成不公平？正如局長剛才說，將軍澳的收費與其他新市鎮（例如屯

門）是一樣，但兩者的路 長短實際上是相差甚遠，但卻收取同一組別的車

費。請問政府有否考慮因應這種不公平的狀況，從而作出檢討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路程長短肯定會導致收費不同，但我剛才說在這個組別

內的路 收費基準　─　並非收費實數　─　卻是一致的。我們當然希望由

繁化簡，但在這個過程中，調整個別路 的收費並沒有任何益處，甚至可能

造成不利。相反，如果是大體上作出調整，則可能對大部分乘客有利。不過，

我們基本上只會在有機會和有需要時才作出調整，不會刻意為簡化而作出調

整，以致把車費弄亂。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一段提到由於市郊巴士 和服務新界及新

市鎮的巴士 成本較高，因此收費亦較高，但巴士收費是經常出現互相補貼

的情況的。政府會否要求巴士公司降低成本較高的路 的收費，利用其他成

本較低的路 補貼這些路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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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基本上，當巴士公司調整收費時，運輸署除了會根據既

定組別的準則予以考慮外，還會考慮巴士公司的全盤收費。不過，我們仍會

以個別組別的基準作為調節收費的依歸。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感到很奇怪，為何在巴士路 組別方面，九巴會有 25

個路 組別，但新巴及城巴卻分別只有 11 和 13 個路 組別？劃分路 組別

的安排，其實早在專營巴士營運初期已經存在，那麼究竟九巴從前的路 組

別數目較多，還是現時較多？請問現時的路 組別數目是增加了還是減少

了？雖然局長說將會進行簡化，但事實上路 組別卻是越來越多。如果路

組別太多，會否變得沒有意義？巴士公司會否以各種理由支持他們有關某條

路 的收費必須是較高的論據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九巴巴士路 的歷史演變表，但我可以肯定，

現時的路 組別是較從前多，最簡單的例子便是旅遊 。我相信九巴在 1933

年開業時，未必會有旅遊 組別，我當然還須引證這一點。新的組別其實是

反映了香港由於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發展，所以便得提供新服務。如果新服務

的收費基準不可按現有組別的基準來釐定，巴士公司便得另訂新標準。另一

個非常好的例子便是馬場 ，在未有沙田馬場之前，九巴肯定是沒有馬場

這個組別的。因此，路 組別的數目肯定是較從前多，但這是因為須為香港

提供新的服務。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議員，局長是否未曾回答你的補充質詢？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真不好意思，我可否再追問多一點？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議員，如果你不是跟進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便須再輪候發問。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對於低工資的工人來說，車費其實是他們考慮往居住地

區以外地方工作的一個重要因素。請問運輸局或政府在這方面有否任何經濟

考慮？政府在與巴士公司商討車費時，有否要求巴士公司考慮經濟因素？以

屯門、元朗、粉嶺、上水至中環的車費為例，路途雖然遙遠，但收費相對而

言也應較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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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就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而言，其中一項必須考慮的因素，

肯定是乘客的負擔能力。故此，在釐定收費時，巴士公司是會考慮其所服務

的乘客能否負擔有關車費的。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新界市區 的巴士車費，較九龍市區 昂貴是不爭的事

實。局長在主體答覆說新市鎮巴士路程較長、中途站和中途乘客較少、乘客

量集中在繁忙時間、非繁忙時間的乘客量則較少。由於局長在主體答覆內說

將會作出檢討，我的補充質詢正正是，如果有些新界市區路 路程較短，乘

客量又並非集中在繁忙時間內，請問局長會否考慮不以地理界限為檢討基

準，使新市鎮的居民免受乘搭昂貴巴士之苦？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數位議員的補充質詢均是從乘客的角度出發，這雖然是

很公道，但請不要忘記為了提供這些服務，巴士公司也得確保可以取得成本

效益，否則，巴士公司便不能提供這些服務了。當然，運輸署亦要確保巴士

公司把成本盡量減至最低，以及訂出乘客所能負擔的合理收費。故此，如果

收費方面有任何調節，無論是轉換組別或調整實質收費，政府也須考慮多方

面的因素：一方面既須考慮經營者的實際成本，另一方面則須考慮乘客的負

擔能力，以及其他交通工具的競爭情況，然後才容許訂出新收費。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有關市民因巴士收費過高而作出的投訴，請問局長是否

知悉在香港多個新市鎮中，哪個新市鎮接獲這方面最多投訴？局長知否將軍

澳的居民為此叫苦連天？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關於投訴分析的具體數字，如有需要，我可

以以書面答覆。（附件 III）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這不是追問，我事實上是希望能夠瞭解九巴的歷史發展

情況，以及另外兩間巴士公司的路 組別，好讓大家可以知道收費的準則。

如果局長手邊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可否以書面答覆？這樣便可以令大家明白

當局現時處理將軍澳路 的方法，是否與處理其他新市鎮的方法完全一樣，

這樣，很多問題便能迎刃而解了。局長可否以口頭回覆我這項補充質詢的第

二部分，然後以書面回覆第一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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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不太瞭解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甚麼。請黃議員具體

一點提問，然後我才嘗試回答。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黃議員稍作解釋。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第一部分是問局長可否說出九巴收費組別的歷史發展，

以及九巴現時的 25 個組別及其他兩間巴士公司的 11 及 13 個組別為何，以

及是按甚麼準則釐定收費？此外，我希望局長能即時回答，將軍澳巴士路

的組別，是否與其他新市鎮的路 組別完全一致？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補充質詢的第二部分很容易回答，我其實已經作答了。

將軍澳 基本上是按新市鎮的巴士收費基準釐定車費，故此與其他新市鎮基

本上是一致的。至於九巴的路 組別，我手邊雖然有相關資料，但相信也要

以書面答覆，因為當中的數字和類別非常詳盡。此外，我手邊亦有其他兩間

巴士公司的資料，但如果我讀出來，大家可能亦未必聽得清楚，因此我會以

書面答覆。（附件 IV）至於九巴路 組別的歷史發展，我會嘗試問一問九巴，

或是看看運輸署本身有否這方面的資料。不過，如果是要詳盡的分析，追溯

至 1933 年的資料，可能會是比較困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在釐定專營巴士路 車費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會

訂出上限，但據我們瞭解，這些上限大體上是較巴士公司現時所訂出的車費

高出 20%，所以當居民要求巴士公司減價時，巴士公司便會說他們的收費距

離上限尚有 20%。就此，請問當局是否應研究上限是否不切實際，須將之向

下調整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政府所批准的車費加幅，巴士公司是必須跟從的。無論

是基於競爭或商業理由，如果巴士公司的車費加幅未達至上限，巴士公司仍

須向政府申請，經我們批准後才可以加價，而非在訂出了上限後，巴士公司

可以隨時把車費降低。大家可能會質疑，為何政府連減價也不批准？問題是

巴士公司最初就車費及其所要求達至的限額作出申請時，我們須在確保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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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同一間公司所服務的範圍，以及所服務的不同客路　─　的原則下，

訂出不同路 的車費。如果巴士公司須調節車費，我們便要再作考慮和批

准，巴士公司是不可以隨便減價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問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設定

的上限，如果與實際的車費有 20%的距離，這上限是否不切實際？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很簡單，如果某一次加價後所訂出的車費上限，在下一

次加價前又有個別巴士公司申請調整車費，並且獲得我們批准，那麼當巴士

公司在下一次申請加價時，我們一定會考慮全個局面，可能會導致向下調

整，或其申請可能會受到不同的評估。

中電的裁員計劃中電的裁員計劃中電的裁員計劃中電的裁員計劃

Redundancy Scheme of CLP

6666.... 陳國強陳國強陳國強陳國強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在 3 月底宣布

的裁減員工計劃，以及防止享有專營權的公用事業機構裁員事宜，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有哪些部門參與調解中電裁員所引致的勞資糾紛，以及調解過程

及結果為何；

(二 ) 當局有否制訂應變措施，以減輕工商機構及市民在中電員工採取

工業行動以致供電出現問題時的不便；及

(三 ) 有否要求中電及其他享有專 營權的公用事業機構 避免大幅 裁

員；若否，會否考慮在新訂的專營權合約內加入有關條款；若不

會考慮，理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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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在今年 3 月底中電宣布員工離職計劃後，勞工處主動接觸中電勞

資雙方，積極斡旋，為雙方提供意見及增進溝通，最終促成雙方

直接對話，達致和解。在調解過程中，勞工處亦向中電員工提供

多項服務，包括成立電話熱 為員工解答有關勞工法例權益的問

題、在轄下 10 個就業中心設立特別櫃位，為受影響員工提供就

業服務，以及派出一組人員到中電為受影響員工而設的職業輔導

中心，提供輔導和即場為員工作就業申請登記。

(二 ) 中電是有制訂緊急應變計劃，以應付供電系統可能出現問題的情

況。中電的發電和輸電系統已高度自動化，並設有備用發電機組

和後備輸電路 ，以減低因可能出現供電故障所造成的影響。即

使人手出現問題時，中電亦可抽調員工應變，並可在有需要時尋

求公司以外的支援，包括要求有關承辦商提供協助，以盡量確保

供電正常。中電亦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和廣東的電力當局設有互

相支援的安排，在有需要時可向他們尋求協助。此外，中電已備

有供電管理計劃，在必要時盡量確保一些如醫院等的重要設施獲

得優先供電。機電工程署亦會與電力公司保持緊密聯繫，密切監

察電力公司供電系統的操作。

(三 ) 根據政府和中電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中電並無享有任何專

營權。管制計劃旨在確保電力公司以合理價格為公眾提供可靠的

電力供應，同時公司的股東亦能獲取合理的投資回報。根據協

議，電力公司有責任確保供電的可靠性，但電力公司作為一間商

業機構，可以自行釐定和執行其人力資源政策，以確保在提供可

靠電力供應的同時，能夠最有效率運用資源和提高生產力，以盡

量把電費降低。

根據有關政策局提供的資料，政府和有專營權的公用事業機構的

協議，主要目的是確保專營者會提供足夠和可靠的服務。一如電

力公司，各專營機構的人力資源政策均由機構各自負責釐定和執

行。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認為並不適宜在公用事業的專營權合約或電

力公司的《管制計劃協議》內，加入要求各機構避免大幅裁員的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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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中電為追求更多利潤而裁減員工，令社會失業率大

增，對社會並沒有承擔。如果中電因為裁減員工而利潤大增，請問政府會否

要求中電減低向市民收取的電費？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剛才已解釋了中電須盡量提高其成本效益。相信

大家都會知道，現時科技進步，很多工作都已經自動化，例如抄錶和收電費

等，現時所須用的人手，與過去基本上是大不相同，因為這些過程根本可以

節省很多人手。如果我們硬性規定電力公司不可以裁員，或一定要留用某數

量的人員，相信這樣對成本效益是沒有幫助，反而會增加運作成本，而最終

亦會是由電力用戶負擔，因為這些成本是會反映在電費上的。由於電力公司

的回報是受《管制計劃協議》監管，所以即使是可以節省成本，電力公司亦

不可以賺取過度利潤。當然，如果其利潤減少，最終亦會反映在電費上。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據我瞭解，中電這次裁減人手，並不是針對抄錶或收電

費的人員，而是很多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如果是這樣，政府如何確保該公司

能夠繼續提供穩定的供電服務，以及在安全方面如何作出保證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相信譚議員和大家都是十分關注必須有可靠的電力供

應，這對社會是至為重要，我們當然亦是非常重視。其實，電力公司提交財

務計劃、發展計劃時，我們亦可考慮其是否有足夠人手提供服務。我剛才已

解釋過，現時科技進步，譚議員其實亦會知道，單以發電來說，實際所須用

的人手並不是很多，但如果是說日常的維修工作，那則是另一回事。

機電工程署一直在監察有關的運作。事實上，香港兩間電力公司的供電

可靠紀錄，與世界其他大城市比較，絕對不會遜色，而我亦可以對譚議員說，

我們是非常重視這問題，所以會監察這方面的運作。此外，過往的紀錄亦可

以向各位說明，供電可靠的情況是十分不錯的。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在回答陳國強議員的主體質詢時，好像是說中

電很厚待員工。當然，與隸屬由潘迪生領導的迪生創建旗下、今天還有員工

在罷工的西武百貨相比，中電是好很多，因為前者更為尖酸刻薄，不知所謂。

我要說的是，面對現時所有這一類的重組，我覺得尤以一間公用事業機構而

言，因為技術發展和整體轉型，一如局長剛才所說，唯一的變通方法似乎便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y 2000 35

是“炒魷”！可是，我們能否如譚議員剛才所說，透過另一渠道，例如是技

術提升，幫助大家共同度過難關，而不是由工人承擔技術轉型的全部責任

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或許讓我嘗試回答陳議員的補充質詢。當然，我完全明

白陳議員作為工會領袖的觀點，亦明白中電的員工其實是非常負責任的，這

一點可從他們過往沒有進行大型工業行動得知。我相信最重要的，還是勞資

雙方的溝通。陳議員剛才所說是絕對正確，我相信沒有人喜歡在沒有需要的

情況下解僱員工；如果技術提升、再培訓等可以解決問題，我們亦絕對同意

有關的公司應該那樣處理。其實，我們曾與中電接觸，他們亦清楚說明他們

其實有進行這些工作，例如是陳議員剛才所說的培訓和調職等。就此，我們

和勞工處會繼續與中電保持接觸，亦希望他們能繼續這樣做。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中電可能是因為科技提升了生產力，所以須

裁員。不過，我要提醒局長，有些機構裁員其實可能是與局長轄下的另一個

部門有關，那便是郵政署。現時，中電收電費的工作已開始外判給郵政署辦

理，如果這樣下去，可能所有公用事業機構都會裁員。請問局長，郵政署會

否檢討這方面的服務，不致成為其他機構裁員的推動力和幫兇？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很明白李議員的觀點，但相信我們不能因此而把責任

全部歸咎郵政署，因為即使是郵政署不提供有關服務，現時市民也只要撥一

個電話便可繳交電費。大家也會記得，在座多位議員曾要求郵政署多點提供

這些服務，因為郵政署可藉此增加收入，從而減低增加郵費的壓力。我們十

分尊重議員的意見，故已進行這方面的工作。至於謂此舉會引致某些公司須

裁減員工，則我認為是不可以這樣說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一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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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火車服務改善火車服務改善火車服務改善火車服務

Improvements to Train Services

1.1.1.1. 黃宏發黃宏發黃宏發黃宏發議員議員議員議員：首先，我要向主席致歉，因為我剛才遲到。我很多謝主席

在第六項質詢完結後，容許我提出第一項質詢。

主席，關於改善火車服務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要求九廣鐵路

公司（“九鐵公司”）：

(一 ) 在各火車站加裝月台幕門，以加強保障乘客的安全；

(二 ) 為各火車站月台加裝空調系統，讓乘客在炎夏候車時有一個舒適

的環境；及

(三 ) 在月台之間的車軌之上加建上蓋，使乘客在雨天上落火車時，無

須張開雨傘？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這項質詢包括 3 個環節，所以我的答覆會較長，但我相

信不用 10 分鐘。

裝設月台幕門雖可加強對乘客安全的保障，但這並不是鐵路安全運作的

一項先決條件。九鐵公司已應政府的要求，就東鐵安裝月台幕門的問題進行

顧問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為東鐵加裝月台幕門在技術和運作上有不少困

難，其中包括：

(甲 ) 在東鐵的 13 個車站當中，有 9 個站的月台邊緣是弧形的。因此，

列車與月台邊緣之間的空隙會較闊，而且闊度不一。如果加裝月

台幕門，可能更為危險，令乘客的視 被幕門遮擋，因而更容易

踏進這些空隙。

(乙 ) 東鐵列車在現有的訊號系統下是以人手操控的。在列車抵達車站

月台時，要把列車車門和月台幕門的開關時間準確地配合，將會

面對一些困難，因而影響鐵路系統的運作效率。

(丙 ) 加裝月台幕門須進行大規模的車站改建工程，即使工程只在夜間

施工，這樣做會對月台的運作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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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東鐵的車站並非密封式，因此，加設月台幕門不會減少車站的空

調開支，亦不能以節省空調開支來抵銷加裝月台幕門所涉及的部

分費用。

東鐵的車站月台管理計劃和人潮控制措施都有極佳的安全紀錄。九鐵公

司認為在東鐵加裝月台幕門，並不符合成本效益。

目前，羅湖車站月台的過境旅客輪候處裝有空調設備，因為這些旅客通

常須輪候一段時間才能進入車站大樓。為其他並非密封式的東鐵車站月台加

裝空調設備，便須把車站月台改為密封式。東鐵目前的列車班次為 3 分鐘至

5 分鐘一班，乘客在車站月台只須等候一段短時間，為此動用大量資金和經

常開支來為東鐵各車站月台進行改建工程及加裝空調設備，九鐵公司認為理

由並不充分。

目前，有 4 個東鐵車站的月台設有上蓋，這些上蓋或是車站大樓的一部

分（例如紅磡車站）；或是物業發展計劃的一部分（例如旺角站）。其他東

鐵車站的月台都設有簷篷，簷篷與列車之間的距離只有 0.9 米左右。雖然在

工程上九鐵公司可把這些簷篷伸延，以縮短上述距離，但這樣做會使擴建了

的簷篷邊緣與架空電纜之間的距離少於最低限度的 2.75 米安全距離。另一

方面，如果在架空電纜之上建造新的上蓋，須進行大規模的車站改建工程，

因而造成重大干擾，同時為乘客帶來種種不便。因此，在考慮過費用及安全

問題後，九鐵公司未能把這些車站上蓋工程列為優先改善計劃工程項目。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的主體質詢是問政府會否要求九鐵公司進行主體質詢

第 (一 )、 (二 )及 (三 )部分所述工程，但局長就主體質詢第 (一 )部分的答覆

是，九鐵公司認為在東鐵加裝月台幕門，並不符合成本效益；就第 (二 )部分

的答覆是，九鐵公司認為理由並不充分；就第 (三 )部分的答覆是，九鐵公司

未能把這些車站上蓋工程列為優先改善計劃工程項目。政府並沒有說出其立

場，我希望這是為了要“留一手”。

如果那些火車站能夠發展成為整幢大廈形式，那麼三者皆能迎刃而解。

請問局長，政府有否計劃要求九鐵公司將車站上蓋發展成為商場形式，好像

一個市鎮中心的模式，因而令 3 種工程也可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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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我會把這項建議提供九鐵公司參考。不過，如果某個車站具上

蓋物業發展的潛質，九鐵公司基本上是會加以利用的，而相當多車站均有這

種安排。不過，一些車站無論在地理環境或實際商業需要方面，的確沒有這

種潛質，所以無法在車站上興建沒有任何經濟活動的物業。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剛才局長提到由於有些車站的月台邊緣是弧形的，因此，

列車與月台邊緣之間的空隙會較闊，而且闊度不一。現時部分空隙已相當

闊，如果將來不單止使用 9 車卡，而是使用 12 車卡的話，那闊度會否令安

全程度更為下降？請問九鐵公司可否考慮把月台的邊緣拉直？在結構上是

否可行？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如果在工程上是可行的話，我相信鐵路工程專家一定會

避免這些技術問題的存在。事實上，東鐵具有一項特質，便是可在同一時間

容納數類火車行走。除了九鐵公司往返新界九龍的服務外，亦包括了貨運火

車及直通車服務。因此，東鐵要在同一時間容納數種不同種類的火車行走，

而這些不同種類的火車的車卡闊度是有些微差異的，舉例來說，貨運火車車

卡的闊度肯定與客運火車車卡不同，所以月台和路軌要適合不同車種的實際

需求，以致有些月台並不一致，而問題亦不是那麼簡單。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由於東鐵建成已久，所以沒有這些設施。請問西鐵的設

計又如何呢？會否裝設這些設施？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西鐵基本上會以密封式車站為主，所以最低限度，西鐵

的車站肯定是密封式的。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雖然用了 4 分鐘，但只說了 3 個“不”字，所以應

該不需時那麼長了。

局長說伸延簷篷以遮擋雨水並不可行，因為會超越 2.75 米的安全距離

標準。如果遮擋雨水以供乘客上落火車的簷篷只局限建於停站時車門的位置

─　據我觀察，那些位置是相當固定的　─　請問這樣做是否也不能達到局

長剛才所說的安全距離標準，因而不可以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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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所說的加闊或加高簷篷，以遮擋雨水，不用市民

日曬雨淋，是車站內的設施。鐵路沿 對這種設施根本沒有需要，因為沒有

人在等候火車，而火車亦根本不會停。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段引述九鐵公司的意見，認為在東

鐵加裝月台幕門，並不符合成本效益。請問政府的立場為何？是否接受這種

答覆？就生命安全，以及並不符合成本效益這兩個對立面而言，我覺得政府

要表明它的立場。裝設月台幕門明顯會對乘客的生命安全提供很大保障，因

此，對於九鐵公司以成本效益作為理由，以及須面對 (甲 )、(乙 )、(丙 )及 (丁 )

這 4 項所謂技術困難，局長是否認為絕對不能改變？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已經開宗明義指出，裝設月台幕門雖可加

強對乘客安全的保障，但這並不是鐵路安全運作的一項先決條件。在政府的

立場來說，如果任何鐵路的裝備很明顯會令乘客的安全受到威脅，我們一定

不會容許。不過，幕門的安裝，在全世界的鐵路系統來說，也不是一個必然

的鐵路裝備。當然，如果加裝月台幕門能提升乘客的心理安全，我們會鼓勵

兩間鐵路公司考慮。不過，我們亦要考慮實際環境和費用昂貴等問題。事實

上，在技術上來說，特別是事後加裝幕門　─　地下鐵路公司（“地鐵公

司”）現正進行這項計劃　─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地鐵公司是全世界首間

鐵路公司在鐵路車站落成後，在沒有幕門的情況下加裝幕門，這在技術上是

非常困難的。地鐵公司一方面要面對技術上的困難，另一方面還要同時維持

鐵路服務。地鐵公司是首間鐵路公司成功嘗試這樣做，該公司正按部就班，

希望能在密封式的地底月台加裝幕門設施。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剛才局長說東鐵要面對很多技術困難。今天報章報道，

政府將會興建 5 條鐵路：區域快 、北環 、港口貨運鐵路 、九龍南環

及西港島 。我覺得黃宏發議員提出的 3 項要求，很符合現時社會上市民的

訴求，而這些要求是他們在不同期間提出來的。請問局長，將來在這 5 條鐵

路的設計上，有否考慮裝設月台幕門、月台空調系統，以及月台之間的車軌

上蓋等設施？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在未來 20 年的新鐵路計劃的設計、服務水平和標準方

面，我們肯定會向前看。我們亦一定會提醒兩間鐵路公司，在設計新鐵路時，

必須盡量考慮新科技的應用，以及市民對這項服務不斷提高的各種新的要

求。我們希望鐵路公司能關注到這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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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剛才局長在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時指出，一些車站沒有甚

麼商業價值。請問局長曾否進行研究，以及哪個車站沒有商業價值？我覺得

即使羅湖站也很有商業價值；大學站也有，因為大學站旁已準備興建酒店。

請問局長曾否進行研究，以及哪個車站沒有商業價值？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研究是由有關的公司進行。據我理解，九鐵公司不停嘗

試尋找新的賺錢機會，包括物業發展。據我所知，過去九鐵公司不斷研究東

鐵沿 物業發展的潛質和可行性，舉例來說，其中一個考慮的新計劃是既然

東鐵沿 山邊不能興建建築物，那麼可以嘗試用來賣廣告，以賺取金錢。事

實上，九鐵公司不斷就這問題進行研究。或許最終有一天，大學站那間酒店

要求九鐵公司興建密封式的大學站，然後再加裝月台幕門也未可料。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三段提到，九鐵公司認為在東鐵加裝月台幕

門，並不符合成本效益。請問有否具體數字解釋如何不符合成本效益？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是有數字的，但我要找一找。

根據九鐵公司的初步估計，由於絕大部分的東鐵車站都並非密封式車

站，如果要進行加裝月台幕門工程，最低限度的支出會接近 20 億元。這是

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一個可作比較的數字是，地鐵公司現時在地底密封式

的 30 個車站內加裝幕門，須動用款項超過 20 億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立法會過去曾提出議案，討論地鐵公司在現有的車站加

裝月台幕門。地鐵公司最初也說不符合成本效益，但後來終於答應進行工

程，其實當時亦指出需款二十多億元。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段說現時九鐵公

司認為並不符合成本效益，請問九鐵公司會否繼續進行研究，也許將來會好

像地鐵公司一般，最後覺得為了提高安全水平，可以值得考慮加設月台幕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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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地鐵公司的情況跟九鐵公司明顯不同。地鐵公司現時加

裝月台幕門的工程，是在地底那些車站，而不是在露天的車站進行。地底車

站本身已安裝空調，在加裝幕門後，節省空調的費用能彌補安裝幕門的支

出，但這仍要動用 20 億元款項。在九鐵公司的情況來說，由於絕大部分的

東鐵車站是露天的，本身沒有安裝空調，因此，並不能在加設幕門後節省空

調的電費支出，所以實際的支出會更大。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濫用綜援制度濫用綜援制度濫用綜援制度濫用綜援制度

Abuse of CSSA System

7777.... 何世柱何世柱何世柱何世柱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有老人院舍的職員教唆住院的長者及其家人

隱瞞該長者的資產及收入，騙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金。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調查上述情況是否普遍；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及

(二 ) 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遏止該等教唆行為？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社會福利署（“社署”）會詳細查核每一宗新的綜援申請，然後

才決定是否發放援助金。社署亦會定期覆核及抽查現有個案，以

確保只是真正有需要的人才獲得援助。對於社署人員在覆核時發

現，或是由市民通過舉報濫用綜援熱 所揭露的懷疑欺詐個案，

社署會進行深入調查。在 1999-2000 年度，社署深入調查了 5 宗

涉及正在接受院舍服務的長者的懷疑騙取綜援個案。調查結果並

未證實其中存有欺詐成分；而目前亦沒有證據顯示這類別的受助

個案普遍存在欺詐情況。

(二 ) 社署職員在處理綜援申請或覆核個案時，均會向申請人清楚說

明，他們必須呈報真實及全部有關資料。所有申請人必須作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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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示明白若為求獲得綜援金而蓄意虛報或隱瞞有關資料，即

觸犯刑事罪行，並可能會因而被檢控。為了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和

防止欺詐，社署職員必先進行詳細調查和審核，然後才會發放綜

援金。

此外，如果長者一向是和家人同住並由家人供養，但卻在入住安

老院舍後申請綜援，社署會 意查明他們的真正財政狀況。社署

在考慮有關申請時，亦會要求長者家人提供他們給予長者經濟支

援的有關資料，一旦發現欺詐個案，便會交由警方作出適當處

理。

各個專業的人力計劃各個專業的人力計劃各個專業的人力計劃各個專業的人力計劃

Manpower Planning of Various Professions

8888.... 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將於本年內畢業的醫科大學生中，部分由於

尚未在本港公立醫院覓得適當的職位，因而計劃前往新加坡行醫。此外，其

他專業學科（如法律、測量、會計及工程）的大學畢業生的入職薪酬及職位

數目亦逐年下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現時有何政策及措施，確保各

個專業的人力供求達致平衡？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政府一直致力確保我們的人力資源，不論在質與量

方面，都盡可能配合香港社會的需求。

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體系，而且發展蓬勃迅速；受此本質上的限制，要

在任何特定時間確保人力供求平衡，均絕非易事。此外，畢業生在個別行業

的就業情況受到很多因素影響，例如畢業生如何選擇職業，以及僱主如何挑

選求職者等。交代過上述背景後，下文將闡釋政府如何努力確保不同行業的

人力供求達到平衡。

在評估人力需求方面，我們會徵詢各有關決策局／部門和專業團體的意

見，藉此監察公營和私營機構對專業人才的需求。政府和各個培訓機構也不

時進行調查，以評估不同行業的人力需求。舉例來說，本年 2 月剛完成了一

項資訊科技業人力與培訓需求研究。此外，為瞭解不同學科畢業生的就業情

況，我們還會參考各高等教育院校每年的畢業生就業情況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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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會根據各個行業的人力需求資料，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

會”）及其他培訓機構，商討如何在各個學科訂定切合時宜的培訓計劃。就

教資會資助院校而言，有關工作通常會在這些院校制訂 3 年期學術計劃時進

行。其間，我們會考慮各個行業目前的人力需求，也會參考中長期的人力需

求預測數字。

新落成居屋屋苑業主拆除單位內的固定裝置新落成居屋屋苑業主拆除單位內的固定裝置新落成居屋屋苑業主拆除單位內的固定裝置新落成居屋屋苑業主拆除單位內的固定裝置

Removal of Fixtures of New HOS Flats by Owners

9999.... 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新落成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屋苑單位

業主遷入前拆除和丟棄單位內的固定裝置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估計每年有多少套新落 成居屋屋苑浴室潔具 被拆除和 丟

棄；

(二 ) 當局以堆填方式處置一套浴室潔具所需平均支出（包括收集、運

輸、堆填區運作成本等）；及

(三 ) 有否評估在實行向居屋準購樓者提供 3 項供其選擇的固定裝置及

設備的措施後，當局每年可節省多少堆填費用的支出？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 居屋單位業主若打算在入伙前更換浴室潔具，是無須知會其屋苑

的管理公司或房屋署的。因此，房屋署並無備存這方面的紀錄。

(二 ) 目前，在堆填區丟棄廢物無須繳付費用，但政府處理堆填區棄置

廢物的資本和運作成本總額約為每公噸 125 港元。這項開支並不

包括把廢物由屋苑運往堆填區的運輸成本。一套居屋浴室潔具的

重量估計為 0.097 公噸，因此，處理一套廢置浴室潔具的成本估

計為 12 元。

(三 ) 為了解決因重新裝修而導致浪費資源的問題，政府已選取數個在

2003 年入伙的居屋屋苑推行試驗計劃，為居屋單位的準購樓者提

供兩套可供選擇的固定裝置及設備，分別是“基本設備”和“精

裝設備”。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y 200044

房屋署預計，由 2003 年開始，當可供準購樓者選擇固定裝置及

設備的單位相繼落成，屆時，重新裝修工程將會大幅減少。不過，

現階段無法估計減少廢物的情況，以及每年因而可節省的堆填費

用。房屋署計劃在 2003 年進行調查，評估這些試驗計劃的成效。

電單車泊車位的供求情況電單車泊車位的供求情況電單車泊車位的供求情況電單車泊車位的供求情況

Supply and Demand of Motorcycle Parking Spaces

10101010.... 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 年，當局每年向電單車車主發出關於違例停泊的定額罰款

通知書數目；

(二 ) 過去 5 年，每年年底住宅發展用地上的電單車泊車位數目；及

(三 ) 現時全港各區的電單車泊車位在繁忙及非繁忙時間的供求情況

分別為何？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5 年，當局向電單車車主發出有關違例泊車的定額罰款通知

書數目如下：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55 749 49 351 44 693 32 747 22 363

(二 ) 過去 5 年，住宅發展用地上的電單車泊車位數目如下：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9 936 10 023 10 221 10 521 11 466

(三 ) 我們並沒有按繁忙時間和非繁忙時間來計算電單車泊車位的統

計數字，而是按另外兩個類別來評估這類車輛的泊車位需求：在

非住宅用地的需求（指駕車離家後所到達的地方，例如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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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娛樂場所等），以及在住宅用地的需求（指住處）。在 1999

年，電單車泊車位在非住宅用地和住宅用地的短缺數目分別為

4 350 個和 11 900 個。《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已由 1996 年 11

月起修訂，所加入的其中一項新規定是新發展計劃須提供電單車

泊車位，數目須為私家車泊車位總數的 5%至 10%。由於新的發展

計劃會陸續完成，電單車泊車位的供應量會大增。假設在過去兩

年電單車數目增長率偏低的情況會持續下去，預料到 2006 年，

電單車泊車位在非住宅用地和住宅用地的短缺數目均會大降，分

別減至 1 800 個和 2 000 個。

政府診所的門診服務政府診所的門診服務政府診所的門診服務政府診所的門診服務

Out-patient Service of Government Clinics

11111111.... 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37 間去年平均使用率達 92%或以上的 生署轄下診所，在過去 3

年每年每間診所的平均使用率分別為何；過去 3 年，當局曾否採

取措施，例如延長服務時間及增加服務名額，以加強該等診所的

服務；

(二 ) 當局如何計算出本年度將有 476萬人次前往 生署轄下普通科門

診診所就診；

(三 ) 當局有否調查各區對普通科門診服務的需求；若有，調查結果為

何；若否，當局根據何種準則及數據釐定各區普通科門診診所的

服務名額、服務時間及資源調配；及

(四 ) 當局有否調查非緊急病人使用急症室服務的原因；若有，調查結

果為何，以及是否與普通科門診服務不足有關；若否，會否進行

調查？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生署轄下去年平均使用率最高的 37 間診所在 1997、1998 及

1999 年的平均使用率分別為 95.2%、95.2%及 94.9%。每間診所的

使用率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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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 3 年， 生署透過實施一系列措施，加強其門診服務。這

些措施包括：增設 4 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於 4 間診所加設夜診服

務；於 3 間診所加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服務；將假期診所的服務

擴展至所有公眾假期並於上午及下午提供服務，以及把日間診所

每位醫生平均每天診症名額由 90 名增至 92 名。

(二 ) 預計在 2000 年前往 生署轄下普通科門診診所就診的 476 萬人

次，是根據 1999 年的估計就診人次，以及因長沙灣的新設診所

投入服務及九龍灣普通科門診診所全年運作而增加的求診人次

所推算得來的。

(三 ) 我們會定期監察普通科門診診所的使用情況。在有關診所使用率

高企，從而顯示其服務需求殷切的地區，我們會考慮各項措施，

以加強服務。

(四 ) 在 1998 年 3 月，醫院管理局曾作出調查，瞭解急症室服務的使

用模式。我們發現急症室使用率最高的時段是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下午 1 時至 4 時，以及晚上 8 時至 11 時。在這些時段內，

半緊急和非緊急病人佔求診人數的 73%。在上午及下午的急症室

高峰時段，公共和私營的門診服務機構，均有提供足夠的服務。

在晚上時段，部分政府和私營診所也有提供門診服務。

附件

生署轄下

37 間日間普通科門診診療所使用率

（1997 至 1999）

使用率（ %） *

1997 1998 1999

香港區

中區健康院 95.2 94.7 95.0

貝夫人健康院 95.0 94.6 97.2

香港仔賽馬會診療所 93.0 93.9 95.5

鴨 洲診所 91.4 92.3 95.5

柏立基夫人健康院 91.7 95.2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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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 %） *

1997 1998 1999

柴灣健康院 95.5 94.5 93.9

筲箕灣賽馬會診療所 92.5 91.9 95.8

環翠政府診療所 95.3 97.6 97.9

九龍區

柏立基健康院 100.1 93.8 92.7

伍若瑜健康院 93.0 94.7 97.0

九龍灣健康中心  1 N.A. N.A. 92.5

觀塘賽馬會健康院 96.3 95.6 94.1

牛頭角賽馬會診所  2 96.7 95.7 94.2

順利政府診療所 94.4 93.7 93.3

李寶椿健康院 97.3 97.9 98.4

南山健康院 95.5 96.8 93.8

深水 公立醫局 94.9 92.5 94.1

石硤尾健康院 93.2 95.2 95.6

紅磡診療所 98.1 98.5 98.1

李基紀念醫局 98.4 96.8 94.7

順德聯誼會梁球琚診所 94.4 95.4 94.3

新界東區

沙田瀝源健康院  3 97.6 97.8 95.2

馬鞍山健康中心 93.1 91.6 92.8

圓洲角診療所 89.4 91.2 92.0

大埔賽馬會診療所 97.0 96.0 96.2

大埔王少清診療所 96.6 96.5 95.2

石湖墟賽馬會診療所 99.5 100.0 100.6

將軍澳賽馬會診療所 96.0 94.2 94.8

何東醫局 79.4 86.0 92.0

新界西區

戴麟趾夫人分科診療所 96.0 97.2 92.9

南葵涌普通科門診診療所 89.7 93.8 95.1

青衣長康診所 93.9 94.9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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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 %） *

1997 1998 1999

青衣市區診所 94.2 92.3 93.0

屯門診療所 99.1 98.8 97.6

仁愛分科診療所 96.0 95.9 94.1

容鳳書健康中心 92.5 93.5 92.7

元朗賽馬會健康院 96.3 95.4 94.3

總使用率 95.2 95.2 94.9

註釋： N.A.　─　不適用。

1 九龍灣健康中心於 1999 年 5 月 26 日 用。

2 不包括牛頭角家庭醫學培訓中心。

3 不包括中文大學家庭醫學培訓中心。

醫生診症人次*
使用率 (%) =

所提供的診症籌數額
 X　100%

證監會聘請執業會計師事宜證監會聘請執業會計師事宜證監會聘請執業會計師事宜證監會聘請執業會計師事宜

Hiring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by SFC

12121212.... 李家祥李家祥李家祥李家祥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在本年 3 月 31 日聘有多少名執業會計師，負責調查證券及

期貨合約的買賣所涉及的不法或不當行為、查閱上市公司的簿冊及紀錄，以

及聯繫有關的執業會計師等規管工作？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專業會計師條例》（“條例”）（第 50 章）訂

下在香港註冊成為專業會計師所需的要求。執業會計師是指持有香港會計師

公會根據條例發出的執業證書的專業會計師。

證監會手頭並無資料顯示所聘用的職員當中，有多少名為執業會計師。

不過，根據截至 2000 年 3 月 31 日的證監會人事檔案，負責規管工作的 174

名專業人員當中，77 名為合資格的會計師，即為香港或海外會計專業團體包

括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會員。他們在證監會各分部和分科工作，包括主席辦公

室、企業融資、法規執行、發牌、中介團體監察、投資產品和市場監察部和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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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往香港與澳門之間的直升機服務來往香港與澳門之間的直升機服務來往香港與澳門之間的直升機服務來往香港與澳門之間的直升機服務

Helicopter Servic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cao

13131313....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the feasibility of providing helipad facilities
at Chek Lap Kok (CLK) for the operation of helicopter servic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cao; if the assessment result is in the positive, of its implementation
plans; if the assessment result is in the negative,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Madam President, at present,
there are regular helicopter services between Macao and Hong Kong, using the
helipad at the Hong Kong-Macao Ferry Terminal.  To facilita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helicopter services between the two places, the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CAD) and the Airport Authority (AA) have conducted a study on
the feasibility of providing helipad facilities at CLK.  Potential sites have been
identified.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for example,
ground handling services providers, the CAD,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nd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the AA has developed a set of operating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helicopters at CLK.  Furthermore, the CAD has put in
place the necessary air traffic control arrangements for helicopter flights between
Macao and CLK.

Whil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A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and put in place the supporting arrangements, the operation of
helicopter services is a commercial decision of individual companies.  The
private sector has indicated some interest in operating helicopter services
between Macao and CLK, but whether services would be introduced and when
they would be introduced would have to be decided by individual companies.

對在空氣污染程度偏高日子上班人士提供的保障對在空氣污染程度偏高日子上班人士提供的保障對在空氣污染程度偏高日子上班人士提供的保障對在空氣污染程度偏高日子上班人士提供的保障

Protection for Workers Required to Go to Work on High Pollution Days

14141414....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suffered by the public during periods when the Air Pollution Index
(API) reaches high levels,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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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persons suffering from heart diseases,
asthma or respiratory diseases are entitled to paid leave on days of
high pollution, as they will have to venture into the streets with
polluted air on the journey to work;

(b) whether, in view of the health risks associated with travelling to and
from work on days of poor air quality, it plans to issue a code,
similar to the Code of Practice in times of Typhoons and Rainstorms,
recommending employers not to require employees to report for duty
on these days unless their services are absolutely essential;

(c) of the factors it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heir relative
weights when it evaluates the proposal to close schools on days
when the API is high;

(d) whether it is a breach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s (Cap. 509 sub. leg.) for employers to supply air to a
workplace by drawing in external air which has a quality inferior to
the Air Quality Objectives(AQOs); and

(e) of the legal protection for workers who are required to work
outdoors when the air quality is inferior to the AQOs?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a) The API measures the quality of air at different locations.  It helps
the general public, especially those with heart or respiratory
illnesses, to consider taking precautionary measures when necessary.
When the API reaches a very high level, that is, between 101 and
200, a person with no underlying disease may notice discomfort but
is not normally affected by the pollution.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will advise that persons who
have health problems should reduce physical exertion and outdo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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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lleviate the possible adverse effects caused by polluted air,
outdoor workers with respiratory 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ay
wish to use protective respirators.  The 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 the Labour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have jointly published a
guidance note entitled "Guidance for Physicians on Assessment of
Medical Fitness to Use Respiratory Protection in Conditions of High
Roadside Air Pollution Index".  It aims to assist medical
practitioners to assess the medical fitness of their patients in using
respiratory protection.  If a patient is assessed unfit to use
respirators at work1,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 may recommend his
employer to deploy him to work indoors.  If such deployment is
not practicable, or the medical conditions of the patient are such as
to render him unfit to work on days of very high pollution,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 would normally grant him sick leave.
Employees granted sick leave are entitled to sickness allow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and
the terms of their employment contracts.

(b) Workers can work on days of poor air quality, and if necessary,
with suitable respiratory protection or through indoor redeployment.
Exposure to very high pollution levels between API 101 and 200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during travelling to and from work will not
lead to any significant health problems.  Therefore, we do not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recommend employers not to require
employees to report for duty on such occasions as a rule.

(c) At present, schools are not required to close on days when API is
high.  The Government will conduct an overall review of
temporary mitigation measures on days with severe air pollution.
We will take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the adverse effect on the
health of different vulnerable groups including students, the possible
duration of exposure and other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iderations.

                                   
1 Wearing a respirator results in increased resistance to breathing and could lead to an exacerbation of the

underlying illnesses in individual cases.  Therefore, workers with poor lung function or a history of certain
heart conditions may be incompatible with respirato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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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QOs2 apply to the whole territory so that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equally protected.  Under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 an employer is required to keep the workplace clean and
adequately ventilated by fresh air, which should be, as far as
practicable, free of impurities.  Drawing into the workplace air the
quality of which is inferior to AQOs may not necessarily breach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 because polluted air
could be improved by suitable filters in the ventilation system.

In enforcing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 the
Labour Department would take the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
(OELs) as the compliance standards for air quality of all workplaces.
OELs are defined as the level of harmful chemical substances3 in
workplace air at which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risk of adverse health
effects.  They are used in assessing and monitoring workplaces for
health hazards.  Although OELs are not part of the Regulation, the
Labour Department would submit the failure in meeting them as an
evidence for a breach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Regulation.

(e) Under the general duties provisions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rdinance,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mployer to ensure,
as far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the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of all
the employees.  The employer should, therefore, be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the employees with adequate and appropriate protective
gear if they are required to work outdoors on days of very high air
pollution.

                                   
2 AQOs were established in 1987 under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Ordinance for seven common air pollutants

including sulphur dioxide, 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s,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nitrogen dioxide,
carbon monoxide, photochemical oxidants, lead and so on.  They act as a yardstick for the management of
air quality for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is obliged to achieve the AQOs as soon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and to maintain thereafter to safeguard the health and well being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3 These chemical substances are given in the "Reference Note on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 for Chemical
Substances in the Work Environment" published by the Labour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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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軍澳推行的在將軍澳推行的在將軍澳推行的在將軍澳推行的“健康城市”計劃“健康城市”計劃“健康城市”計劃“健康城市”計劃

"Healthy City" Project in Tseung Kwan O

15.15.15.15. MIS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knows the details of the "Healthy City" project in Tseung Kwan O;

(b) it has assessed if the project, with its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is
effective in promoting public health; and

(c) it will consider allocating resources to support similar projects in
future?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adam President,

(a) The "Healthy City" project aims to develop shared vision and
common goal among the residents of Tseung Kwan O to create a
healthy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through multi-sectoral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Steering Committee, compris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ealth care provide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was set up in May 1999 to formulate strategies and to
overs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Major programmes
organized under the project include the "Tseung Kwan O — Healthy
City Week" launched during 9-16 January 2000, New Women's
Health Project 1999 and a three-year "Healthy Schools" programme
to promote holistic health among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in
the district.  Activities organized include exhibitions and forum on
health promotion, health screening and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This year, the Committee plans to launch a programme called
"Community Diagnosis", which will seek to identify the major
health problems of the Tseung Kwan O community.  On the basis
of the findings, a City Health Plan on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and
priorities will be formulated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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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rogrammes organized by the Steering Committee have gained
strong support of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Tseung Kwan O —
Healthy City Week", for instance, recorded an attendance in the
region of 10 000.  The project, which is at an early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has already aroused the awareness of the Tseung
Kwan O residents of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Through a co-
ordinated approach, resources of various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the district can be more effectively
mobilized to promote public health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longer
term.

(c) The "Healthy City" project in Tseung Kwan O and another similar
project named "Hygienic, Healthy and Dynamic City" to be
organized in Wan Chai later this month have received funding
support for some of their activities through the District Council
funding mechanism.  Request for funding similar projects in future
will be considered by the District Council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having regard to the merits of the individual applications and along
with other applications for District Council funds.  Appropriate
activities can also be funded by the Health Care and Promotion
Fund.

““““快易通快易通快易通快易通””””自動收費系統的運作自動收費系統的運作自動收費系統的運作自動收費系統的運作

Operation of "Autotoll" System

16161616....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就“快易通”自動收費系統的運作事宜，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是否所有收費道路及隧道均裝有該系統；

(二 ) 是否知悉，過去 3 年，就每條裝有該系統的道路及隧道而言，每

月駛過自動收費亭但未能繳費的車輛數目及所涉使用費為何；當

中涉及感應器失靈的個案數目；感應器失靈的主要原因為何；哪

一條隧道的感應器失誤率較高；

(三 ) 是否知悉，該系統的管理公司每次向車主追討使用費涉及的行政

開支平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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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是否知悉，該系統的管理公司會否考慮不向因系統的感應器失靈

而未能繳費的車主追討使用費；若不會考慮，原因為何；

(五 ) 是否知悉，現時車主有何途徑補交使用費；該管理公司有否檢討

該等補交使用費途徑是否足夠及利便，以及會否考慮提供其他例

如繳費聆等的途徑；及

(六 ) 當局有否評估由於該系統的感應器失靈而引致車主須費時補交使

用費，對該等人士是否公平？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本港 9 條收費隧道和青嶼幹 均裝有“快易通”自動收

費系統。

“快易通”自動收費系統包括一個標籤閱讀系統，以及一個自動錄像系

統。標籤閱讀系統是用以閱讀駛過收費亭的車輛內的標籤。使用“快易通”

的車主，必須開立帳戶，並預繳費用，以便管理收費系統的公司可從該帳戶

直接扣除道路／隧道使用費。如標籤閱讀系統基於種種原因而未能閱讀車輛

內的標籤，自動錄像系統即會啟動及攝錄這些車輛，以便日後收回使用費。

由於所有未付的使用費均會從預繳帳戶直接扣除，這項安排不會對已登記使

用“快易通”的用戶造成不便。

原有的兩個自動收費系統已在 1998 年 10 月改良和合併。由當時開始，

快易通有限公司存備了採用新系統後車輛未繳付使用費的有關統計數字。在

1999 年 4 月 1 日至 2000 年 3 月 31 日的 12 個月期間，平均每月有 7 163 500

車次駛過自動繳費亭，其中已登記使用“快易通”系統但未能即時完成自動

繳費的有 43 260 車次（ 0.6%），當中大部分（ 36 030 宗）是由於車內繳費

標籤損壞或擺放位置不當，以致無法讀取資料。至於餘下的 7 230 宗個案，

則是由於有關的預繳帳戶結餘出現負數。沒有任何個案是因為自動錄像系統

失靈以致無法收費。

如發現預繳帳戶結餘出現負數，快易通有限公司會致電或去信有關車

主，提醒他們存款入預繳帳戶。待款項存入有關帳戶後，該公司便會直接從

帳戶扣除未繳的費用。如屬於標籤損壞或擺放位置不當的情況，該公司會根

據錄像資料，直接從車主的預繳帳戶扣除未繳的使用費。假如某輛汽車持續

出現未能自動繳費的情況，快易通有限公司會請有關車主把標籤送回，由該

公司免費檢查。用戶並不會因為預繳帳戶結餘出現負數，或標籤損壞或擺放

位置不當而被徵收罰款。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y 200056

追收因預繳帳戶結餘出現負數，或標籤損壞或擺放位置不當而未能繳付

使用費所涉及的行政開支很少，有關費用由快易通有限公司承擔。

除了因帳戶結餘出現負數，或標籤損壞或擺放位置不當之外，快易通有

限公司會因為有些並未登記為“快易通”用戶的車輛，在沒有“快易通”標

籤的情況下駛過自動繳費亭，而須追收未繳付的使用費。在 1999 年 4 月 1

日至 2000 年 3 月 31 日期間，自動錄像系統所錄得未登記為“快易通”用戶

的車輛數字，每月平均為 3 460 車次（佔總行車量的 0.05%）。為了收回使

用費，有關收費隧道或青嶼幹 的營辦商會向運輸署索取有關車輛牌照的資

料，然後向車主發出書面通知，要求他們在 14 天內付還未繳的使用費。車

主可選擇把支票寄交營辦商，或親自前往有關營辦商的行政大樓繳款。

鑒於未登記為“快易通”用戶而使用自動繳費車輛行車 的情況 不

多，而追收這類使用費所涉及的行政費用有限，我們認為目前的安排是合理

和足夠的。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如果情況惡化，便會考慮應否收

取罰款，以解決上述問題。

制訂以制訂以制訂以制訂以 PM2.5PM2.5PM2.5PM2.5 為基礎的空氣質素指標為基礎的空氣質素指標為基礎的空氣質素指標為基礎的空氣質素指標

Introducing an Air Quality Objective Based on PM2.5

17171717.... 李柱銘李柱銘李柱銘李柱銘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現時，用作設定一項空氣質素指標的可吸入懸浮粒

子濃度，是根據每立方米空氣內氣動直徑 10 微米（稱為“ PM10”）以下的粒

子重量計算。鑒於粒子的體積越小，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越大，美國環境保護

局於 1997 年加入以 PM2.5 為基礎的空氣質素標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由 1998 年至今，本港每一區空氣中的 24 小時平均 PM2.5 污染物

濃度，分別有多少天超越美國環境保護局所訂標準；

(二 )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有否計劃聘請顧問研究本港 PM2.5 污

染物的來源；若有計劃，詳情及時間表為何；及

(三 ) 會否考慮制訂以 PM2.5 為基礎的空氣質素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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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政府一直在留意有關美國和歐洲聯盟制訂 PM2.5（氣

動直徑 2.5 微米以下的粒子）的空氣質素標準的發展。

美國在 1997 年 7 月公布了 PM2.5 的標準。不過，制訂標準的依據及其

適用程度，因受到質疑而須交由美國法院審理。為此，美國環境保護局現正

檢討 PM2.5 的標準。按照美國當局現時的工作時間表，美國將於 2002 年 7

月就保留抑或修訂粒子的標準作最終決定。這是全面檢討美國各州一般空氣

質素標準的一項工作，而在檢討 PM2.5 標準的同時，也會一併檢討為監測粒

子而可能訂定的其他指標。

歐洲聯盟現時正在考慮制訂 PM2.5的標準，並已通過工作時間表，在 2003

年年底前完成對有關標準的檢討工作。

環保署一直考慮在本港推行 PM2.5 標準的計劃，並曾進行研究，以發展

本港監測 PM2.5 的能力。該署現正探討究竟是美國還是歐洲聯盟的監測標準

規範更為適合本港。

我們對具體的提問答覆如下：

(a) 要與美國環境保護局建議的 PM2.5 標準作出比較，須先取得連續

3 年的數據，才能進行評估。不過，本港至今並未有足夠的數據，

讓我們可以在這基礎上評估本港的 PM2.5 水平。即使根據美國原

定的工作時間表（基於上文所述原因，該時間表仍未正式確定），

有關的評估，最早也要到 2003 至 2004 年才可完成。

(b) 在短期內，環保署仍未有計劃就 PM2.5 污染物的來源聘請顧問展

開研究。我們知道， PM2.5 是可吸入懸浮粒子的主要組成部分，

兩者的源頭大致相同，如汽車廢氣及其他燃料燃燒過程中的排放

物等。我們是否有需要進一步詳細研究 PM2.5 的來源，則要視乎

國際間在處理 PM2.5 方面的發展而定。

(c) 環保署完全認同， PM2.5 的問題，是監察空氣質素及公眾健康方

面重要的一環。在決定是否引入 PM2.5 空氣質素指標時，我們會

充分考慮海外的檢討結果，以及本港和外地的有關醫學資料。暫

時來說，本港現時推行藉以減少本地可吸入懸浮粒子水平的措

施，預計亦有助降低 PM2.5 水平。我們目前進行的 PM2.5 監測研

究工作，可讓我們監察 PM2.5 水平的變化，以及在有需要時幫助

我們發展新的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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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與無親屬關係人士合住同一公屋單位長者與無親屬關係人士合住同一公屋單位長者與無親屬關係人士合住同一公屋單位長者與無親屬關係人士合住同一公屋單位

Elderly Persons Sharing Public Housing Units with Unrelated Persons

18181818.... 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有多少名長者是與無親屬關係的人士合住同一公共屋 單位

或合用部分室內設施，並請按屋 及合住／合用形式列出分項數

字；

(二 ) 過去 3 年，該等長者申請及獲准調遷的個案數字分別為何；及

(三 ) 社會福利署根據甚麼準則決定是否向房屋署建議安排調遷？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 2000 年 4 月 1 日，與無親屬關係的人士合住同一公共屋 單

位或合用室內設施的長者共有 6  071 人。這項數字可細分如下：

住在改建 1 人單位，並須與他人合用廁所和露台

設施的高齡單身租戶 3 165 人

與無親屬關係的人士合租同一公屋單位的高齡

人士 2 906 人

房屋署現時沒有上述人數按屋 列出的分項數字。我們會盡快把

有關資料送交羅致光議員及立法會。（附件 V）

(二 ) 在過去 3 年，該等長者申請調遷及獲准調遷的個案數字如下：

1997 1998 1999

高齡租戶申請調遷個案 306 371 395

高齡租戶獲准調遷個案 40 48 68

(三 ) 社會福利署會根據個別情況，考慮每宗以恩恤理由提出調遷申請

的個案。考慮因素包括社會或健康理由，以及申請調遷的長者所

提出，只有調遷至另一租住公屋單位才能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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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動物《動物《動物《動物（實驗管制）條例》（實驗管制）條例》（實驗管制）條例》（實驗管制）條例》

Review of the Animals (Control of Experiments) Ordinance

19.19.19.19.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licensed researchers who filed
returns under section 12 of the Animals (Control of Experiments)
Ordinance (Cap. 340) last year;

(b) of the measures it has taken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sections 11
and 12 of the Ordinance;

(c)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the provisions of the Ordinance:

(i) are still in line with the "best practices" for carrying out
experiments on animal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and

(ii) are impediments to the recogni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unity of the results of researches conducted in
Hong Kong; and

(d) given that the Ordinance was enacted nearly 40 years ago and with
the rapid advanc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past decades,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enacting a new piece of legislation for
regulating experiments on animals;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adam President,

(a) In 1999, there were 733 researchers licensed under the Animals
(Control of Experiments) Ordinance to conduct experiments on
living vertebrate animals.  All of them have submitted their returns,
except one researcher who has left his employment and another who
has left Hong Kong.

(b) At the time of issue of the licences, licensees are reminded in
writing of their duty to keep records and submit retur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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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nimals (Control of
Experiments) Ordinance.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has in place a
system to chase up timely submission of annual returns.
Reminders are sent to those who fail to submit returns by the
stipulated date.  Enforcement action may be taken for non-
complying licensees.

(c) (i) The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advised by its Animal Welfare Advisory Group an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s conducting a review of the local and
overseas regulatory systems for control of using living
animals for experiments.

(ii)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from its contact with licensees, is
not aware that the current provisions in the Animals (Control
of Experiments) Ordinance has posed an impediment to the
recogni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unity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conducted in Hong Kong.

(d) The Administration reviews the Ordinance regularly in the light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changing
community aspirations to ensure that the Ordinance achieves its
objectives effectively.  Subject to the findings of the review
mentioned in part (c), we would consider introducing appropriate
changes where necessary.

中中中中、小學的健康教育課程、小學的健康教育課程、小學的健康教育課程、小學的健康教育課程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a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20202020.... 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為配合時代發展，有否經常修訂中、小學的健康教育課程；若有，

詳情為何，以及上次作出修訂的日期和加入的主要課題；及

(二 ) 有否計劃把世界 生組織的健康生活指標納入健康教育課程內；

若有，擬於何時納入；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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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健康教育在中學和小學的課程內均是一個重要的學習元素。有關

的課題及內容，融入於多個不同的科目內，即小學的常識科和體

育科；中學的科學科、生物科、家政科、社會教育科、經濟與公

共事務科、政府與公共事務科、地理科、通識教育科和體育科。

隨 社會的發展，這些科目的課程會經常作出修訂。修訂的其中

一個目的，是讓學生掌握有關健康教育的最新知識。

小學課程

在小學方面，1996 年開始推行的常識科課程，綜合了健康教育

科、社會科及科學科的內容。對上一次在常識科中新增或修訂與

健康教育有關的課題，亦是在 1996 年我們開始引入常識科時進

行的。新增或修訂的有關課題包括愛滋病與乙型肝炎、科技發展

對醫療發展的影響、醫療發展與人口的關係、捐血與捐贈器官和

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與方法等。至於體育科對上一次新增或修訂與

健康教育有關的課題，是在 1995 年；而新增或修訂的有關課題，

包括運動的好處、養成運動習慣、運動安全和運動項目簡介等。

中學課程

在中學課程方面，各科目對上一次新增或修訂與健康教育有關的

課題，詳情如下：

修訂

年份

科目 有關健康教育的新增／

修訂課題

年級

1996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 職業安全的重要性 中四至中五

1996 家政科 ─ 食物與健康

─ 個 人 飲 食 與 生

習慣

─ 常見與飲食有關的

疾病

─ 健康的環境

─ 家庭生活

中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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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年份

科目 有關健康教育的新增／

修訂課題

年級

1997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 食物的品質管制

─ 食水的質素

中一

─ 公共 生及醫療

─ 藥物濫用

中二

─ 污染的成因及對健

康和生活質素的影

響

─ 保護環境的預防措

施及環境保育的途

徑

中三

1998 政府與公共事務科 ─ 認識現行職業安全

與健康政策及有關

的執行機構

中四至中五

1998 地理 ─ 天氣及氣候對人類

生活帶來的影響

中二

─ 在本地範圍內空氣

污染對人及環境的

影響

─ 採取個人行動以紓

緩空氣污染的問題

中三

1998 科學科 ─ 食物成分

─ 均衡膳食

─ 天然食品和加工食

品

─ 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 運動、休息與健康

中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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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年份

科目 有關健康教育的新增／

修訂課題

年級

1998 體育科 ─ 體適能的活動（例

如心肺功能和帶氧

運動的認識）

─ 體育常識（例如運

動的好處如熱身運

動的重要性）

─ 運動安全和運動創

傷的處理

中一至中五

2000 生物科 ─ 影響健康的因素

─ 疾病的傳染及預防

─ 非 傳 染 性 的 疾 病

（例如癌症、糖尿

病）

中六

2000 通識教育科 ─ 新科技對健康生活

的影響

中六

(二 ) 世界 生組織會不時制訂不同的健康指標。就我們所知，這些指

標涵蓋的範圍相當廣闊。我們會考慮將合適的指標納入健康教育

的課程，但同時會顧及這些指標有關的課題與課程的適切性。課

程發展議會現正全面檢討中、小學的課程，目的是發展一個靈活

的課程架構，並就不同的主要學習範疇訂定學習元素，讓各學校

因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設計校本課程。課程發展議會的計劃，

是在本年第四季就新的課程架構進行公眾諮詢。在檢討的過程

中，我們會考慮把與世界 生組織健康指標有關的健康教育課題

納入課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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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區域法院（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1999199919991999 年區域法院年區域法院年區域法院年區域法院（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3 October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已批准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吳靄儀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

向本會發言。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report o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held 11 meeting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sidered the views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legal practitioners.

The Bills Committee is in support of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Bill, that is,
to lower the costs of civil litigation and enhance access to the judicial system by
increasing the financial jurisdictional limits of the District Court, and to
strengthen the District Court by providing it with more comprehensiv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a registry headed by judicial officers.  These reforms will equip
the District Court better for taking over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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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load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t the same time, members have
adopted a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s some proposals in the Bill which are
considered problematic.  On the whole, they favour a more gradual approach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posed reform.

I shall now highlight the major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Reference to "annual rent" and "annual value"

Under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the jurisdictional limits in respect of
land, title to land and equity jurisdiction are calculated with reference to annual
rent or annual value of land or rateable value.  The Bill, however, proposes
calculation with reference to rateable value only.  The Administration's
explanation is that the annual rent and annual value of a piece of land should
roughly be the same as its rateable value.

Members are nevertheless concerned about cases where the land under
litigation has no rateable value or is exempted from rates under the Rating
Ordinance.  After further conside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hat the
references should be retained.

Agreements as to jurisdiction

Members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proposed section 39 which
appears to allow the District Court to confer unlimited jurisdiction on itself upon
the agreement of parties before it.  They have questioned the basis for this
radical departure from the existing opera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Furthermore, this could rais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ation.

After conside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delete the proposed
section 39 and related provisions from the Bill.  The decision has taken into
account two factors.  First, it may not be appropriate for the District Court, a
court with limited jurisdiction governed by statute, to confer upon itself
jurisdiction beyond the limits set out in the Ordinance.  Secondly, the objective
of encouraging a greater flow of civil work into the District Court would already
be achieved by the proposed increase of jurisdictional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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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ly, the proposed section 44A appears to require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o transfer a case to the District Court at the request of the parties even
where it exceeds the financial limit of the District Court jurisdic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ccepted members' view that it is inappropriate to fetter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o dispose of cases which are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but fall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and will repeal
proposed section 44A(3).

Procedure where proceedings beyo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are
commenced in the Court

The Bill removes the existing flexibility for the whole action to remain
with the District Court where only the counterclaim is outside the District Court
jurisdiction.  This is not supported by strong reasons.  Members have
requested, an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by retaining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

Appeals from the District Court

Members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existing requirement for an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against decisions of a District Court judge to be
made to the trial judge first, instead of directly to the Court of Appeal.  They
have pointed out that given that the trial judge has already decided against the
appellant, it is unlikely for the same judge to grant leave to the appellant except
for cases which involve controversial legal issues.  The present arrangement
would incur additional litigation costs and deter litigants from lodging appeals.

On this issue, the Administration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existing system
should be retaine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
has the merits of discouraging unmeritorious applications for appeals.  Secondly,
a refusal by the District Court judge to grant leave is not final, as the application
can still be brought before a higher court.  Thirdly, without the screening and
vetting by the District Court judges, the Court of Appeal may be overburdened
with applications for leave to appeal against District Court decisions.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noted these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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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also note that under the appeal mechanism in the High Court,
appeals against a decision of a High Court Master is made to a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hey have therefore questioned the proposal for appeals
against a decision of a District Court Master to be made to the Court of Appea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hat appeals from decisions of Masters of the
District Court should be made to a District Court judge, in line with the
arrangement in the High Court.

Applicability of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some memb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adopting "the Government", instead of "the
State", in the proposed sections 72(4), 72(5) and 72D(6) of the Bil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deals
to some extent with the question of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Crown" or "the
Government", which needs to be resolv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adaptation of
the Crown Proceedings Ordinance (Cap. 300).  In drafting the Bill, the
Administration decided that new sections 72(4), 72(5) and 72D(6) should be
applicable to proceedings relating to "the Government".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pproach adopted for the adaptation of section 72 of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which took place in April 1998.

To allay members' concern that State organs in Hong Kong may not be
subject to the processes of the District Cour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further
explained that under section 11 of the Crown Proceedings Ordinance (Cap. 300),
civil proceedings by or against "the Crown" may generally be instituted in the
District Court, provided that they are within the District Court jurisdictional
limits.  To the extent that Cap. 300 now enables proceedings to be brought
against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fices, section 11 would provide the
District Court with jurisdiction over them.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consider that adopting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he effect of excluding from
District Court's jurisdiction claims by or against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fices that can be brought under Cap. 300.

The Bills Committee note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revisit all court-
related ordinances and proceed with their full adaptation, following the
adaptation of Cap. 300.  However, pending adapt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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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to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fices (whether in respect of the District
Court or other courts) would be a matter for the courts to decid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a particular case, having regard to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rown" was affected by Cap. 300 before reunification, the position of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fices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Garrison Law and the
Reunification Ordinance.

Jurisdiction in probate matters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also considered some members' suggestion that
probate actions within the financial jurisdictional limit of the District Court
should be dealt with in the District Court.

The Administration is of the view that it is premature to confer on the
District Court the jurisdiction on probate actions at this stage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ly, probate actions are by nature usually complex and so warrant
specialized handling.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would reinforce the expertise
already built up in this area of law in the High Court.  Secondly, there are only
about 10 probate actions each year, and most of these cases involve fairly
complicated and fine questions of law and evidence.  On this basis, one can
expect that probate actions would be dealt with by the District Court only on rare
occasions.  Thirdly, probate actions usually involve inspection of or reference
to original wills and probate documents which are filed with the Probate Registry
of the High Court.  If some probate actions are dealt with by the District Court,
this may result in the case being transferred to and from High Court and District
Court more than once, thus causing inconvenience to litigant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closely monitor the number and nature of probate
actions filed with the High Court and review the position in the future.

Draft Rules of the District Court

I now turn to the draft Rules of the District Cour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the opportunity to brie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a number of major
changes to be introduced under the new District Court Rules modelled on the
High Court Rules, and a number of reforms which go further than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in the High Court Rules.  In view of the tight schedule,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mainly focused its discussion on two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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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proposal is to restrict discovery of documents to "standard
discovery", subject to the right of the parties upon good cause being shown to
extend discovery to all relevant documents.  Members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s argument that the proposal would reduce litigation costs.
Some members believe the fact that the proposed rul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High Court will create confusion leading to more disputes.

In response to the reques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the proposal should
not be introduced into the District Court at this stag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decided not to pursue the proposal but to simply follow High Court Rules for the
time being.

The second proposal is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will have the power to order
interim payment of costs forthwith without taxation in interlocutory proceedings.
Members are concerned that the proposal could put unnecessary pressure on the
parties and cause severe hardship, particularly to those without legal aid or
financial resources, even before reaching trial.  The Administration argues that
the proposal will help to eliminate unwarranted interlocutory applications,
reduce unnecessary costs and expedite the litigation process.  A less resourceful
party faced with unwarranted interlocutory applications will be able to
immediately recover at least part of his costs incurred for those applications.  In
fact, he will be protected from the "wearing down" abuse.

While appreciating the objective of the proposal, some members remain
doubtful as to whether the intended purpose could be achieved and whether it
would be achieved at the expense of justice.  However, members note that in
any event, the same arrangements are being introduced to the High Court and to
the District Court by mid 2000.  The Bills Committee agrees that the matter
could be further pursued, if necessary, after the relevant Rules have been tabled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24 May 2000 for negative vetting.

Madam President, with these remarks, and subject to th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t the Committee stage,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May I also put on record my particular
appreciation for the full and ready assistance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the Bills
Committee.  I am sure in this and I speak for all the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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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may I now say a few words in my personal capacity and
as the member for the Legal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I do sincerely welcome this Bill and recommend it to Honourable
Members.

I do not do so without some trepidations.  In spite of all our efforts — the
joint efforts of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 to
make the proposals in this Bill work, there may still be hitches when the
legislation first comes into effect.  But I have no doubt that in the long term, the
reform thus brought about is a good thing, for the community and for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 proposed reform is good for the public.  District Court proceedings
are, generally speaking, cheaper than High Court proceedings.  Increasing the
financial jurisdi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means that many more cases can be
pursued more cheaply.  In fact, the increase of jurisdictional limits is long
overdue.  The existing limits are unrealistic and stifle ordinary commercial
claims because it is uneconomical to pursue them in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hey are in future to be brought in the District Court.  This means that more
people will be able to seek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ourt to protect their legal
rights.  Justice becomes more affordable.

The new proposals will bring in greater flexibility.  Litigants can now
choose for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want to be represented by a solicitor and
barrister team, or by solicitors alone.  No doubt, each litigant will choose on the
basis of his needs, means and preferences.  His solicitors have full rights of
audience, and can handle the case entirely on their own if he wishes them to do
so.  At the same time, he will not be penalized for instructing counsel if he so
wishes.  It is envisaged in the draft Rules that where the award given by the
court exceeds a certain level, permission to have costs for instructing a barrister
taxed is automatically given.

Over time, District Court practice will help the public and the profession
to see what is the best system of 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decide the way forward
sensibly.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y 2000 71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is Bill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solicitors because
it will give them more business, and that this benefit is at the expense of the Bar,
because more cases will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where
barristers have exclusive right of audience in open court with only one or two
exceptions, to the District Court where there is no such exclusivity.

In fact, this is not quite the full picture.  In fact, solicitors also have to
pay a price for the public good.  This is obvious if you consider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scale of charges is at two thirds of High Court charges.  This means that a
solicitor may, in future, be paid less for the same case.  However, this should
be accepted because the proposed District Court jurisdiction is fairer to the
public.  In turn, it is hoped that, as represented litigation becomes more
affordable, more people will be willing to pay for lawyers to represent them.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new arrangements are not necessarily bad for
barristers.  Lower fees means greater accessibility.  Provided that barristers
are willing to make the adjustment, more people — including solicitors — will be
more tempted to instruct them.  For the young end of the Bar, this would mean
more opportunities to appear in court, more exposure to prove their value and
more practical training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their legal career.

Madam President, I do believe that the new arrangements will open up and
strengthen the District Court.  Even with the more comprehensive rules of
procedure, it will continue to be a more informal and approachable forum,
more "user friendly".  The reform of civil procedures in the High Court under a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Chief Justice has already started work.  But the
actual fruition will be some years down the road.  In the meantime, many of the
objectives may be reached in the District Cour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great
potentials — provided that one keeps it closely monitored, as I understand the
Judiciary means to do, and any unforseen problems will be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dealt with.

Madam President, I have great pleasure in supporting the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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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民主黨非常支持今天恢復二讀和三讀通過《1999 年區域

法院（修訂）條例草案》。其實，自從 1993 年甘士達報告書發表以後，無

論法律界或關心法律服務方面的人士，也期待盡快動議一項修正案，讓區域

法院管轄金額方面的權限得以提升，從而帶來減低訴訟費的好處。

我們花了差不多 7 年時間，到今天才可以通過這法例。我覺得的確是花

了很長的時間，以致很多人亦有些怨言，但對於今天終於能通過這法例，可

以說是值得歡迎的。當然，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希望通過這法例後很多牽

涉金額較少的案件，即根據現時的法例涉及 60 萬元以下金額的案件，能在

區域法院以相對簡易的程序來進行訴訟，讓訴訟人士可選擇轉聘大律師或聘

用律師代表其出庭。我相信法律界必須瞭解，這改變可讓很多以往沒有很多

機會代表其客戶出庭陳辭的律師，增加了出庭的機會。但同時，律師亦必須

清楚其責任，並且讓公眾理解這改變不會使法律服務的質素下降。要做到這

點，我相信法律界必須理解，律師一定要盡力做好自己延續教育的工作，要

不斷進修、不斷自我培訓，以及讓自己在現在出庭機會增加了的時候，能真

真正正地維護其客戶的利益。

當然，吳靄儀議員剛才也說過，這並不表示一些資歷較淺的大律師，會

喪失了一些機會。我相信客戶將來是可以作出選擇的。整體來說，我希望法

律的質素能得以保持，而收費方面亦可以較便宜。

此外，我亦必須要談一談，以往由區域法院審理的案件當中，差不多八、

九成也是與刑事有關的，民事案件則較少，因為有關的限額實在太低了。如

果法例獲得通過後，約一半在 1999 年內於原訟法庭進行訴訟的案件可轉往

區域法院審理，而區域法院的法官可行使民事訴訟的管轄權。我很相信並且

瞭解到，司法人員亦已在這方面作好準備，進行自我培訓。同樣地，我期望

他們能保證交由區域法院處埋的案件，無論在效率或司法審訊方面的質素與

原訟法庭的水準同樣高。這是我作為一名執法者的熱切期望。

在法例獲得通過後，我理解政府會密切留意區域法院的運作。很多將會

引入區域法院的新規則，與高等法院（“高院”）的規則並不是完全相同。

相對來說，區域法院的規則是較高院的規則為簡易，但是，卻較現時的簡易

程序複雜和全面。我希望法律界人士和政府都會密切留意區域法院在實施這

項修正後的運作。

我亦知道政府已作出了會在兩年後進行全面檢討的承諾。其實在委員會

進行審議的期間，我們曾對某些運作提出了一些意見。剛才主席也說過，例

如區域法院的上訴，將來要獲得審理該案件的法官批准才可以向上訴法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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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覺得這項程序是不必要的。其實，就整個司法程序來說，目前只有向

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案件才要獲得預先批准。我不能完全同意政府的想法，

認為可藉此減少一些勝算不高的訴訟，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好的機制，也不是

一個合理的理由。事實上，由審理該宗案件的法官來決定有關人士可否就該

案件提出上訴的做法，並不是一個好的機制，因為有關法官，對於該宗案件

是否有勝算的機會已經有很清楚的意見，即使該名法官判斷錯誤，他也可能

不會覺得自己的判決錯誤。所以，這做法會令人懷疑這機制是否公正？事實

上，亦有一定數目希望提出上訴的人士已獲得上訴法庭批准提出上訴。有決

心上訴的人，亦必定會向上訴法庭申請，所以，我認為要獲得區域法院原審

法官批准的程序實在是浪費時間。

但是，在今次審議的過程中，我們亦尊重政府的意見。我們覺得既然司

法、法院官員和 Judicial Administrator 方面亦會研究這問題，而他們會在作出整

體考慮後，在檢討中就這程序提出適當的修正，所以，我們便沒有動議委員

會的修正案。雖然我估計，如果我動議委員會修正案的話，有些同事亦會支

持我的修正案。我希望政府在未來兩年，會與業界一起密切留意區域法院的

整體運作，以及大家多些進行商討。我期望在大約兩年後可作較全面的檢

討。

整體來說，我向各位同事推薦這項條例草案，希望大家一起支持這項條

例草案和政府動議的修正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I
introduced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into this Council on 13
October 1999.  The Bill seeks to adjust the various financial limits of the civil
jurisdi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and to introduce a civil procedural framework
into the District Court which is more akin to that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t is hoped that litigation costs in Hong Kong might be lower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measures, thereby promoting public access to justice.

Accordingly, with respect to the financial limits, the present Bill proposes
the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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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civil jurisdi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be increased from
$120,000 to $600,000;

(b) the jurisdiction of recovery of land be increased from the rateable
value of $100,000 to $240,000;

(c) the jurisdiction where title of land is in question be increased from
the rateable value of $100,000 to $240,000; and

(d) equity jurisdiction be increased from $120,000 to $600,000 or to $3
million where land is involved.

We estimate that upon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new limits, about 50% of
cases filed with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may be diverted to the District Court
annually, alongside an increased diversion of interlocutory applications, trials
listed and taxation cases.

Civil cases in the District Court will also b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a
set of comprehensive and formal procedures modelled on those of the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To ensure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would be able to handle the
additional caseload under the new Rules of the District Court efficiently, a
Master system, similar to that in the High Court,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District Court.  Under this system, the posts of Registrar and Deputy Registrar
of the District Court will be filled by legally-qualified judicial officers.  They
will deal with less contentious interlocutory applications expeditiously, leaving to
district judges more contentious applications and cases requiring trials.  The
Judiciary will also put in place other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District Court judges in the civil division, appointing experienced judges to take
charge of the personal injuries list and land cases, providing training for District
Court judges and constructing additional court rooms to cope with the new
workload.

Specifically on training, I understand that the Judiciary is organizing a
series of seminars on civil trials, vendor and purchasing summons, personal
injuries and interlocutory matters for judges and judicial officers in anticipation
of the increase in civil jurisdi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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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Honourable Miss Margaret NG, has held 11 meeting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ill in October 1999.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examined the Bill in great detail and in a most expeditious
manner.  Members have tendered a series of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how
the Bill might be improv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Bills Committee's valuable
advice,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move a total of 18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the Bill, which I shall explain in greater detail at the Committee stag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eciation of the meticulous work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nd to urge Members to support the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Bills Committee also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clarify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with regard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We are aware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deals to some
extent with the question of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Crown or the Government,
which should ideally be rationalized and modernized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reunification.  However, the question needs to be resolved within the overall
context of the adaptation of the Crown Proceedings Ordinance.  After
consulting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of this
Council in January 1999, we decided to proce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and leave unamended th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Crown or the Government.

In preparing the current Bill, it came to our notice that amendments to
section 72 of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were required for the District Court
Rules Committee to be empowered properly to make rules to give effect to the
measures proposed in the Bill.  Consistent with the approach in section 72 of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which underwent adaptation once in April 1998, we
decided to prepare a new section 72 in a way that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new
rules to apply to proceedings by or against the Government.

We do not consider that the reference to "the Government" in the existing
or proposed rule-making powers in section 72 of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has the effect of excluding from that Court's jurisdiction any claim by or against
offices set out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CPG) in Hong Kong that can
be brought under the Crown Proceedings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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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remains our intention to revisit all court-related ordinances, including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and proceed with their full adaptation after the
adaptation of the Crown Proceedings Ordinance has been completed.  Pending
adapt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own Proceedings Ordinance to CPG Offices
in Hong Kong would be a matter for the courts to decid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a particular case, having regard to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rown was affected
by the Crown Proceedings Ordinance before reunification, the position of CPG
Offices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Garrison Law and the Reunification Ordinance.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Bill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jurisdictional
limits, the Judiciary will review the impact on demand for court services, assess
the pattern of litigation costs as well as the resource implications on the Judiciary
in the light of actual increase in caseload, and recruit and develop qualified
judges and judicial officers.

It is our intention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general jurisdictional limit of the
District Court to $1 million in two years time, subject to the result of the
Judiciary's review.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contained in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are long awaited.  The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is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Judiciary,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he community at large.  Subject to the passage of the Bill by this Council later
this afternoon, the District Court Rules Committee aims to make the new Rules
of the District Court and the District Court Civil Procedure (Fees) (Amendment)
Rules at its forthcoming meeting on 20 May so that the Rules may be presented
to this Council for negative vetting on 24 May.  This will give Members an
opportunity to scrutinize the Rules.  It is our intention that both the Bill and the
Rules should come into operation this autumn.

With these words, Madam President, I commend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to Members.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區域法院（修訂）條例草

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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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區域法院（修訂）條例草案》 。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年區域法院年區域法院年區域法院年區域法院（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區域

法院（修訂）條例草案》 。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4 至 8、10 至 13、15 至 19、21、24、25、26、28、29、31、33

至 38、 42、 43、 45、 46 及 47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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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3、 9、14、 20、 22、 23、 27、 30、 32、 39、 40、 41 及 44 條。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at clauses 1, 3, 9, 14, 20, 22, 23, 27, 30, 32, 39, 40, 41 and 44 be amended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I would like to elaborat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thinking behind certain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First, Master system.  One major element of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is to introduce a Master system into the District Court,
similar to that of the High Court to deal with less contentious interlocutory
applications and cases clearly without merit in an expeditious manner.

The posts of Registrar and Deputy Registrar of the District Court will in
future be filled by legally-qualified officers to be called "Masters", to tie in with
the more formalized civil procedural framework to be put in place in the District
Court to deal with cases of much larger claim amounts.  We therefore propose
to amend clause 9 to provide for the Master system and to set out clearly the
jurisdiction, powers and duties of Masters.

Next, agreements as to jurisdi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then Kempster Working Party, it was originally proposed in new section
39, under clause 22 of the Bill,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should have jurisdiction to
hear and determine an action or proceeding with regard to the monetary limit
specified if all parties to the action or proceeding agree for the District Court to
have jurisdiction, by way of a memorandum signed by them or their legal
representatives.  The objective was to allow a greater flow of cases from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o the District Cour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under the
proposed arrangement, the District Court would retain the final decision a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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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o accept jurisdictio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having regard to the
importance and complexity of the case in question.  The Bills Committee was,
however, of the view that the proposed arrangement would amount to allowing
the District Court to confer upon itself unlimited jurisdiction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reconsidered the issue and agrees that it might not
be appropriate for the District Court, which is a court with limited jurisdiction,
to confer upon itself jurisdiction beyond the statutory limit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the objective of encouraging a greater flow of civil cases
into the District Court would be achieved by the proposed jurisdictional limits,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o delete the proposed new section 39 and the
reference to this section in the proposed new sections 40 and 42 in the Bill.

Following the rationale of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39, we considered
it inappropriate to restric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which is a
court of unlimited jurisdiction, to dispose of cases which are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but fall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We therefore
propose to delete the proposed new section 44A(3) and separately substitute a
provision to the effect that, upon a transfer under the proposed section 44A(1),
the District Court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hear and determine all or part of an
action or proceeding, including a counterclaim so transferred, notwithstanding
any enactment to the contrary.  The additional provision is to put beyond doubt
the District Court's power to hear such actions.

Then, procedure where proceedings beyo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are commenced in the court.  In the existing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there are two alternatives to deal with a counterclaim which exceeds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First, any party can apply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for the counterclaim to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District Court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Second, upon a report made by a district judge, a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may transfer the whole action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direct the whole action to remain in the District Court, or transfer
the counterclaim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leaving the rest of the action in
the District Court.  There is also a provision to cater for the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no application by any party and no report from the district 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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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lls Committee has expressed concern that there is no provision
under the Bill to enable the whole action to remain with the District Court where
only the counterclaim is outside the District Court's jurisdic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ed the Bills Committee's concern and agrees to amend
section 42 under clause 22 to retain the arrangement provided for counterclaims
in the existing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would retain the power to order that the whole
of the action or proceeding shall remain with the District Court if it is the view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hat, by reason of the nature of the claim or issues
involved or the relief sought, the case ought to remain with the District Cour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ounterclaim exceeds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Next, appeal to the Court of Appeal.  Under section 63 of the existing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appeals against decisions of district judges may be
made to the Court of Appeal with leave from either a district judge or the Court
of Appeal.  Under the proposed new section 63, appeals against decisions of the
District Court Registrar and judges can be made to the Court of Appeal.

The Bills Committee expressed concern over the proposed appeal
mechanism.  It considered that an appeal mechanism similar to that of the High
Court should be adopted.  Having considered the view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hat an appeal can, with leave, be made to the Court of
Appeal from every judgment, order or decision of a district judge in any civil
cause or matter, and that an appeal from a decision of a Master lies with the
district judge.  This arrangement is in line with the existing appeal mechanism
in the High Court.  We propose to put in place such an arrangement through
amend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63 under clause 32.

The rest of the amendments are technical in nature and mainly seek to take
on board the Bills Committee's suggested improvements on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Thank you.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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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999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1414141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2020202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2222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2323232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2727272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3030303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3232323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3939393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4040404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4141414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4444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予

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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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 3、9、14、20、22、 23、27、30、32、39、40、41 及

44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9A 條 加入條文。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at new clause 9A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e proposed new clause 9A seeks to add sections 14A, 14B and 14C to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It provides for the appointment mechanism of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s and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s,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temporary appointment of judges and jud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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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rs adopted at other levels of courts, and puts it beyond doubt that a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and a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 have the same
powers as a deputy registrar and assistant registrar respectively.

Thank you, Madam Chairma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9A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9A 條。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at new clause 9A be added to the Bill.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9A9A9A9A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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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9A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3。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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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at Schedules 1 and 2 be amended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is amendment seeks to amend the Chinese nomenclature of
"Deputy Registrar" and "Assistant Registrar" in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it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nd other enactments where they appear to reflect their
status as judicial officers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aster system in the
District Court.

Thank you, Madam Chairman.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予

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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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及 2。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1999199919991999 年區域法院年區域法院年區域法院年區域法院（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has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I move that this Bill be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do pass.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y 2000 87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區域法院（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區域法院（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0020002000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

AIR CARGO TRANSHIPMENT (FACILITATION) BILL 2000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5 March
200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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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本人作為進出口界代表，支持通過《 2000 年航空貨物轉

運（促進）條例草案》。

有關條例草案建議放寬航空貨物轉運的進出口簽證管制，而獲放寬管制

的貨物，都不屬於敏感的戰略物品。此舉應有助於簡化海關和新機場的行政

安排，方便進出口商營運，並加快新機場的貨物流轉。整體來說，條例草案

能配合政府開放香港航空貨運服務、刺激航空貨運量的政策，從而鞏固香港

作為區域航空貨物轉口中心的地位。

有航空貨運業人士擔心，放寬有關的簽證安排可能會令走私集團有機可

乘，增加偷運和非法轉運，特別是敏感度較高的戰略物品。就此，海關則承

諾會採取額外的防護措施。本人希望政府能與業界加強聯繫，密切監察防護

措施的效果，並繼續改善雙方在清關問題上的合作安排，以便更有效打擊偷

運和非法轉運，維護香港航空貨運業以至整個進出口業的國際聲譽。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工商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感謝各位議員對《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

條例草案》的支持，使條例草案能在短時間內恢復二讀，對此我實在衷心感

謝。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促進本地航空貨物轉運業，使香港能進一步發展

成為國際及區域航空貨運的中樞。條例草案建議放寬對多類航空轉運貨物的

簽證批核規定，是經過審慎的考慮，務求能在方便營商和維持貿易管制制度

的完整性之間，取得審慎的平衡。

我在此藉 這個機會向各位議員再次強調，並回應許長青議員剛才的發

言，放寬這些類別的航空轉運貨物的簽證批核規定，並不表示我們會放鬆對

這些貨物的非法轉運的管制及監察。機場內從停機坪至貨運站的範圍，都被

列為禁區，受到嚴密的保安管制及海關的密切監管，航空公司和貨運站營辦

商須向海關提交所有貨物的出入口資料，包括轉運貨物，並在有需要時，協

助海關檢查指定的貨物。未經海關清關的貨物，不可以移離機場或轉運出

口。在海關嚴密的監管下，我們相信在機場偷運入口或非法轉運貨物往其他

地方的可能性非常低，而條例草案提供的促進措施並不會影響整體管制制度

的完整性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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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為配合條例草案通過後，航空貨物運作模式的改變和貨運量

的增長，海關將會實施以下的額外防止非法轉運措施，繼續致力維持嚴格的

管制，以打擊非法轉運的活動。

(一 ) 特別調配人手及制訂工作程序，以審查貨物資料、監察貨物的移

動情況、抽查可疑貨物，以及核實貨物付運安排；

(二 ) 海關會加強空運貨物電腦清關系統的容量和功能，以便更精確地

記錄所有航空轉運貨物的資料及其進出香港的流動情況，並且挑

選可疑的付運貨物加以檢查，以及監察及追蹤目標人物或公司的

貨物；

(三 ) 海關會購置精密的儀器，例如流動Ｘ光貨物掃瞄器和便攜式違禁

品探測器，以便即場快捷有效地檢查航空轉運貨物。在處理航空

轉運貨物的重點地方，海關會透過閉路電視加強監察貨物的處理

過程及移動情況；

(四 ) 海關會增加調配緝毒犬隻，檢查航空轉運貨物，以防止毒品的偷

運；及

(五 ) 海關會加強與航空公司貨運站營辦商及有關貨運商的聯繫，商討

各方在工作程序上的配合，以求更有效地處理及監察航空轉運貨

物。

主席，我相信這項條例草案通過後，會有助於促進航空貨物轉運貿易，

以及將香港進一步發展為航空貨運業在亞太區內首選的轉運樞紐。我將在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條例草案提出一些修訂，這些修訂屬於技術性質，目的

是使條例草案的內文能更準確地反映立法的目的和執行上的需要。我希望議

員支持這些修訂。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y 20009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

AIR CARGO TRANSHIPMENT (FACILITATION) BILL 2000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0 年航空

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至 10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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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3。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2 及 4 至 9。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附表 1、2 及 4 至 9，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

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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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444（（（（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5555（（（（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6666（（（（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7777（（（（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8888（（（（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9999（（（（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工商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2 及 4 至 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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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200020002000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

AIR CARGO TRANSHIPMENT (FACILITATION) BILL 2000

工商工商工商工商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

《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

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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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案。根據《肺塵埃沉 病（補償）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肺塵埃沉《肺塵埃沉《肺塵埃沉《肺塵埃沉 病病病病（補償）條例》動議的決議案（補償）條例》動議的決議案（補償）條例》動議的決議案（補償）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NEUMOCONIOSIS
(COMPENSATION) ORDINANCE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修訂前立法局 1993

年的議決，把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基金”）向建造業及石礦業所收取

的徵款率，由 0.3%降低至 0.25%。

1980 年，政府根據《肺塵埃沉 病（補償）條例》成立了基金，並由肺

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基金委員會”）負責管理，向因患上肺塵埃

沉 病而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的病患者及其家屬作出補償。

基金的主要收入，來自向建造業及石礦業收取的徵款。所有建造工程承

建商及石礦場經營人，均須就總值 100 萬元或以上的建造工程，向委員會繳

交工程價值或石礦產品價值的 0.3%作為徵款。現行 0.3%的徵款率，是按照

前立法局 1993 年的議決而訂定的。當時，政府大幅改善肺塵埃沉 病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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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令肺塵埃沉 病患者得到長期照顧。為了讓基金有充足資源應付補償

的支出，徵款率須由 0.02%提高至 0.3%。

1999 年，基金的總收入為三億三千多萬元，其中二億八千多萬元為徵款

所得，而總支出則為一億九千多萬元，其中 92%用作支付病患者及其家屬的

補償。截至 1999 年年底，基金的累積盈餘連儲備已超過 4.8 億元，是該年

總開支的兩倍半。由此可見，基金目前的財政狀況相當穩健。經檢討基金的

財政狀況後，基金委員會建議將徵款率由 0.3%減至 0.25%。修訂後的徵款率

仍能為基金帶來每年約 2.4 億元的徵款，足以支付每年的補償及其他開支，

也能令基金維持合理儲備，以應付長遠的承擔及突發性的變數。不過，如果

將徵款率再向下調整，便會影響基金每年的收支平衡；長遠來說，亦會影響

基金的財政穩健。

我們認為將徵款率減至 0.25%，不會影響基金財政狀況的穩定，亦不會

影響病患者及其家屬所得的補償。相反，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減低徵款率

會減輕建造工程承建商及石礦場經營人的經營成本，是相當可取的做法。我

們已就這項建議知會勞工顧問委員會，並得到委員的支持。我促請各位議員

支持這項議案，通過將基金的徵款率降低至 0.25%。

謝謝主席。

教育統籌教育統籌教育統籌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修訂在 1980 年 12 月 3 日由立法局提出與通過的決議（第 360 章，

附屬法例），在 (a)及 (c)段中，廢除“ 0.3%”而代以“ 0.2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代表職工會聯盟支持局長這次有關減低徵款率的建

議。局長剛才說即使是減低徵款率，基金最後仍會有 4.8 億元，所以完全不

會構成影響，而業界覺得減低徵款率亦是合理。不過，有病患者寫了一封信

給我，表示現時給予他們的補償尚有不足之處，未能全面照顧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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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降低徵款率，他們認為是極不合理。他們提出了 3 項要求：首先，他們

希望條例內能包括他們所使用的醫療器材，而不單止是限於氧氣機和輪椅；

其次，他們希望把肺塵埃沉 病（“肺塵病”）的親屬喪亡之痛補償，由現

時的 10 萬元增加至 15 萬元；第三，他們認為現時 16,000 元的殮葬費並不

足夠。雖然他們認為減低徵款率對他們是不合理，但我相信即使是全部接納

了他們的意見，最後還是有很多空間減少徵款的。因此，我們在看了他們的

情況後，今天還是會支持局長的建議，但我亦希望局長和各位議員可以支持

我在稍後代表他們所提出的一項決議案。其實，我在 1998 年 7 月 22 日亦曾

準備提出同一項決議案，當時亦已得到主席的批准，但後來基於某些我不欲

再說的傷心原因而收回。今屆立法會即將完結，病患者既然仍希望這方面能

有所改善，希望局長能支持我稍後提出的決議案，將親屬喪亡之痛的補償，

由 10 萬元增加至 15 萬元。

據我所知，每年約有 100 名肺塵病患者去世，但他們未必是全部可以領

取上述補償，因為當局須確保病患者生前未嘗領取過任何喪失工作能力的補

償，才能領取這項喪亡之痛的補償，故此數字一定是很少；即使是全部接納

他們的要求，相信局長亦可應付。我希望其他議員亦可支持，這其實只是一

項很微小的要求。我剛已寫信給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的主席謝禮良

先生，希望該會亦會支持。謝謝主席。

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降低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

（“基金”）向建造業及石礦業所收取的徵款率，原因是基金的財政狀況已

經相當穩健，即使是修訂了徵款率，基金仍足以支付每年的補償及其他開

支。

雖然民主黨認為可以支持修訂徵款率，但既然基金的財政狀況穩健，有

超過 4.8 億元儲備，政府便更應敦促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基金

委員會”）改善預防肺塵埃沉 病（“肺塵病”）的工作，以及加強其他有

關的教育及宣傳。

民主黨曾諮詢過一些關注病患者的團體，他們表示基金委員會於上述各

項工作仍有不妥善的地方。在預防工作方面，基金委員會多年來只 重在電

視、電台賣廣告，以及在地鐵站懸掛海報等的宣傳方法預防肺塵病，但其成

效卻不算太好。過去數年，因有關病患而申請補償的數字每年都有上升，由

1997 年的 150 宗申請增加至 1999 年的 292 宗，而由肺塵埃沉 病判傷委員

會判定因肺塵病而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的個案，每年亦有百多宗，在 1999

年更多達 222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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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基金委員會在預防肺塵病這方面的工作，實在是強差人意。

現在預防的焦點均集中在工友的個人防護方面，忽略了改善工作環境。其

實，控制塵量才是預防肺塵病的最有效途徑。基金委員會應撥更多資源，積

極推行減少塵量的措施。基金委員會是知道有關的措施的，問題是基金委員

會有否積極推廣，而並非只是要工友配戴防護器，雖然防護器固然有其一定

的功用。

除了改善肺塵病的預防工作外，有關方面亦應檢討基金的補償範圍。現

時，病患者必須由肺塵埃沉 病判傷委員會判定因肺塵病而喪失工作能力或

死亡才可獲得賠償，如果死於肺塵病併發症或因併發症而須接受治療，均不

會獲得賠償。此外，賠償的金額又是否合理呢？政府及基金委員會均應檢討

這些問題。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我代表建築界和僱主，發言支持政府今次的決定，主要

理由是因為基金已有足夠款項，故此可以相應減低徵款率。事實上，我以前

曾多次提出，所徵收的款額只要是足以應付問題便可，千萬不要定得過高或

過低，因為一旦定得過高，便會像今天一樣，發覺基金的款項過多，要求我

們通過減低徵款率。這當然也是好事，但如果款額定得過少，很多時候又要

回來要求我們增加。大家都會明白，這些徵款是要有關界別的人士繳交，現

在發現基金出現盈餘，故建議將徵款減低，這對往後繳交徵款的人士來說當

然有利，但以前繳交了徵款的人士，卻是多付了不應繳付的款額。雖然是這

樣說，但我們亦十分願意承擔這責任，因為這個基金的設立，是獲得我們建

築界全力支持，而事實上，該基金委員會的委員也是由建築界的人士擔任，

看管這個基金。

雖然我同意剛才兩位同事的某些見解，但我希望大家明白，這個基金曾

大幅增加撥款，但我們總不能因為款項多了，便硬要擴大基金用途，盡量花

錢。如果真的這樣，我便覺得是不適當。不過，在合理的情況下，如果有某

些方面是應該有所改良，我相信該委員會是樂意作出改進的。

最後，我謹代表我的界別和僱主贊成減低徵款率。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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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肺塵埃沉 病的病患者曾多次來到立法會，表示覺得裁

決的結果過緊，以及就配套設施作出了投訴。他們一般都是呼吸上有困難，

已多次向基金委員會提出要求，亦提出了應發放傷痛補償。他們每次來到立

法會，都表示很希望基金委員會能對他們寬鬆一點。坦白說，基金現時只剩

下 4.8 億元，我們當然希望不會再有新症，那麼隨 時間過去，他們的數目

便可以減少，但無論如何，我們都覺得這些病人真的需要我們提供多一點幫

忙。政府說由於基金有 4.8 億元，故此可以減低徵款率。作為議員，我們本

來是沒有很大異議的，但我們覺得既然長期病患者提出了上述訴求多年，政

府為何不在這方面多想點辦法？我剛才說了 3 個部分，第一是判決結果過

緊，第二是配套設施，第三是傷痛補償，希望局長稍後能就此作出回應。因

此，工聯會的 3 位議員將會放棄表決，希望政府在上述方面能作出確切的回

應。

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有關這項徵款，立法會已討論了多年，商家往往覺得如

果要徵收款項，那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數目，令病患者能夠得到賠償。以往我

們常常質疑是否須從 0.02%大幅增加至 0.3%，但政府說因為基金的款項不

足，所以要徵收多一些。現在證明當時實在無須增加得那麼多的。基金現時

剩下四億多元，政府說以每年賠償一億多元計算，徵收的款項實在是太多，

所以須減低至 0.25%。這點我們是支持的，但希望政府能繼續留意將來的支

出和收入狀況。當然，李卓人議員、陳婉嫻議員及鄭家富議員剛才均認為喪

亡之痛的 10 萬元補償可予以提高，這一點我們在立法會有關的事務委員會

上可以討論，屆時我們會從頭看看病患者的情況，因為最重要的是給予他們

合理的賠償。當然，任何人都會說賠償越多越好，但究竟賠償多少才算是多？

還是把四億多元全數耗盡便是好？有人可能覺得這樣做才對，但從整體的運

作來說，這是否正確呢？

雖然政府把徵款率由 0.3%減至 0.25%，但繳付款項的商人在其他方面還

是要花錢的。以政府說的建造行業為例，減低徵款率後，建築商便可以有多

些金錢用於安全方面，這對整個行業都是好的。所以，我支持政府在檢討過

後，繼續監察這個基金每年的運作情況，如果基金的款項不足應付開支，政

府便應增加徵款。不過，如果現時每年的支出實際上是在減少，那麼我相信

是有空間把徵款率從 0.25%進一步調低的，屆時我希望再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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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謝謝各位發言的議員，他們大部分都是支持政府這

項議案的。

在剛才發言的議員中，例如李卓人議員和鄭家富議員，他們就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在預防、宣傳方面是否應該多下點工夫，以及就基金向

病患者所發放的補償範圍及金額是否須作出調整，提出了各種意見。我會先

把有關意見交由委員會研究，相信政府與議員將來會有很多機會作出跟進

的。

田議員剛才提到我們要密切留意基金的財政狀況，研究將來是否有空間

進一步減低徵費。我們會把田議員的意見記錄下來，作出跟進。

我再次多謝議員支持這項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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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提供市政服務《提供市政服務《提供市政服務《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重組）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重組）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重組）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ROVISION OF MUNICIPAL
SERVICES (REORGANIZATION) ORDINANCE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制定《提

供市政服務（重組）令》。

本令旨在對某些成文法則及附屬法例作出進一步的相應修訂，以便更有

效地施行《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市政重組條例》”）的條文。

除此之外，本命令亦會訂定條文，使政府可以擬備和審計臨時區域市政局及

臨時市政局在 1999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的財務報表，以及將經審

計的財務報表和審計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

《市政重組條例》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我們經過覆檢，發現必

須有一些成文法則要再作出進一步的相應修訂，才能更有效地實施這條法例

的條文。根據《市政重組條例》第 11 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透過

憲報刊登命令，對任何成文法則作出所需的相應修訂或訂立所需的過渡性或

保留條文，以便有效地施行該條例的條文。因此，我們建議根據第 11 條制

訂命令，作出一些相應的修訂。有關修訂已詳列於命令的附表，而每項修訂

的目的和內容亦已於本局在 2000 年 4 月 19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

附件中，作出介紹。

簡單來說，這些相應修訂大致涉及 4 方面：

第一方面，糾正根據《市政重組條例》作出相應修訂時的無意遺漏。

第二方面，使一些條文的中英文文本的文義一致。

第三方面，把前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的某些權力移交給環境食物局局

長。

第四方面，把適用於兩個前臨時市政局的承辦商的某些豁免轉移給食物

環境 生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承辦商。

我們所建議的修訂，都是屬於技術性質。為了確保有關職責和職能執行

上的延續性，我們建議這些相應修訂追溯至 2000 年 1 月 1 日生效。但是，

我想強調，有關的追溯效力，不會損害任何人既有的權利，也不會對任何人

在命令公布前的行為施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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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根據以往規管兩個臨時市政局的條例規定，兩局的財務報表

須由審計署署長審計，再提交立法會省覽。由於兩個臨時市政局已經解散，

而兩局於 1999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的財務報表並未擬備，所以我

們考慮到公眾問責性和透明度的因素，認為較可取的做法，是透過命令訂立

條文，授權庫務署署長擬備該 9 個月的財務報表，以及交由審計署署長審計，

並由行政長官安排提交立法會省覽。

為了更有效地實施《市政重組條例》，我懇請議員批准制定《提供市政

服務（重組）令》。

謝謝主席女士。

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0 年 4 月 18 日訂立的《提供市

政服務（重組）令》。”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環境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環境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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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貓狗條例》及《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貓狗條例》及《貓狗條例》及《貓狗條例》及《貓狗條例》及《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DOGS AND CATS
ORDINANC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1999 年 6 月 15 日根

據《貓狗條例》（第 167 章）第 3 條制定《危險狗隻規例》，我現動議在作

出決議案所載修訂後，批准該規例。上述決議案已分發給議員傳閱。

《貓狗條例》第 3 條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制定關於管制狗隻

的規例，也訂明這些規例須經立法會批准。

《危險狗隻規例》的目的是透過重點規管方法，保障公眾免受危險狗隻

襲擊。這條規例建議把危險狗隻分為 3 類：第一類是“格鬥狗隻”、第二類

是“已知危險狗隻”，而第三類就是“大型狗隻”，並訂明分別適用於這 3

類狗隻的規管措施。

“格鬥狗隻”包括比特鬥牛 和類似的品種，這些狗隻可以在沒有受到

挑釁，或沒有先兆的情況下進行襲擊，造成嚴重的傷害，甚至導致死亡。我

們現時的規例建議禁止這些格鬥狗隻進口和繁育。除非有關狗隻已接受絕育

手術，否則飼養這類狗隻也屬違法。

至於“已知危險狗隻”指曾經在沒有受到挑釁的情況下，也會對人或受

飼養的動物造成嚴重身體傷害或導致死亡的狗隻，或曾屢次襲擊人或令人害

怕會受到襲擊的狗隻。只有裁判官才有權在有人提出申請之下決定何種狗隻

被列為已知危險狗隻。此外，這條規例也禁止飼養已知危險狗隻，除非這些

狗隻已接受絕育手術。

根據該規例，除非格鬥狗隻或已知危險狗隻已經繫上指定長度的狗帶和

戴上口套，否則讓他們進入或停留在公眾地方，均屬違法。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在 7 至 10 年間逐步取締格鬥狗隻和防止已知危險狗

隻把好鬥的本性遺傳給後代。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規定這些狗隻絕育是至為

重要的。如果取消絕育的規定，便難免出現非法繁育的情況，公眾的安全因

而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除此之外，為狗隻進行絕育並非有違人道，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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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狗隻帶來長遠的不良影響。事實上，本地和國際的動物福利組織都認為，

絕育是防止動物繁育的有效方法，也合乎人道。根據已公布的研究，狗隻絕

育後咬人的傾向較低，而對其他動物的攻擊性，也比未經絕育的同類小。此

外，替格鬥狗隻絕育的建議措施也符合國際上的做法，譬如新加坡、英國、

荷蘭及澳洲若干省份皆強制規定比特鬥牛 和其他格鬥狗隻必須絕育。

至於大型狗隻，是指體重 20 公斤或以上的狗隻。根據 1997 年 4 月至 1999

年 3 月間的統計數字顯示，在經過調查狗隻咬人事件中，肇事的狗隻，估計

重達 20 公斤或以上的約佔七成。此外，在公眾地方咬人，導致受害者須留

醫治理的嚴重事件，亦大部分由大型狗隻所引致的。我們現時建議的大型狗

隻的類別，是會包括大部分唐狗和其混種的。

立法會於 1999 年 6 月成立的有關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對上述規例的審

議工作。因應委員提出的意見，我們提出了多項修訂建議。這些建議已經載

於發給議員傳閱的決議案中，並已獲得小組委員會接納。建議修訂的內容主

要涉及向交出格鬥狗隻的狗主發放特惠補償、對大型狗隻加以規管，以及對

規例中兩個附表作出修訂的權力。

為鼓勵狗主自動交出狗隻，我們原本建議狗主如果在 120 天的過渡期

內，把格鬥狗隻交給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話，便可得到特惠補償 3,000 元。不

過，因為小組委員會大部分委員反對有關條文，所以我們也相應地修訂了這

規例的第 20 條。

我們也同意刪除原有規例第 9 條中規定大型狗隻須戴上口套的條文，但

鑒於繫上狗帶的規管措施不可缺少，我們認為繫上狗帶的規管非常重要。因

為根據現行法例，狗隻須“以帶牽引或以其他方式控制”。但經驗告訴我

們，很難證明狗隻如果是不配戴狗帶，是否可以其他方式控制。所以現時的

法例是不能有效地針對一些不負責任的狗主的。而大型狗隻必須有狗帶牽引

的建議，將可解決現行法例上執行的困難，提供妥善的規管方法，有助防止

大型狗隻咬人的事件再發生的。外國亦有實施這項措施的先例，如新加坡和

愛爾蘭等國家均有規定某些大型狗隻品種須用狗帶。

我們建議，在郊野公園或《郊野公園條例》（第 208 章）所指的特別地

方內，大型狗隻無須繫上狗帶。由於郊野公園佔香港土地的四成，其中不少

很接近市區，交通方便，因此我們相信可以提供大量地方給這些大狗自由活

動。同時，小組建議狗隻在海岸公園時也可以免繫狗帶。回應這項建議，我

們作出修訂，在海中游泳的大型狗隻亦獲豁免。我們認為在經修訂後的規例

之下，大型狗隻會有足夠機會在無須繫上狗帶的情況下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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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已準備根據《貓狗條例》第 17 條，豁

免曾受訓練的狗隻受規管，但必須透過考試證明這類狗隻性情不是好勇鬥

狠，以及無須繫狗帶而仍受控制。此外，我們亦同意在修訂規例獲立法會通

過的 6 個月後，才會實施規例內有關規管大型狗隻的條文，以便狗主對考試

有所認識。然而，對於格鬥狗隻和已知危險狗隻的條文，我們認為因為公眾

安全的問題，應該在通過之後盡快執行。

規例原先授權經濟局局長（現為環境食物局局長）修改附表 1（訂明大

型狗隻的體重標準）和附表 2（訂明屬於格鬥狗隻的狗種）。我們已因應小

組委員會的要求，對規例作出修訂，使對上述附表的修訂須由立法會以正面

議決程序通過。

主席女士，我們認為這條規例和各位面前的修訂建議，在維護公眾安全

和顧及愛狗人士的訴求兩方面取得適當平衡，所以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

過《危險狗隻規例》和相關的修訂建議。

謝謝。

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在對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1999 年 6 月 15 日訂立的《危險狗

隻規例》作出下述修訂後，批准該規例　─

(a) 在第 1 條中，刪去“經濟”而代以“環境食物”；

(b) 在第 2 條中，刪去“戶內公眾地方”及“戶外公眾地方”的

定義；

(c) 在第 3 條中，加入　─

“ (3)　本條不適用於根據《狂犬病規例》（第

421 章，附屬法例）第 19A 條領 有牌照的格鬥 狗

隻。”；

(d) 在第 4 條中，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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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條不適用於根據《狂犬病規例》（第

421 章，附屬法例）第 19A 條領 有牌照的格鬥 狗

隻。”；

(e) 在第 7(b)條中，刪去“由一名年滿 16 歲的人以”而代以“被

人用”；

(f) 刪去第 9 條而代以　─

“ 9.9.9.9. 大型狗隻進入或留在公眾地方大型狗隻進入或留在公眾地方大型狗隻進入或留在公眾地方大型狗隻進入或留在公眾地方

(1) 任何人不得安排、容受或准許任何大型

狗隻進入或留在公眾地方，除非　─

(a) 該狗隻是被人用一條長度不超逾 2

米的狗帶穩妥地牽引的；或

(b) 該狗隻是用一條長度不超逾 1.5

米的狗帶以不會對公眾及動物的

安全以及該狗隻的福利構成危險

的 方 式 穩 妥 地 縛 在 固 定 物 體 上

的。

(2) 本條不適用於在《郊野公園條例》（第

208 章）所指的郊野公園或特別地方內的大型狗隻或

正在海中游泳的大型狗隻。

(3) 任何人違反第 (1)款，即屬犯罪，一經

定罪，可處第 4 級罰款及監禁 3 個月。”；

(g) 在第 10(2)(c)條中，刪去“受驚”而代以“害怕會受到襲

擊”；

(h) 在第 12(b)條中，刪去“由一名年滿 16 歲的人以”而代以

“被人用”；

(i) 在第 14(1)(b)及 (c)條中，刪去“該指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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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刪去第 19 條而代以　─

    “ 19.19.19.19. 附表的修訂附表的修訂附表的修訂附表的修訂

(1) 局長經立法會批准可藉刊登於憲報的

公告，修訂附表 1 及 2。

(2) 局長可藉刊登於憲報的公告，修訂附表

3。”；

(k) 在第 20 條中　─

(i) 刪去第 (2)及 (3)款；

(ii) 在第 (4)款中　─

(A) 將其重編為第 (2)款；

(B) 在第 (2)款中，在“生效”前加入“第 5 條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環境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發送各位議員的文件所載，予以通過。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內務委員會就環境食物局局長今天會議提出的有關

《危險狗隻規例》的決議案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本人是該小組委員會主

席，現將小組委員會商議的重點發言。

《危險狗隻規例》是根據《貓狗條例》（第 167 章）第 3 條所制定的，

目的在於更有效管制危險狗隻。

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了 8 次會議，主要就《危險狗隻規例》中，

將危險狗隻分為“格鬥狗隻”、“已知危險狗隻”及“大型狗隻” 3 種類別

的分類準則及管制措施，作出了詳細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小組委員會曾仔

細考慮 13 個關注團體及人士提交的意見書，並與他們的代表作出了兩輪的

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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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知悉政府當局在制定《危險狗隻規例》時，已兼顧公眾安全

及動物的福利。然而，委員對規例中若干方面仍然持有不同意見，並與政府

當局作出深入的討論。

首先，關於大型狗隻的定義方面。委員知悉不少關注團體，均質疑以 20

公斤的重量作為界定大型狗隻的理據。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提供了近年狗

隻咬人的數字，並解釋超過一半的個案，為本地的唐狗及雜種狗隻所造成，

由於大部分唐狗及雜種狗隻的體重，皆超過 20 公斤，為了把他們納入管制

範圍，故定下 20 公斤作為界定“大型狗隻”類別的基準。政府當局表示曾

經考慮以狗隻的品種作為實施管制的準則，但最終認為，以品種作為分類準

則的制度，不能把唐狗及雜種狗隻納入管制範圍。政府當局強調，大型狗隻

的體力一般較細小狗隻強，倘若兒童被大型狗隻咬傷，傷口大多在面部及頸

部一帶，因而可能導致永久毀容。經政府當局解釋後，小組委員會最後接納

了當局建議的“大型狗隻”的定義。

至於對大型狗隻的管制，小組委員會歡迎政府當局的決定，刪除大型狗

隻須戴上口套的規定，只保留大型狗隻在公眾地方必須以狗帶牽引的規定。

政府當局亦向議員保證，除管制領有牌照的大型狗隻外，當局亦會加強管制

流浪狗。

主席女士，部分委員曾建議在偏遠鄉郊或公共交通工具無法到達的公眾

地方，豁免大型狗隻必須以狗帶牽引的規定。然而，政府當局認為難以就這

些豁免範圍，作出明確的界定。為免公眾感到混淆，故未能接納這些委員的

建議，但當局同意把豁免狗隻必須受牽引的範圍，除包括郊野公園外，更擴

大至香港的海域。

委員知悉，政府當局準備為大型狗隻進行考試，以豁免此等狗隻須以狗

帶牽引。關注團體及人士對該豁免考試的準則及內容，深表關注。為消除狗

主的疑慮，政府當局曾向小組委員會提供有關考試的範圍，舉辦的次數及主

考獸醫的人手調配資料。小組委員會審議過有關資料後，表示滿意，並歡迎

當局延遲實施規例中有關管制大型狗隻的部分，以便狗主熟習此類豁免考

試。

格鬥狗隻的分類，亦曾引起一些團體的關注，委員知悉現時政府當局建

議將 4 種格鬥狗隻列入受管制的類別。當局強調，無意將更多的狗隻品種，

納入管制，除非有確實證據證明有此需要。此外，在委員的要求下，當局答

應，倘若當局對規例附表 1 及 2，即包括對格鬥狗隻的分類作出任何修訂，

均須經立法會以正面議決程序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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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政府當局在考慮大部分委員的意見後，保留須為格鬥狗隻及

已知危險狗隻進行絕育的規定，以及取消向自願交出格鬥狗的狗主發放特惠

金。然而，個別委員對此兩方面曾表示不同意見。

主席女士，小組委員會已詳細審議環境食物局局長提出的有關《危險狗

隻規例》的決議案，並支持其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環境食物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答辯？

（環境食物局局長表示不答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環境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發送各位議員的文件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

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各位對於有關建議已很熟悉，我只想提醒各位，當

你們的發言時限已到時，主席必須停止你們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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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一項議案：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六四事件

THE 4 JUNE INCIDENT

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主席，六四事件的 11 周年快要來臨。過去，我曾兩次提出這

樣的議案，這次是第三次。將來，假如我仍在立法會，也會繼續提出這樣的

議案。

忘記便是不動的習慣力量。假如人類全都失憶，便沒有歷史、沒有文化、

沒有傳統、沒有經驗、沒有教訓和進步，至今仍然有如禽獸蟲豸。毋忘，是

為了留下記憶，藉此自省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找出前進的方向和道路。所

以，我提出“毋忘六四事件”。

自建國以來，幾乎沒有甚麼冤、假、錯案，是沒有平反的。文革結束，

大量的平反，才導致開放改革的出現。但只有經濟上的改革，政治上仍然停

滯不前，這是觸發八九民運的最根本原因。平反八九民運，是政治改革必須

跨越的第一步，是中國走向民主和振興的第一步，甚至可以說，對海峽兩岸

的統一，也會產生巨大的積極作用。所以，我提出“平反八九民運”。

民主的道路是漫長、崎嶇、曲折的。即使平反了八九民運，要建設一個

民主中國，還須繼續作長期艱苦的奮鬥。今年，支聯會提出了“教育下一代

接好民主棒”的口號，便是要準備一代一代地奮鬥下去。

去年，我曾預言，支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的工作，此時此刻，才踏入最

艱難的階段。我們正處於最艱難階段的開始。我不希冀能親眼看見民主中國

的出現，只自勉始終不渝為民主中國的出現而奮鬥，並堅信民主的中國不論

經過多少歲月也必定會出現。

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只要獨裁專制在，民主接棒自有人。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司徒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司徒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司徒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司徒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呼籲：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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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司徒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辯論。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代理主席，我們一談到八九民運，相信大多數人自然而然首先

想到的是王丹，因為王丹作為當年推動北京學潮的學生領袖，無疑是整個八

九民運的代表人物，但當我們想到“六四慘劇”、想到那些無辜慘死的市民

和受難者，我相信大家會同意北京人民大學教授丁子霖女士是當中最具代表

性的人。

當年，丁子霖女士的 17 歲兒子，便是在六四鎮壓事件中遭到無辜殺害，

到了今天，丁子霖女士失去她至愛的兒子差不多已有 11 個年頭，但她內心

的傷痛仍未得到撫平；丁女士和眾多六四死難者家屬長期以來甚至遭到中國

政府的監視和滋擾，要進行公開的悼念活動也遭到打壓。

六四死難者慘死是悲劇，但他們的家人要持續地承受來自內心以至外在

的壓力與折磨，卻更令我感到心酸和憤怒。

剛過去的母親節，丁子霖女士作為 89 年六四慘案中失去兒子的母親，

在當天向全世界的母親發出了一封公開信，提出她的控訴，並且與其他六四

受難者的家屬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丁女士的公開信有不少內容值得我

們仔細咀嚼，其中有這樣的一段：

“作為母親，我們承受 比人類其他 體更多的艱難和痛苦。那些由戰

爭、饑饉、暴行、殺戮所帶來的苦難，總是首先落到我們作母親的身上；那

些由各種天災、人禍帶來的不安和恐懼，也總是首先襲向我們的心靈 ......

今天，我們已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紀。雖然上個世紀的冷戰陰影已逐漸消

退，但我們所嚮往的和平與安寧並沒有如我們所願降臨到我們的身邊 ......

我想，在新世紀的第一個母親節來臨之際，我們有必要重申我們作為母

親的責任。也許我們一無所有，也許我們不知道我們能做甚麼，但我們擁有

一個母愛。我們有責任用這種愛去呼籲人類的良知，去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猜

疑和仇恨。當然，我們更應該為自身權利而抗爭，而不是等 別人的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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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丁子霖女士發起的“天安門母親運動”，是全球要求政府要

對它的行為負責的運動之一，這個全球性的運動是要求世界各地的政府對其

迫害人民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並且要求建立有效伸張人權的渠道，使政

府不可再對人民為所欲為，然後逍遙法外。

在過去的 20 年內，世界各地發生了不少爭取民主的運動。不幸，這些

運動中不少人都遭到極權政府暴力血腥的鎮壓。政治異議者及死難家屬繼續

受到迫害，例如北京八九民運、20 年前南韓的光州起義等。那些痛失親人的

難屬（特別是那些母親）醒覺到如果人民任由歷史被政府扭曲或隨時間的流

逝而湮沒，屠殺及迫害便會不斷發生，人權、民主將永遠得不到伸張。於是

她們自己組織起來，用不同的方法向屠殺政府提出控訴。以阿根廷廣場上的

母親為例，她們每個星期天圍上白頭巾，到廣場上靜坐紀念她們死去的子

女。在智利，那些母親們用鮮艷的碎布縫成一張張巨大的棉被，用圖案講述

她們的故事。不同國家的難屬漸漸互相認識，團結起來，形成了現在全球“要

求政府對行為負責”的一個運動。

據我所知，由本星期開始，在南韓的光州將有一連串活動，紀念 20 年

前光州起義屠殺事件中的死難者。本月底，菲律賓馬尼拉將舉行“第一屆泛

亞洲反政治迫害家屬聯合運動會議”，主辦團體並已邀請了丁子霖女士代表

北京“六四”死難者家屬出席。

代理主席，可能本會內有些同事不願意再討論八九民運、不願意再就

“六四屠殺”表態，但是，對於類似丁子霖的受難者家屬的呼喊，難道大家

仍然無動於衷嗎？

還六四受難者家屬一個公道，是丁子霖女士的“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目

標。我相信，這也是中國政府以至所有中國人民均不應該迴避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今年支聯會以“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作主題，

我的以下發言會集中於怎樣鼓勵新一代關心六四事件。二十一世紀剛剛開

始，二十世紀已成歷史。隨 一個世紀的過去，歡天喜地迎接新世紀、展望

將來，固然重要，從歷史中學習更應受到關注。學習是現今一代的責任，因

為未來是由我們新一代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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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記錄某地、某民族、某文化。我

們翻開任何一本歷史書，不應只閱讀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盛治，同時還須

閱讀一朝的腐敗衰亡。這便是歷史的客觀性。

1989 年 6 月 4 日在祖國北京天安門發生的悲劇，對於新一代的年青人而

言，可能只知周年遊行、燭光晚會、有學生及軍人在悲劇事件中去世、父母

和老師曾為事件悲憤痛哭，但是為何要遊行？怎麼要悼念？為何要為遙遠的

毫不認識而又非親非故的人去世而難過，這些年青人不明其所以，他們對六

四事件不關心，甚至表現冷漠，我們怪不得他們，因為當時他們年紀還小。

我們瞭解當年事件的發展過程，所以今天會感到悲痛。我們不能強求新

一代像我們般為事件深切難過與反省，但我們有責任引導他們瞭解事件。他

們對當年六四事件如何感受、如何理解，理應由他們自我尋求與判斷。

既成過去，便是歷史。香港在百年以上的英國統治下，深受西方文化影

響，現時香港回歸祖國接近 3 年，誰來培養新一代的民族意識、愛國之心，

我相信香港政府在這方面責無旁貸。若政府不正視六四事件已為歷史，避而

不談，儼然把事件遺忘，以致它在我們這一代的記憶中淡出，那麼如何鼓勵

新一代關心祖國的過去，從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中汲取教訓呢？我們要活得

有尊嚴，便應尊重歷史。牢記歷史悲憤形成的教訓，不遺忘，便不會重蹈覆

轍，中華民族才有前途。

新一代對中國發展大多漠不關心，歸根究柢是未能認知民族身份。新一

代最能接觸中國民族的發展過程，是透過求學時的中國歷史科，但大部分學

生往往只為應付考試，遺忘了瞭解民族歷史的重要性，是在於為自身民族創

造更好的將來。

如果任何一個時代片段無法成為歷史，下一代便無從瞭解、無法體會，

民族之情也無期培養。今天源於昨天，明天源於今天；昨天不下種，今天不

發芽，明天不開花。中華民族的未來是必須有新一代的關心與努力來共同創

造的，讓我們向新一代清楚交代六四事件，並鼓勵新一代以理性及一顆中國

心瞭解六四事件，令這段歷史不被遺忘。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今年是八九民運的 11 周年。11 年來，香港人都沒

有忘懷六四，每年六四的維園集會，仍然有 無數良心的燭光，表達中國人

在中國土地上，對民主中國的追求，對北京天安門犧牲的年青人永遠的悼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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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千萬萬的悼念當中，最使我感動的是天安門母親的呼喊。今年的母

親節，一位北京民運死難者蔣捷連的母親丁子霖，將自己失去兒子的不幸，

化作追求民主和公義的力量，用 11 年的光陰，整理了一張八九民運死難者

的名單，裏面有一百六十多位死難者和七十多位傷殘者的名字。她整理了一

張感人肺腑的丁子霖名單。

名單上的年青人，都是寂寂無聞的犧牲者。儘管他們的鮮血喚醒了所有

的中國人，他們的名字卻在歷史中沉沒了。我不甘於他們的生命和鮮血被歷

史遺忘，我也不甘於他們犧牲的事蹟被劊子手醜化，因此，我要在香港的立

法會　─　一個中國人的議會裏，記錄下他們當中一小部分人的名字和事

蹟，作為對他們的尊敬和悼念。我由年齡最小的說到年齡最大的。

他們的名字是：

呂鵬　─　不是李鵬，是呂鵬， 9 歲，小學生。當時被戒嚴部隊射中胸

部，當場死亡。

蔣捷連，17 歲，中學生，獨子。在木樨地被槍彈穿胸而死。

葉偉航，19 歲，中學生。在海軍總醫院成為第一號無名屍體，右肩右胸

及後腦 3 個地方同時中彈而身亡。

蕭杰，19 歲，大學生，也是獨子。他因超逾紅色警戒 ，被戒嚴部隊喝

停而沒有遵從，結果被子彈穿胸而死。

董曉軍，19 歲，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中，他排尾，因

此被坦克軋死，屍體碾碎。

王培文，21 歲，也是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中，他排頭，

所以又被坦克軋死，屍體碾碎。

鍾慶，21 歲，大學生。頭部中彈，子彈將他半張臉打掉，最後只能憑衣

袋鑰匙辨明身份。

錢輝，21 歲，大學生。被坦克擊破膀胱及大腿動脈，臨死時叫他的朋友

“當心！”之後血流 100 米長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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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鋒，22 歲，大學生，獨子。他是四川一個偏遠縣份的唯一大學生。

死後火化，父母領回骨灰。

田道民，22 歲，大學生。家境貧寒。他當時完成畢業論文後出來被坦克

碾死。同學體諒他家境貧寒，每年各捐 10 元給其父母。

何潔， 22 歲，研究生。15 歲進清華大學，被公認為神童。他是頭部中

彈身亡的。

劉弘，24 歲，大學生。腹部中彈，腸子流出，被同學塞回但徒然，死於

同學懷中。

劉景華， 30 歲，工人。夫婦均中彈身亡，其孩子只能送回老家撫養。

宋曉明，32 歲，工人。被軍車子彈穿透大腿動脈，當時有人要搶救他，

但是持槍軍人命令不准施行搶救，他因不能接受輸血而亡。

周永齊，32 歲，工人。他被子彈從右側胸射入右肺穿出而亡，遇難時其

妻剛分娩 15 天。

代理主席，先前劉千石議員表揚了天安門的母親，而我則在這裏表揚天

安門的兒子。“惟有犧牲多壯志，敢教中國換新天。”我深信，天安門事件

終會得到平反，這些為民主而犧牲的烈士，他們的名字一定會刻在天安門的

紀念碑上，一定會刻在中國人的心裏，永垂不朽。

我們等待 這樣的一天。我們為這樣的一天而抗爭及奮鬥。今天，且讓

我們記下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是天安門的兒子，是中國人的脊樑，是中國

人的驕傲。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代理主席，我記得在特區成立後不久，我們的行政長官董建華

先生便要求我們這 人放下六四的包袱。我現在亦很想董先生要求我們中國

領導人放下六四的包袱。

甚麼是六四的包袱呢？其實在《基本法》內有數項條文正正是六四的包

袱，即是這些條文在六四之前是沒有的，六四之後才有的。我現時手中的《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中有“顛覆中央人民政府”這一句。在 1988 年 4 月出版

的那一份《基本法》研討稿（即第一稿）的第二十二條是這樣寫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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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行 政 區 應 以 法 律 禁 止 任 何 破 壞 中 國 統 一 和 顛 覆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的 行

為”，第一稿是有這樣寫的。但這一稿經在香港討論之後，尤其是經《基本

法》諮詢委員會討論過後，很多人反對，法律界反對，民主派也反對，因此，

草委在進行草擬第二稿時便將這數個字取消。所以，在 1989 年 2 月發表的

第二稿（當時該條已變成第二十三條）是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

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即

沒有“顛覆中央人民政府”這數個字，那是 1989 年 2 月。

六四之後發表的第三稿，亦即是最後通過的文本，其中也有這條文，仍

然是第二十三條，大家也可記得，90 年 4 月 4 日通過的《基本法》的該條是

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

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即將那數個字加了回

去，接 還有一條尾巴：“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的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是第一個六四的包袱。

第二個包袱呢？我記得我在草委工作時，有香港的草委多次提出說香港

的立法局（後來稱為立法會）的議員不應擁有外國居留權。我記得，當時每

一次有人提到此點，魯平先生也說不須有這些條文，因為香港當時的立法局

內是有外國人的，所以他說不須有這項條文，而特區的立法會並非國家的層

次，亦非人大，因此不須有這項條文。他們提出了數次，但每次均被魯平先

生認為沒有需要，於是便沒有人再提了。然而，六四之後，有人再提此事時

卻有了一項安排，《基本法》的第六十七條內寫明：（在立法機構內，）在

外國有居留權的立法會議員，其所佔比例不得超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百分之

二十。這又是一個新的包袱。

接 是就議員議案按獲選方式分組進行表決。我們立法會議員通通經歷

過這表決方式了。每一次進行表決時，大家也知道，現時即使有 45 人表決

贊成，0 票表決反對的議案也可能不通過的，因為即使其中一組的 30 位議員

表決贊成，不錯，在這一組是通過了，但在另外一組內，雖則有 15 位議員

表決贊成，卻仍有 15 位議員另作表決，於是表決贊成的比例亦不是過半數。

現時在立法會內如此荒謬的表決方式，便是香港一位諮委羅德承先生的傑

作。這又是一個六四的包袱。因此，我最少說出了在《基本法》內寫出來的

3 個六四的包袱。

現時，我們特區政府又說要為第二十三條立法了，其中當然要包括禁止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這些行為。我想問一問我們的行政長官和我們的政府，曾

否在任何時間內向中央政府反映我們的意見？我們是否須有這條文？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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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稿內是沒有這條文的，即表示出中央政府和所有官員也覺得特區其實無

須有這項條文，而這條文也只是六四的包袱而已。六四已過去了接近 11 年，

中國領導人是否仍是那麼害怕呢？六四之後，他們擔心管治不了香港，擔心

香港過渡時情況未必那麼好，這一切我都可以理解；所以《基本法》要這樣

寫是因為他們感到擔心，我可以理解，雖然我並不同意。但現時香港回歸後

這麼順利，多年來香港是否有人做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事呢？大家是知道

的，究竟有沒有呢？如果沒有，為何我們特區政府，我們那些所謂親中的人

士，不為香港人說句話，說出沒有此需要呢？為何不可以提出來呢？為何因

為有這數個包袱存在，便要隨 這數個包袱來立法呢？我當然明白我們的行

政長官有他的苦衷，因為他並非由我們香港市民選出來的，他是由我們的江

澤民主席欽點後，然後透過一個所謂選舉委員會選舉出來的。他當然不敢為

香港人說話了。

現在，一年一度的六四又到了，如果真的不想司徒華議員每年也提出這

項議案的話，便只有平反六四，否則，六四的包袱如何放下？中央領導人也

就是放不下。因此，代理主席，我只能說一句，“毋忘六四”。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踏進二十一世紀，面對全球一體化，迎接資訊年代

的挑戰，我發言支持司徒華議員今天的議案。只有用公義平反八九民運，用

勇氣記取六四事件的歷史教訓，中國才能夠在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經濟中富

強，才能夠在資訊年代有成功爭取自由和民主的希望。

去年是六四民運 10 周年，是五四運動 80 周年，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國 50 周年。在十一國慶的前夕，10 年前的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帶 15 萬個

來自世界各地的簽名到美國紐約的中國領事館請願，要求平反六四事件，爭

取在中國擁有自由和民主。王丹手持的 15 萬個簽名，當中包括透過王丹為

紀念六四事件而設的 june4.org 網站，收集來自 125 個國家和地方，包括香

港在內的 2 萬個電子簽名。

這個簽名運動證明和體現了在全球一體化 (globalization)的環境下，在資

訊年代當中，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再局限於天安門。縱使中國政府嚴禁悼念六

四運動，王丹卻透過互聯網，收集了二千多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簽名。在互聯

網上，民主女神像屹立不倒，民主牆讓發表意見的人不受時間和國界限制。

只要上網，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民主女神像，任何人都可以閱讀到不同的見解

和看法，亦可以參與討論和發表意見，即使住在中國的人民都不例外。資訊

自由，讓人民享有知情的權利、享有發表意見的自由、享有討論的空間，這

正是民主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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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時有 900 萬互聯網使用者，佔人口 0.7%，與去年同期比較，使用

互聯網的人數增加了接近四倍。估計到 2005 年，人數更會多達 8 500 萬，

佔人口 6.6%，屆時中國將會是全球互聯網使用人數第二多的地方，僅次於美

國。

中國對互聯網和資訊科技發展所持的態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中國正開

放經濟，深知要在新的知識經濟中分一杯羹，發展互聯網、開放電訊市場、

引入外商投資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中國奢望在經濟開放之餘，維持中央

集權，遏制民主發展。然而，經濟和政治是唇齒相依的，要經濟開放，同時

又實行政治封鎖是不可能的。資訊科技將會為中國帶來經濟和政治的改變。

現時，中國政府試圖審查網上資訊和管制網上活動。今年 1 月，國家保

密局發布了《計算機信息系統國際聯網保密管理規定》，透過一項名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保密國家秘密法》的法例，管制市民透過互聯網收取及發布消

息。去年 9 月，山東省的彭祥，因為收集了 296 個支持平反六四的簽名而被

捕，並被判入勞改營 3 年。

今年 2 月，上海市政府封閉了 127 間提供上網服務的咖啡店，這是 1999

年 4 月以來第四次的掃蕩行動。上海政府指這些被封的咖啡店，在未經政府

的批准下，發放所謂有害的信息，毒害市民。簡單而言，這些咖啡店的互聯

網信息未經審查和過濾，讓外國的資訊流入中國。政府一般都聲稱審查的是

色情網頁，但實際上有些被過濾的是外國主流傳媒網站或是具政治色彩的網

頁。

長遠而言，資訊審查不會有效。除了技術限制，中國明白到要積極開放

市場，開放資訊才能追得上知識經濟的急速發展。現時，中國有 5 萬個註冊

網站，包括十大入門網站，大部分都是由美國資金所扶持的。如果中國在不

久的將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根據中美兩國協定，未來 2 至 5 年，外資

可以擁有中國的電訊建設 49%的股權和電訊增值服務（例如互聯網的服務）

的一半股權。現時，歐盟正努力商議，要求外資可以擁有中國的電訊建設多

達一半的股權。屆時，市場和資訊的開放、外資的流入和影響，便會更明顯。

資訊和市場開放不但會為中國的經濟帶來生機，亦會在政治上帶來改革

的契機。資訊不單止是經濟力量，亦是政治力量，亦是人民的力量。資訊科

技和互聯網擴大了資訊的來源、穩固了民主的基石，讓中國人民一樣有知情

和選擇的權利，亦有參與的權利，例如參與王丹的簽名運動，為中國爭取民

主、自由，平反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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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今天在這個議會內，沒有人會站起來反對民主和自由，亦沒有人會

否定資訊年代全球一體化的知識經濟的大趨勢。如果我們立志追求自由和民

主的理想，決意迎接資訊年代的挑戰，在知識經濟中 領先，便必須接受

資訊自由，以勇氣面對事實，勇敢地平反過往受不公義裁決的史實。

時間不會沖淡歷史事實，六四事件的不公義裁決只會是中國人民的心

結、中國歷史的傷痕。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運正好為我們解開這個心

結，要中國人民勇敢承擔歷史的過失，以開放的態度迎接資訊年代，繼續追

求自由和民主。

主席，我謹此陳辭，並支持資訊時代的人民力量。人民在互聯網中顯露

的自由和民主的意志，永不消逝、永遠長存。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代理主席，時間過得很快，六四事件 10 周年轉眼就到。過去，

我就六四議案均有發言，今次我想再談一些個人的感受。

代理主席，母親節剛剛過去，我特別想到因參與八九民運而遭受軍隊射

殺身亡的學生及市民。有一位母親，其他同事也提及過的，她是丁子霖女士。

在母親節期間，她寫了以下一段文字。我引述：

“我不是一位堅強的母親，兒子喋血街頭，我幾度徘徊在生死之間，但

我清楚知道，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的，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

。我希望我們這塊災難頻仍的國土上不再有殺戮，不再有無辜的黎民百姓

橫屍街頭，這就是我為甚麼要包 好自己的傷口、擦乾淚痕、一一的尋訪受

難者及其家屬，並把尋訪過程中一樁樁、一件件沾滿了血和淚的事實公諸於

世的原因。”引述完畢。

代理主席，丁子霖女士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偉大母親。她的兒子為了中國

的未來，犧牲了自己。痛失兒子的哀傷溢於言表，但丁女士化悲憤為力量，

盡力尋訪受難者及其家屬，把一件件沾滿了血和淚的事實公諸於世。由於丁

女士的努力，世人有了六四屠殺的鐵證，充分指證了中國政府運用軍隊射殺

人民的暴行，證據確鑿，豈容中國政府隨意否認。

六四屠城的悲劇，雖然已度過了 10 年光景，但中國政府至今仍未平反

六四，更沒有追究屠城責任，實在令人深切遺憾。時光易逝，但港人仍未忘

懷六四。我覺得，只要六四仍未平反，悼念六四及追究屠城責任的運動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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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下去。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堅持立場，維持一種執 的態度是很重要

的；這種執 不僅是為死難者取回公道，更是希望這種悲劇不會再發生。

我相信歷史將會證實，丁子霖女士的努力最終是不會白費的。我謹此陳

辭，支持議案。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代理主席，就 司徒華議員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我觀察到某

些人士之間有 3 項懼怕，有人懼怕辯論這問題；有人懼怕就這問題表態；有

人則懼怕回顧歷史。在上星期三辯論“反對台灣獨立”的問題時，有人提出

了一項觀點，認為就歷史和大是大非的問題都是應該表態的。所以，民主黨

在上星期表態，這星期亦會表態。我們所要作的表態很簡單，便是說，根據

歷史，“六四屠城”是一項事實，根據歷史，在天安門死了很多人，根據歷

史，1989 年在天安門學生進行的是一項愛國民主運動。對於這些事實，我們

是不怕表態的。

有人怕辯論，我有時候會問，為何怕辯論呢？如果辯論是為了找出真

理、找出事實，或是就不同的意見進行交鋒，為何不辯論？為何不發言呢？

有人時常提醒我們不要記 這段歷史，其實這項觀點我們已重申過數十次，

是否單是忘記這些歷史，這些歷史便不存在呢？ 89 年的屠城事件便不再存在

呢？如果要求中國同胞、香港同胞忘記這段歷史，要不要我們也忘記日本侵

華的歷史，要不要亦忘記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呢？為何我們的政府對有些歷史

則要大事宣揚，提高我們國民的民族感情；為何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或香港

有些政黨對另一些歷史卻又時常迴避不提呢？讓我重複，歷史上大是大非的

問題是要作辯論的，是要表態的。八九民運這段歷史，對於在香港或國內很

多同胞來說，相信可算是二十世紀裏其中一則最難磨滅的歷史，特別是我們

這一代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看來，這段歷史差不多便是現今最轟轟烈烈的歷

史運動。我曾參與這項運動，就有關的問題有很清楚的立場，我贊成“平反

六四”、“追究屠城責任”、“建設民主中國”、“結束一黨專政”。我亦

不怕表態，表態便表示我對這問題有我的主張、有我的思考和決定，我沒有

需要在這問題上退在後面迴避。我不後悔曾參與這項運動，我亦不後悔參與

這項運動後令我的身體留下一個烙印、令我與現時香港的董建華政府和北京

政府存有裂隙或鴻溝。如果這鴻溝的形成是因為我就是非真理站穩立場，我

不介意這鴻溝繼續存在。我不覺得我要出賣歷史、出賣良心或出賣我的原則

來修補這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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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八九民運距今已 11 年，相信很多年青一代的香港學生對這

段歷史則認識不深，特別現時只有十多歲的年青人，因為十多年前他們也只

不過是剛出生的嬰孩或幼童而已。所以，我很贊成司徒華議員和支聯會的目

標，那就是我們要把這些歷史知識教育下一代。但當我講及這話題時便會覺

得很擔心，香港的政府、我們的教育署、我們的教統局在教科書內會如何敘

述這段歷史呢？曾經有一段時期聽到教育署署長對教科書加進這段歷史和

對這段歷史的敘述有意見，我希望我們的政府不會好像國內共產黨般有它的

一套處理教科書和歷史的方法，那只是在黨的思想下出版的教科書和記述的

歷史而已。

有時候，我聽到中國領導人批評日本政府篡改歷史。這些批評是對的，

但我們不要忘記，中國的領導人也是在迴避歷史，有時候甚至亦篡改歷史，

例如在“四人幫”落台時，某些領導人的相片曾被塗改了，這一段的歷史在

中國的教科書裏是如何敘述的呢？有沒有討論過呢？我相信是很少討論

的。所以，代理主席，我說這番說話時有很大感觸，而我只覺得司徒華議員

提出這項議案是好的。正如我說，面對大是大非的問題時不應該怕辯論；面

對大是大非的問題時不應該怕表態；面對大是大非的問題時不應該迴避和隱

藏該段有關的歷史。

我支持這項議案。謝謝代理主席。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其實我早已準備發言，不是因為李永達議員剛才的

那番說話我才發言的。

六四至今已 11 周年，我們不能否認，當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事件，

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個深深的烙印，中國人民不會忘記，為的是避免歷史悲

劇的重演，然而，我們亦無須永遠被悲情所籠罩。

我們知道，天安門的事件是由一 北京學生對官倒腐化的不滿而開始。

他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向中央政府作出抗議，要求民主改革，他們的動機

是良善的，是充滿 愛國的熱誠；但其後由於有大批人 加入聚集，天安門

學生的指揮權亦已易手，事件的性質繼而變得複雜起來。原本為反貪污而進

行的學生運動，變成了反政府、企圖打倒當時中央領導層的政治活動，結果

出現了流血衝突和傷亡事件。此外，事件背後又牽涉中央政府高層的內部權

力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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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相信，歷史和時間會辯明六四事件的始末，以及各方面（包括中

央政府、學生和 眾）的責任問題。至於平反六四與否，是中央政府的事。

六四事件，是一場令人傷痛的悲劇，然而，傷痛的回憶不應該妨礙我們

理性地總結六四的經驗和教訓，以及設法創造民主和繁榮的新社會。

六四事件 10 年後，令人欣喜的是，不論中國政府、大學生或人民，在

改革開放的深化之下，對許多事物的觀點已漸趨成熟。過去 10 年來，中國

在法制和民主建設方面，也穩步推進，並取得了顯著成績。中央政府汲取了

歷史的教訓，加倍重視官員和政府機關的貪污問題，嚴打貪官。近年已有不

少高官被揭發貪污受賄和挪用公帑，終被開除黨籍，有些甚至被處死。此外，

人民的基本權利亦有了改善。事實上，沒有穩定的政治局面，政治體制改革、

推廣民主政治便不能循健康的軌道前進。

歷史在往前走，所以，自由黨希望大家能向前看。我們真誠希望中國的

開放改革成功，並走向富強之路，人民的生活也可以進一步得到改善，國家

再沒有流血衝突，社會和諧共處，在二十一世紀能以強國的姿態傲視國際。

相信這亦是大多數中國人回顧反省之後的共同願望。

代理主席，去年司徒華議員已提出過同樣的議案，自由黨亦一如去年般

會投棄權票。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11 年前發生六四事件、八九民運，無數人至今對此

仍是歷歷在目，不敢忘記。因此，民運一日未平反，事件的死難者一日未討

回公道，我相信不僅司徒華議員，還有其他人士，仍然是會提出來討論和繼

續悼念這事件。但近年似乎越來越多聲音要求我們忘記過去，走出悲情。明

顯不過的，不僅是我們的政府沒有派出官員來回應議案，而且還有很多親北

京政權的議員也不會對這問題進行討論，彷彿要把六四事件從歷史中抹掉。

這種做法使我想起英國著名小說家喬治‧奧威爾的名著《一九八四》中，所

描述極權政府每天在篡改歷史的故事。事實上，代理主席，逃避現實，掩飾

本身不光彩的統治，正是每一個專制政權的本質，而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抗衡

這種趨勢，使我們的下一代明白在中華大地上，曾經有人願意為了實現民主

自由的理想，甘願犧牲本身的利益，甚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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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最近有兩宗事件，值得我們討論一下，其中包括拍賣國寶及

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台建神社。這兩宗事件再次揭示了中華民族過去的悲劇，

香港巿民對此亦義憤填膺，有人到拍賣場地示威，更有某黨的黨魁到外交部

駐港特派專員公署請願，要求中國政府對日本作出強硬的回應。但同樣是民

族的悲劇，面對六四事件，這些人卻以行動要求我們忘記過去，試問當這些

人在聲討日本政府掩飾侵華史實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想過叫人忘記六四的事

實，其實是否和叫日本政府不要作出回應同出一轍呢？提出這種要求的人，

不單止是對歷史的不尊重，更是對死難者的無情踐踏。

代理主席，要忘記這段歷史，對於那些趨炎附勢的人來說可謂輕而易

舉，但對於兩類人來說卻是很難做得到的。難以忘記六四事件的，第一類是

北京的當權者。我記得司徒華議員曾說過，北京政府經常叫我們忘記歷史、

忘記六四事件。然而，最不能忘記的正是他們，所以他們不斷逮捕民運人士

及壓迫死難者的親屬。另一類則是死難者的家屬。最近我們看到報章上刊載

了丁子霖女士的一封信，其中的內容是這樣的：“這十多年來，我們承受

來自政府方面的歧視和壓力，為了替死者的名譽作辯護，為了向加害於我們

的權勢者討回公道，我們不斷地抗爭 ，為了在中國大地上不再有殺戮，為

了所有孩子們能夠幸福的健康成長，我們應該不斷地呼喊 。”因此，代理

主席，要求我們忘記六四事件，不但是對死難者不敬，而且還是無視死難者

家屬及民運人士目前所受的壓迫。

代理主席，正如丁女士所指出，為了使六四事件不再重演，為了下一代

能幸福和健康成長，我們更不可以忘記六四事件，而是要延續八九民運的理

想，為建設民主中國而努力。中國歷史裏發生過大大小小的民主運動，其中

包括 81 年以前的五四運動，甚至 1949 年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的腐敗政

權，可惜這些事件到目前為止，都不能為下一代帶來民主的成果。11 年前，

中國國內的學生發表了絕食宣言，強烈抨擊中國政權的一人獨裁、人治政

體，以及大一統意識形態，不過，很可惜，這些批評所指的問題至今依舊存

在。它們存在的原因，只因不斷有人叫我們善忘，至今很多人已經忘記了過

去，使當權者無須改變現狀和實踐對人民的承諾。事實上，代理主席，過去

中國人民為了爭取民主、自由、法治，已經付出了很多，如果我們要繼續使

自由民主的理想在中華大地上真正開花結果，我覺得我們不應也不可忘記八

九民運的目標，同時也不能忘記六四死難者所付出的代價。

代理主席，我們不能對死難者不敬、不能無視死難者家屬所受到的壓

迫、也不能冷眼旁觀，讓專政者洗刷其不光彩的歷史。我們要讓民主的果實

早日植根，因此，我們要繼續爭取平反八九民運，毋忘六四事件。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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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去年司徒華議員錯以為我很年輕，他說我會看到 89

年六四民運平反。其實我已不年輕，我今年 46 歲，不過，我會看到民運平

反的，我亦很有信心司徒華議員也可以看到平反。

在一些不民主的國家裏，凡於極權政權更替之時，新的領導人為了要平

息民憤，鞏固本身的權力，大多數會與前朝劃清界 ，把以往政權所犯的罪

行平反，說與自己無關。現時的領導人年紀已不輕，新的領導人即將上場，

所以我希望司徒華議員好好保重，他是會看到平反的。

不過，我希望看到有另一個原因令八九民運獲得平反，便是有朝一天，

中國能走向民主、尊重法治，由一個懂得保護國民、懂得維護人民自由的政

府做起，因此而會反思、會面對歷史，然後會因為政府和人民都一齊培養出

願意面對歷史、願意反思的質素，於是我們便可以令八九民運獲得平反。這

是更理想的。

我素來鼓吹人文主義，我亦大力“煽動”以人為本，所以我不喜歡聽到

任何殺人事件，無論是為了反對台獨也好、統一台灣也好，或是為鎮壓八九

民運也好。任何當權的人如果為了鞏固一己的統治而殺戮平民，他的政府便

是不愛護人民的政府，於是這個政府便有需要更換。

也有人說，六四的悲情是會減退，大家遲早不會記得，大家會淡忘，不

如大家向前看，看看經濟發展、看看中國將來怎樣變成一個超級強國。不過，

代理主席，大家是不會不記得的，傷痛是會隨 時間轉化為更致勝的思考，

會轉化為對是非的執 ，並且會一代一代地相傳下去。支聯會在 1998 年成

立，現在支聯會成員的平均年齡應該與我差不多，都是四十多歲的，不過，

不要緊，現在開始有六四的新生代，平均年齡是二十五、二十六歲，他們還

有很長時間來記住這事件。

我的兒子只有 12 歲，但他完全知道六四天安門殺戮事件的始末。李卓

人議員的女兒更聰明，在幼稚園向同學講解六四的始末，猶如一個領袖生般

告訴同學當時中國政府如何開槍。這樣我們便可以把這信息傳給下一代，這

把火炬會一直傳下去，終有一天，我們整個民族會面對自己的過錯，洗淨犯

罪感，然後重新抬高頭來，堂堂正正做一個中國人。

代理主席，說到犯罪感，我對某些歷史事件有很大的感觸。這不單止是

八九民運，即使是在文革時代，很多同胞無論是主動或被動，都變成沉默的

大多數，他們看到很多罪行的發生也不去阻止，於是或多或少成為了幫兇。

我們的國家 實有太多太多沉默的大多數了。每次當政府的作為變得十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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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推行甚麼運動，或開槍殺人時，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看到政府採取高壓

手段便默不作聲。我們的民族性是否縱容了極權？是否縱容了政府？

其實我認識得很多國內的朋友，他們是經歷文革而長大的，他們的年齡

較我大數年，大家都不敢面對這段歷史，無論是夫妻之間，或對 子女也不

敢回顧這段歷史。大家希望很方便地把過去的經歷埋藏 ，不要提。但當人

懷 極大的犯罪感時，他們怎能教育下一代呢？他們可以把甚麼價值觀傳給

下一代呢？因此，代理主席，其實願意面對自己的過錯，面對歷史來反思，

讓整個民族徹徹底底地思考一次，認一次錯，對我們民族的質素是有提升作

用的。

所以，代理主席，平反八九民運，不是針對某一個政權、某一個人、某

一對染滿鮮血的雙手，而是我們整個民族、整個國家所要進行的一個思考過

程。謝謝代理主席。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編寫歷史不是政府的特權和專利，對歷史的記載，

政府絕不可能一手遮天，亦不可能一搥定音。對於歷史是非的判斷，當然亦

不可以任由政府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其實，究竟八九民運是一個民間自發

的愛國民主運動，還是一個受到外國政府或某些有陰謀的敵人所操控的，企

圖顛覆中國政府的反革命動亂呢？我相信對於這個問題，由人民記錄出來的

信史可以向大家提供很好的答案。

我們要相信人民所寫的歷史，他們的歷史遠比政府官方指定所寫的歷史

更具公信力。正正因為政府知道他們所寫的歷史、所編造的歷史謊言缺乏公

信力，因此，他們禁止民間討論，內地政府甚至一而再，再而三重申，八九

民運的定性是不會被平反的，還勸人民不要妄想。我甚至記得朱鎔基有一次

在外國被問及對六四的看法時，他說他已忘記了。其實，從他那一剎那的神

情，大家便可以看到六四的整個事件在他心中是一個很重的擔子，他臉上掛

的虛偽笑容，完全無法掩飾他內心對這件事的恐懼和迴避。

代理主席，六四雖已過了 11 周年，現在更跨進了新的千禧年，我們相

信人民絕對沒有忘記整個轟轟烈烈、波瀾壯闊的八九民主運動。我相信不單

止這一代不會忘記，下一代亦不會忘記。為何不會忘記呢？因為這是一個集

體記憶；是一個社會整體的記憶；是一個民族的記憶；只要有中華民族存在，

這記憶一定會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的薪火相傳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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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向日索償運動，其實我能體驗到，即使過了

六十多年，很多曾經在日本侵略期間受難的同胞，當他們說起當時所受到迫

害、所目睹的殺戮時，每件事仍是歷歷在目，像在昨天發生一般。其實，八

九民運以至六四屠城事件，對於我們北京的同胞，對於中國的廣大人民來

說，他們如何能夠忘記呢？對於曾經參與八九民運的人士，對於曾經在天安

門度過數十天，一同進行絕食、遊行示威的很多同胞來說，很多傷感、悲慨

的事情，不單止永遠構成他們人生經歷中不可遺忘的一部分，相信還會變成

潛伏在他們體內的一股力量，推動他們一定要尋回公道。很多受害者、死難

者的親屬的心靈創傷，到今天仍然在淌血。數位同事剛才提到丁子霖女士所

作的“天安門上母親的呼聲”，其實是在整個大時代的歷史中，一位母親發

自內心至誠的呼聲，它象徵 、代表 一個母親在專橫強權遏制之下，仍然

勇敢發出的呼聲，代表 千千萬萬母親從良心發出的抗議呼聲；她的呼聲比

整個政權的聲音，比前呼後擁 我們領導人的千萬個追隨者的附和聲更為清

晰、響亮。

讓我們重申，如果我們的民族沒有面對歷史事實的誠實，沒有反省在歷

史上所犯過錯的勇氣，沒有判斷是非黑白的正義感，對錯的事情不能作出撥

亂反正，便是過於頑固，而頑固的人是沒有前途的，如果讓頑固的人繼續執

權的話，我們的國家民族也會變得沒有前途。我很相信八九民運的平反是指

日可待，這是一個不可以抗拒的歷史現實。

謝謝代理主席。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對於司徒華議員今天的議案，除了自由黨、民主黨

和前 之外，其他政黨，例如港進聯、民建聯、工聯會和新世紀論壇，今天

是否真的打算不瞅、不睬、不回應呢？你們的雄辯滔滔到那裏去了？

談到台海兩岸、反對台獨，說起中國駐南斯拉夫領事館被炸， 3 個同胞

被炸死等事件時，大家都雄辯滔滔，如果套用梁耀忠議員上星期的說法：當

時大家“交心表態”、表現愛國、還用普通話發言。六四在中國歷史上是一

件如此嚴重的事，但議員的愛國情操卻往那裏去了？你們是否真的選擇沉默

不言呢？是否因為中國當權者把六四當作禁區，你們便不出聲呢？趙紫陽當

時問香港人，“你們怕甚麼？”你們是不是怕會像趙紫陽般失寵呢？我只希

望大家撫心自問，有否聽到六四死難者以鮮血作出的控訴，有否聽到現時被

監禁或當時曾被監禁的民運人士在牢獄中的呼喊呢？有沒有聽到呢？如果

你聽到的話，即使你今天默不作聲也不要緊，只要來參加六四的燭光晚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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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　─　可能在 5 月 28 日參加遊行也不大好，在光天化日下出現也可能

比較不好　─　但仍希望大家可以參加六四燭光集會，一起燃點燭光。我亦

希望司徒華議員可以盡快在本會提出“本會高興知悉六四已獲平反，呼籲全

港巿民與中國人民一起建設民主中國”的議案。司徒華議員，我希望是由你

來提出這項議案，而我希望在提出這議案的當天，大家不要爭 發言　─

因為事件既然平反了，大家便會爭相發言，歷史會寫下你們今天沒有發言，

且看當這議案提出時，大家屆時又會如何？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司徒華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

現在還有 11 分 30 秒。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主席，我的發言可能用不完剩下來的時間。首先我要多謝田北

俊議員，因為他的發言令今天的辯論還有一點不同的聲音。不過，我想就他

發言中的數點作出回應。他要求我們不要再悲情，假如你面對 丁子霖，你

會否這樣說呢？假如你面對 張文光議員剛才列出的那一批死難者的家

屬，你能否說得出口呢？悲情並非完全不好，有時候是會成為歷史的動力。

田北俊議員再提到，平反六四是中央的事，那麼，這事是否與我們完全

無關呢？我們是否應望天打卦地，希望中央突然有一天良心發現，進行平反

呢？我們的內心是否完全沒有是非的判斷力呢？可能這是田議員的思想習

慣，一切都是靠 中心，一切也是望 中央，待上面搞妥後便“你發命令，

我服從”；總之，到有一天真的將事件平反時便會上街慶祝，但現時則提也

不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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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議員還提到現時國內反貪污，捉拿的官員越來越高級，揭發的案件越

來越大，所以說這是中國的進步。然而，事實並非如此！11 年前的八九民運

便是反貪污的運動，現時貪污的官員越來越高級，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是

說明了貪污的情形越來越嚴重！這方面並沒有改善過！

主席，我今天無意寒冬算帳，因冬天亦不是算帳的時候，我也不要去翻

出 11 年前某些人說過的說話，刊登過的廣告；不過，任何人假如當時無動

於衷，恐怕他便是一個失去了血性的人，是一個不知世界上尚有一個稱為

“中國”的家國的人。任何人假如當時曾經喜怒哀樂過的，而今天卻好像甚

麼也忘記了，甚至忘記了這件事，那麼他的血性可能已經消失了，或是已經

出賣了。

昨天，《明報》一位讀者寫了一封信給我，跟我討論風骨問題。他說風

骨是天生的，與讀書沒有甚麼關係。我不同意他的觀點，因為他的觀點過於

宿命。其實，可以很簡單的將風骨解釋出來，其意義並不深奧：能夠將原則

置於個人利害之上，不畏權勢，不顧安危，以此態度貫徹堅持，便是風骨。

這樣的做法與讀書有沒有關係呢？讀書是為了明理，明白了正確的道理後，

能夠貫徹和堅持，所謂學而時習之，學了的便要貫徹，這便是風骨。假如讀

書不明理，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對不起，司徒華議員，我要打斷你的發言。剛才代理主席代我主持會

議，所以我不清楚你現在發言答辯的內容，是否與剛才參與辯論的議員的發

言有關。按照《議事規則》，議員在發言答辯時，必須就其他議員曾發表的

言論而作出回應，我只是想提醒你。

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我所說的與我動議的議案有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即使你所說的是與你的議案有關，但你發言答辯的內容，只能限於在

辯論中議員曾提出的事項。最近本會曾就此修正《議事規則》，由於這項規

則比較新，也許大家還不太熟悉。我身為主席，有責任提醒議員。司徒華議

員，請你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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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如果讀書不明理，明白了正確的道理後仍不去貫徹堅持，那便

是一個沒有風骨的讀書人。

六四事件、八九民運已過去了 11 年，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民主

的道路是漫長、崎嶇、曲折的，歷史的風雨不時交加，考驗 人的風骨。或

許有人會問，風骨值多少錢一斤？它可以是不值一錢，亦可以是無價之寶，

主要視乎你心中的天秤是如何了。

我提出這項議案，早已把它能否通過置於度外，我呼籲“毋忘六四事

件、平反八九民運”，主要不是向我們的議員提出，而是向本會以外的香港

市民、中國同胞提出。我在這裏懇請香港市民能夠在 6 月 4 日晚帶同他們的

兒女到維園參加我們的燭光晚會。一點燭光就是一分力量。今天，我不會在

發言的最後像提出其他議案作辯論時般，請求其他議員支持，因為這是一項

良心的抉擇，不是請求便可以得到的；正如在 11 年前，你走上街頭，並非

有甚麼人請求你這樣做；今天即使你向死難者的屍首吐涎，亦非有甚麼人如

此請求你，一切均視乎你自己如何抉擇而已。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司徒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司徒華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ZETO Wah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司徒華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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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張文光議員、梁智鴻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呂明華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

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陳智思

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及劉健儀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

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及司徒華議員贊成。

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

蔡素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5人贊成，7人反對，

9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人出席，14

人贊成，12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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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seven against
it and ni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7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2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最低工資最低工資最低工資

MINIMUM WAGE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今天兩項議案對我來說，在感情上可以說是非常沉

重的，而兩項議案在今屆立法會中連續兩年都有提出。我相信司徒華議員的

“平反六四”議案會年年提、年年辯，直至六四獲得平反為止。去年，本會

否決立法制定最低工資的議案時，我已說過 1 年後會捲土重來。因為這兩項

議案可說象徵性地代表我個人一生希望完成的兩個革命，一個是民主的革

命，一個是勞工保障方面的革命。但對於這兩項議案，其實我也有疑問，我

不知道這兩項議案　─　無論是司徒華議員的或我今天的議案　─　會在

何年、何月、何日實現。不過，無論在街頭或在這議事堂，我都會鍥而不捨

地朝向這兩個目標進發。

今年我重提最低工資議案。事隔 1 年，香港社會的工資繼續螺旋式下跌。

根據統計處的數字，工資低於 3,000 元的工人數目， 99 年第四季比 97 年同

期激增七成多，而 5,000 元以下的工人數目高達 39 萬，佔就業人口接近 12%。

此外，近 16%相等於近 53 萬就業人口工資低於 6,000 元。這些數據顯示香港

的經濟復甦，只反映在企業盈利上，而未能反映在基層工人的工資方面。反

之，工資水平被越拉越低。“麥當勞”時薪低至 12 元，早前有一間更低至

11 元。勞工處屯門區的一份招聘保母的廣告，月薪低至 2,000 元，每天工作

8 小時 15 分鐘，相當於時薪 10 元，或更準確一點，是 10.1 元。昨天我從一

位任職貨倉看更的朋友得悉，他的月薪是 5,500 元，但每天要工作 15 小時，

相等於時薪 12 元。試問時薪只有 10 元、12 元，工人的尊嚴何在？我們的社

會是否任由工人割價求售而袖手旁觀？我們是否應該非道德地對待工資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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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對人類的良知有信心。我對香港人有信心。反對最低工資論者

最喜歡搬出來的理由，是說這是自由市場，他們認為政府不應干預市場運

作。但自由市場不應在社會道德真空的情況下運作，即使資本主義下的自由

市場也要遵守人類的道德規範。因此，請大家翻看人類歷史。我們已禁止僱

用童工，如果要說自由市場，為何不准僱用童工呢？雖然“一個願打、一個

願捱”，為何我們看到巴基斯坦的童工有的做地氈，有些做炮仗，也心感不

安呢？因為我們是有道德的。為何我們覺得應制定工業安全的法例，應該在

安全方面作出干預，認為僱主不應忽視工業安全，罔顧人命傷亡呢？因為我

們有道德。為何我們要立法禁止歧視婦女、殘疾人士呢？因為我們有道德標

準，認為社會不應存在歧視。那麼，為何我們要容忍過低工資呢？我們不容

忍童工、不容忍歧視、不容忍忽視工業安全，為何我們容忍過低工資呢？

主席女士、各位議員，勞動力不等同其他商品，勞動力的價格、工資，

涉及有血、有肉、有尊嚴、有靈性的人。如果市場要將工人的工資“鬥平鬥

賤”，便是侮辱人類的尊嚴，是我們的道德標準所難容的。因此，當自由市

場令工資水平低至社會道德上不能接受的地步時，自由市場的機制已失效，

政府便要干預。正如財政司司長在 98 年以千億元入市救市，他亦說因為自

由市場的機制已失效。今天我們要求政府以同樣決心干預，因為設立最低工

資是為了救人的。

主席女士，設立最低工資是本會表示對人類尊嚴的肯定。在座的基督徒

應該聽過《以賽亞書》預言，“新天新地裏，種植葡萄得吃果子”。人的勞

動是應可分享合理成果的，這是神應許人類的新天新地。

如果大家信奉自由市場，亦請聽一聽自由市場的鼻祖亞當史密斯在《道

德情操論》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說：“對一貧如洗的人坐視不

理，是社會道德淪落的最主要原因”。我深信香港社會有一度道德準繩：我

們應勤奮工作，而勤奮工作應可換來有尊嚴的生活。這是對合理社會的起碼

要求。但現時的事實並非如此，工人多勞少得，勤奮工作換來的是不堪糊口

的工資水平，是不足以“開飯”的。

主席女士，設立最低工資當然不僅是道德要求，也是經濟上可行及有利

的　─　請大家聽清楚，是有利的。最低工資在經濟上除可減少在職貧窮的

問題外，亦可鼓勵工作慾，使人人覺得出來工作便“有飯開”，加強工作意

欲。政府現時經常提及希望市民自力更生的意願。如果自力更生，做工作的

工資時薪只有 10 元、11 元，試問這樣的自力更生，何以維生呢？這樣工作

根本不能養家，連家人也吃不飽，如何自力更生呢？因此，低微的工資令人

覺得做工作也沒有意思，因為付出勞力後，卻不能取回應有的尊嚴和報酬。

因此，如果我們設立最低工資制度，經濟上可以加強工作意欲，對僱主來說，

提供合理報酬，亦可減少員工流失、鼓勵士氣，以及提高生產力。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y 2000132

有反對者包括本會部分議員曾說，設立最低工資幫助弱勢勞工，是“愛

他變成害他”。全世界已超過 80 個國家實施最低工資制，而且大部分先進

的國家都在實行這種制度，難道這些國家的政府跟弱勢勞工過不去，要設立

最低工資來陷害他們？這些國家包括了我們的祖國。我們的祖國也有設立最

低工資的，莫非我們祖國要陷害他們？

英、美兩國近年都有不少研究指出，設立最低工資利多於弊。我們不妨

看一看英國的經驗。為何英國是特別值得參考呢？這一年發生了甚麼事呢？

事緣英國已設立最低工資。去年本會很多議員均說不知這制度會否對就業有

負面的影響。現在英國整個國家替我們作了一個實驗，它剛在去年設立了最

低工資制，1 年後，結果發現 150 萬工人因此而得到工資上調，但總工資成

本只增加 0.5%，所以他們的結論是，這制度對失業數字沒有任何顯著的影

響。這是最新鮮出爐的實證，希望反對者可以冷靜地、毫無偏見地看看這些

事實。

同時，我亦很冷靜地告訴大家，必須以客觀角度來看最低工資政策。如

果最低工資水平過高的話，可能會有負面影響，因此，我今天提出的議案是

建議設立由勞資雙方代表和學者組成的“低收入委員會”，研究適當的最低

工資水平和執行細節，確保最低工資制可以消除嚴重剝削，同時又可以平衡

僱主的成本壓力，令最低工資制度不會對就業有負面影響。

我最近曾計算過，如果香港最低工資水平定為時薪 25 元，這等於很多

民意調查指出，受訪者希望月薪增至 5,000 元至 6,000 元左右的水平，則估

計會有 30 萬人受惠。以平均每人時薪增加 5 元計算，即這 低收入的人因

為實施最低工資而可增加 5 元時薪的話，只會令大約 6,000 億元的整體工資

成本增加約 0.6%。增幅只是 0.6%，佔整個成本的百分率只有這麼多，跟英

國的情況相若，我相信這對經濟的影響是微不足道，但 30 萬低收入工人則

每月可多賺一點金錢，可以糊口了。

主席女士，雖然現在仍未表決，我已經知道今天的議案又會遭到滑鐵

盧。不過，套用司徒華議員剛才所說的話，我不會請求大家支持，只希望大

家作出良心的回應。同時，我今天的議案亦會如司徒華議員所說，是不單止

向議員們說的，也是向全香港的“打工仔”說的，所以希望“打工仔”支

持。謝謝主席女士。

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案議案議案議案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立法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並設立由學者及勞資雙方代表

組成的“低收入委員會”，研究訂定適當的最低工資水平和執行細

節，以解決日趨嚴重的“在職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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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辯論。

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女士，制訂最低工資的制度，社會上已爭論多年，支持和

反對的意見尖銳對立，至今仍未有定案。隨 時代的變遷，工人的權益日漸

失落，現在再提出來辯論，是有需要的。

長期以來，香港勞工的薪酬福利由市場決定，每次經濟結構調整，工人

均蒙受轉型帶來的損害。這次經濟再次調整，轉向高科技及知識型經濟，使

低技術、低學歷的勞工受害更深。勞苦大眾勤勤懇懇的終生拼搏，創造了香

港的經濟繁榮。但是，勞工大眾並不能合理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本港的貧

富差距正在日漸逐步擴大，“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現象日益嚴重。同時，

失業率並沒有明顯下降，根據政府的最新統計數字，今年 2 月至 4 月的臨時

數字，失業率仍高企在 5.5%，多達 19 萬人失業，勞力市場在供大於求的情

況下失去平衡。然而，形勢比人強，在現實面前，許多中年低技術、低學歷

工人喪失議價能力，被迫一再降低工資，以求保住“飯碗”，他們的辛勞所

得，僅能糊口，有些工人的收入甚至比領取綜援還差。這種趨勢延續下去，

哪裏談得上刺激經濟。幾十萬工人處於貧困、節衣縮食的境況，勢必影響市

場消費，妨礙經濟復甦。繼續發展下去，難免引起民怨，激化階級矛盾，影

響社會的安定。

如果可以設立最低工資保障，制訂不低於貧窮 的最低工資水平，便可

確保工人自食其力，獲得足夠負擔自己及家人的基本生活費用。根據一項最

低工資制度的調查，約 41.5%的僱主同意推行全港性的最低工資制度，至於

最低工資水平，大部分僱主認為應設在 5,000 至 6,000 元之間，這表明了許

多僱主是明白事理的，他們並不抗拒最低工資制度。

主席女士，一個發達的文明社會應確保每一個公民都能夠有尊嚴地生

活，《國際勞工公約》中明文規定設立最低工資的保障，全世界已有八十多

個國家確認了這種制度及有關公約，中國亦已建立了最低工資制度。相形之

下，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則過分嚴謹，屈從工商大企業及各大商會的壓力，不

顧社會公義，忽視廣大勞工的需求，確實令人失望。期望政府能順應民意，

接受最低工資的理念，做一些實事，縮小貧富差距，合理地分配社會財富，

建立一個繁榮而和諧的國際大都會，使廣大市民人人有工作，基本工資有保

障。

然而，我們並不是要求一刀切地推行最低工資制度。香港可以以某些行

業先行試驗，綜合各方面的意見，以及汲取其他國家的經驗後，逐步推進。

其實我們還可以在各行業實行不同的最低工資制度，由工會與商會或僱主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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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談判，決定最低工資的幅度。總之，追求平等，基本生活保障已成為世界

的潮流，逆勢而為將失民心，工商界何不順勢而為，為勞資關係的發展作出

積極貢獻呢？政府亦應修訂已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設立最低工資制度，

輔助勞力市場脫離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的劣勢，保障社會的穩定和平衡發展。

謝謝主席女士。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李卓人議員是一位有心人，他於去年 4 月 26 日的立法

會會議上已提出過訂定“最低工資”的議案辯論，當時只是由於政府和社會

輿論的反對，結果該議案在立法會內遭大比數否決。李卓人議員今次重提

“最低工資”的議案，是很聰明的做法，因為這種題目每年都可以提出討

論，不但受薪階級對他感激不盡，實際對雙方皆有利，假如有朝一日，香港

真的實行“最低工資”法例（我當然希望不至於此），他便可以每年提出增

加最低工資水平的議案，猶如“歡樂今宵”般長玩長有，這真是上天賜他如

此好題目。

反對設立“最低工資”法例的理由很多，重要者有下列幾點：

第一，人力市場的供求。在自由經濟體系下，工資水平是由人力市場的

供求關係所決定。在經濟增長時期，工商業對人才都有需要，為 爭取高質

素的員工，工業界只有不斷把工資提高。好像香港經濟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發

展蓬勃的時期，工資大幅上調，正是最佳例證。“最低工資”在這時期並不

會使失業率增加，反而會增加就業率。以美國經濟為例，固然有其經濟因素

基礎，但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地大造文章。不過，在經濟走下坡或工商業不景

氣時，僱主被迫裁減員工，人力市場會出現供應過剩，失業者自然會接受較

低工資的工作，這樣便會推低市場上的工資水平。其次，在經濟衰退時期，

工商業為保持競爭力和減低成本，在職員工也要凍薪或減薪，這樣亦增加工

資下調的壓力。總括而言，在自由經濟體系下，社會上的工資水平是由市場

所操縱，不會由某些人控制的。這種工資水平的調節機制，縱然不是十全十

美，因為僱主和僱員在工資高低方面總是有相反的意見，但是讓市場調節工

資仍不失為僱主及僱員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有效機制。

第二點，最低工資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在經濟下滑或持續衰退期，市

場上工資繼續調整，如果在人力供求還未達到平衡時，設立“最低工資”只

會令營商成本持高不下，對改善經濟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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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最低工資變最高工資。這是勞工團體最擔心的問題，因為僱主可

以只支付最低工資，將最低工資變成最高工資。這樣將會是最低工資引起的

反效果。

我想說第四點，最低工資削減年輕人就業機會。由於“最低工資”的設

立，僱主將會盡量避免聘用無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因為他們的勞動價值對僱

主而言，付出最低工資還是太高，因而會削弱很多年輕人的就業機會。

李卓人議員去年在辯論時說過，當工資下跌至“不人道”水平時，自由

市場的機制已經失效，因此要設立“最低工資”法例，令人有尊嚴地活下

去。這裏有兩點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第一，工資是否可以一直跌下去？我

想是不可以的。因為工資下降至某一水平時，人力供求便自然達致平衡。除

非全香港的工商業全部消失，而且家庭傭工也消聲匿跡，但這是不可能的

事。因為按照自由市場的規律，僱主是沒有能力把工資無限下調的。其二，

至於低收入家庭生活遇到困難的問題，應由社會保障方面來考慮，與“最低

工資”扯不上關係。

主席，李卓人議員要求設立“最低工資”制，即從財富分配方面，令非

技術僱員收入得到保障，他的意願是可以理解的。但實際情況是，造成工資

下調的主要原因是人力供應超過市場需求所致，而人力過剩有兩個主要原

因：第一，人口增加迅速，市場職位空缺增長未能同步配合；第二，經濟發

展緩慢，沒有能力創造更多職位空缺。所以，要維持滿意的工資水平，我們

必須先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發展工商業，令經濟活躍起來，才是治本之道。

勞工界代表應該把精力放在督促政府發展科技工業、與工商界聯合、共同努

力使香港創造更多財富之上，經濟起飛後自然需要更多人力支持，工資便自

然會維持在極“人道”的水平，這才是有建設性和積極進取的態度。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我相信無須再說最低工資立法的意義，因為對低下階層

勞工提供基本工資的保障，是勞工階層工作尊嚴的維護，也是《世界人權宣

言》倡議的訴求。

自去年 4 月底李卓人議員有關勞動節的議案遭否決至今，我相信所謂自

由巿場規律並沒有發生功用，本港低薪工人的處境可以說是越來越差，我相

信，無須我再舉例，大家也知道今時今日低薪工人的工資是低得如何可 ！

有人認為，在經濟衰退時，企業已經經營困難，所以並不適宜訂立最低

工資，否則，只會令企業百上加斤；在經濟好景時，工資自然會水漲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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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亦無須再訂立最低工資。在衰退時不適宜，在好景時不需要，所以訂立

最低工資根本意義不大。

驟眼看來，這個論點似乎言之有理，不過，我卻不能夠認同。首先，經

濟衰退帶來的痛楚並不是平均分擔，巿場力量最弱的低收入工人，往往是最

容易被僱主“開刀”的一 。如果沒有最低工資保障，低收入工人的工資只

會被壓至更不人道的水平，令最有需要接受援助的人反而要承受最大的痛

楚。同時，在經濟泡沫破裂之前，本地低技術工人的工資已經停滯不前，實

際工資不斷下降。根據統計處數字，收入最低的兩成“打工仔女”，1999 年

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 4,250 元，扣除通脹因素後比 1990 年還要低 4%，跟同

期實質人均生產總值增長更是相差 20 個百分點。

另一種反對最低工資的意見，是中小型企業難以實行。我覺得中小型企

業幾乎已成為反對勞工保障的“百搭”理由。每當勞工界提出大部分國家均

實施的勞工政策時，總會有人說“香港經濟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舊調，似

乎在說香港的情況永遠也是例外。其實只要我們比較其他國家中小型企業所

佔的比例，便可以知道這種論調的謬誤。在美國，僱員人數少於 50 人的中

小型企業的比例是 96%、英國是 97%，香港則是 98%，可見香港的情況並沒有

任何特別之處。

我同意部分中小型企業出現經營困難，但我們絕對不應該以剝削員工的

手法來協助它們。我們可以有很多文明的方法協助中小型企業：業主是否可

以減一減租金呢？電力公司是否可以減收電費呢？政府是否可以減收水費

呢？

主席女士，今天職工盟由李卓人議員再把最低工資立法這個議題帶出

來，是希望社會各階層正視低下階層工資低得可憐的這個重要民生問題。我

不期望今天的議案會獲得通過，但我相信，訂立最低工資保尊嚴這個“打工

仔女”的強烈訴求，終有一天可以實現。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全力支持李卓人議員的議案。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最低工資這問題在香港仍然十分具爭議性，老闆跟

“打工仔”的看法固然不同，即使同一個政黨中人，對最低工資的看法同樣

南轅北轍，而學者之間也有不同的觀點。因此，在勞資雙方尚未取得共識之

前，民建聯對李卓人議員提出在香港實行最低工資制度的建議，持保留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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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一個簡單的供求理論，當工資以法律的形式定於超過市場調節的水

平時，由於更多人因工資上調而外出找尋工作，勞工供應因此而增加；但由

於工資成本上漲，為了控制生產成本，老闆必須把工資開支固定於特定水

平，結果反而要減少招聘工人的數目。為了保持競爭力，在惡劣的經營環境

下生存，老闆更要通過各種方法，提高工人的生產力，例如增加工作量，又

或只招聘熟練工人。

因此，設立最低工資，很可能會出現以下的結果：

(一 ) 扭曲了市場機制，令勞工市場無法有效分配人力資源，特別是各

工種不同的技術要求，未能在工資中反映，造成不同技術要求的

工種，收取同一工資的情況。不少人認為，實行最低工資制度，

對工人來說未必一定是福，大有可能會“因加得減”，最低工資

變成最高工資。

(二 ) 製造失業，特別是令非技術勞工，例如婦女、青年及少數族裔人

士等失去工作。美國有研究指出，當美國於 90 至 91 年提高最低

工資水平時，美國青年失業率上升了 27 個百分點；亦有學者指

出，最低工資每增加 10 美仙，整體就業率則下降 1 至 2 個百分

點。

(三 ) 中小型企業在經營環境惡化的情況下，釐定最低工資，只會減低

企業營運的靈活性，企業因而要提高商品及服務價格，令面對激

烈競爭環境的中小型企業生存困難。

(四 ) 為了減少工資在成本中所佔的比例，企業可能以其他商業形式取

代勞工，令失業率上升，例如增設自助櫃檯、減少服務人員，以

及加速企業製造工序集中化及機械化等。

主席女士，是否引入最低工資制度，一定要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外國

的經驗可以參考、借鏡，但更重要的是結合香港的具體現實。我們認為，提

高香港經濟的競爭力，推動經濟增長，以增加就業機會，令薪酬水平同步上

升，水漲船高，才是解決“打工仔”困境的良方。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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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女士，李卓人議員今天動議要求訂定最低工資，驟眼來看

好像能保障僱員，特別是低收入人士的生計，但深入分析，便會知道效果只

會適得其反，製造更多失業人士，打爛更多“打工仔”的飯碗。

大家必須明白，僱主在經濟不景時，進行裁員、減薪、凍薪的情況增加，

不是由於僱主貪得無厭，為追求更大的邊際利潤而刻意壓榨工人；真實的情

況是由於本港整體經濟不景，營商環境惡化，左支右絀的僱主為求生存而無

法不減低成本所致。當老闆的不是想裁員減薪凍薪，但不這樣做，公司便無

法度過當前的難關而要倒閉，屆時員工的境況將更淒慘。

我們更須知道，本港 98%的公司是中小企業，當中 95%是資本薄弱、員

工人數不足 20 人的小規模公司，情況與其他大國不同。本港的經濟環境雖

然已有輕微改善，但仍有不少中小企業處於困境，在惡劣的經營環境中掙

扎。自由黨深信，如果本港訂定最低工資，只會進一步扼殺中小企業的生存

空間，迫它們提早結業，屆時失業的人數只會有增無減。一些調查結果顯示，

如果真的訂立最低工資，失業率可能會增加 1%至 3%。

我並非在危言聳聽，而是實事實說。98 年香港社會保障學會建議把最低

工資設定為月薪 5,832 元，時薪 35 元；而最近香港大學的調查又表示，最

多被訪者建議的設立最低工資水平為月薪 5,000 至 6,000 元。但是，不知大

家是否知道，現時全港快餐店的員工時薪，只不過是 20 元左右，而月薪也

只是 4,000 元左右，與上述的最低工資水平差距甚大。假如最低工資訂於上

述水平，規模較小的快餐店將會首當其衝被淘汰，剩下的大型連鎖店亦不會

好過，只有把額外支出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由市民來負擔；又或減少僱員來

維持原有支出，換而言之，即少聘一些僱員，這樣失業率便會增加。

其實，無論最低工資訂定在甚麼水平，也犯了自由市場的一個大忌，便

是資方被剝奪了決定工資的權力。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體系，工資價格浮

動，由市場按供求、投資環境等因素決定。訂定最低工資，會扭曲自由市場

的工資架構，令工資調整受到很大的限制，特別在當前經濟只得些微好轉

時，工商界將難以因應外來的沖擊作彈性調整。同時，最低工資制度亦會嚇

怕外來投資者，進一步削弱本港的國際競爭力。

自由黨希望勞工界和廣大的“打工仔”能明白，只有復甦經濟，才能改

善就業情況。以違反市場規律的方式訂定最低工資，不會帶來任何良好的效

果；相反，只會令僱主、僱員一同受苦，是一個兩敗俱傷的下下之策。為了

普羅市民的飯碗，以及本港自由經濟市場的發展，自由黨實在無法支持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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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同時亦無必要成立“低收入委員會”，以免“好心做壞

事”。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代表自由黨反對議案。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最低工資這個課題，一向都是非常具爭議性，外國

不同的學者亦有不同的理論與研究。最低工資的倡議者認為，工人辛勞工作

後所獲得的工資，應該足以應付日常開支，使工人可以有尊嚴地工作。當工

人的工資不足夠過活時，可能依賴政府援助，這變相是動用公帑資助一些經

營不善以致無法給予合理工資的私營公司，替它們支付工資。所以，最低工

資除可保障工人的生活，避免僱主無理剝削外，還可以協助市場淘汰一些經

營不善的企業，增加市場整體的生產力。現時，全球有八十多個國家設有最

低工資制度，而在 29 個經濟合作組織的成員國中，亦有過半數（即有 17 個

國家）正在實行最低工資。

不過，亦有不少人擔心最低工資會影響自由市場的正常運作，令工資的

調節缺乏彈性。一些商會表示，最低工資會不必要地加重企業成本，減低其

競爭力，令一些僱主可能為減低成本而削減人手。因此，設立最低工資不但

不可以保障低薪工人，反而會加劇失業問題，尤其影響一些競爭力低的工

人。

民主黨於去年 6 月，邀請了香港大學華人管理中心，與民主黨合作進行

一項詳細研究，其中一個題目便是在本港推行最低工資的合適性及可行性。

研究經過差不多 1 年時間，現時已經完成，我亦希望藉 今天立法會的辯論，

交代一下研究的主要結果。

研究的一個主要部分，是沿 彌敦道及軒尼詩道的街鋪及商場進行問卷

調查。訪問員成功走訪了 1  174 間商鋪，訪問了 207 名僱主、管理階層的代

表及 455 名僱員。這些商鋪主要包括了飲食、零售、銀行及酒店業等。此外，

訪問員亦於港、九、新界 3 個勞工處門口訪問了 337 名失業人士。

此外，研究中心亦得到本港兩個商會協助，郵寄問卷給商會的機構會

員，搜集他們對有關問題的意見。研究中心一共郵寄了 1  225 份問卷，最後

收回 10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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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首先我想談一談街頭問卷調查的結果。在研究中心的調查中

發現，不論僱主、僱員或失業人士，支持及反對最低工資人數分布頗為平均，

並沒有一面倒的支持或一面倒的反對。在被訪的 207 名僱主及管理層代表

中，有 41.5%表示支持在本港設立全港性的最低工資，有 49.3%表示反對；

在 455 名僱員方面，有 49%表示支持，45.7%表示反對，而在 337 名失業人士

中，有 52.8%支持， 42.4%反對。

如果最低工資只局限為針對個別行業推行， 3 組被訪者的支持比例便全

部提高，分別有 47.3%的僱主、57.6%的僱員及 59.9%失業人士支持成立行業

性的最低工資，反對的則有 43.5%的僱主、37.1%的僱員及 34.4%的失業人士。

對於設立最低工資會否加劇失業問題，有超過五成的僱主及僱員認為最

低工資的設立不會增加失業率，而有差不多三成半認為設立最低工資會令失

業率增加。失業人士可能更能捕捉最低工資對就業方面的影響，因此有相對

較多比例的失業人士　─　差不多四成　─　表示最低工資可能會導致失

業率增加，而認為無影響的便有 48.1%。

與街鋪的僱主相比，商會會員機構對於最低工資的問題便表現得更有保

留。在 105 份收回的郵寄問卷中，有 79.4%及 69.8%的僱主分別反對設立全

港性及行業性的最低工資制度，只有一成多支持設立全港性最低工資制度，

以及二成多支持設立行業性最低工資制度。

主席女士，有關最低工資的正反意見實在是非常多，而正如研究報告所

述，關於支持及反對最低工資方面的政策矛盾亦很難解決。民主黨去年經過

黨內特別會員大會討論後，決定不支持在本港設立法定的最低工資，但這並

不代表民主黨不關心低薪工人的生活狀況。最低工資並非洪水猛獸，但亦非

靈丹妙藥，民主黨必定會以理性及開放的態度，對待最低工資的問題，正如

我們邀請香港大學進行深入研究一樣。民主黨相信要協助基層勞工，除了最

低工資的問題外，更要為基層勞工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以及透過加強培訓提

升勞工的知識及技術水平，隨 市場的發展及社會的進步，令低薪工人可以

得到更合理的保障。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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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女士，工業總會過去多次反對有關設立最低工資的建議。

今天，我們亦會反對李卓人議員的議案，再次聲明“在職貧窮”問題，不應

該以設立最低工資的方法解決。

設立最低工資制度能否有效解決“在職貧窮”問題，正反意見莫衷一

是。經濟學界對此亦有不同意見，即使是民主黨，我們剛才也看到他們內部

亦有不同意見。既然如此，我們又怎樣可以支持他們呢？

在最低工資問題上，勞工界議員往往只看到好的一面，認為設立了最低

工資後，“在職貧窮”的問題便會迎刃而解。然而，這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一旦實行了最低工資制度，我們可以預期有不少低收入及欠缺市場所需

技能的人，連僅餘的工作機會亦會失去。此外，黑市勞工及企業因為生產成

本上漲而被迫提高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均會令低收入人士生活百上加斤。對

於這種種問題，勞工界的議員往往視若無睹。因此，設立最低工資最終可能

會弄巧反拙，令低收入人士得不償失。

主席女士，工業總會認為解決“在職貧窮”問題，要以積極的態度處

理，鼓勵在職人士奮發向上。

政府、工商界和工會都應該積極鼓勵在職人士不停進修，同時確保社會

有足夠機會、途徑，讓有志進修的在職人士有充足的進修機會。此外，工會

及商會都應該監管政府在培訓僱員事宜上所做的工作，確保政府投入的資源

用得其所。同時，工會及商會也應確保政府投入適量的資源、人手，有效地

提升在職人士的技術及生產力，令他們有能力配合經濟發展的步伐，賺取更

高薪酬，改善生活質素。這樣才是積極有效的解決方法，促進整個社會繁榮。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工業總會反對設立最低工資制度。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最近有報章報道，在“麥當勞”工作，時薪是 11 元。

我不知道在座的同事知道這事後會有何感想。但我所接觸的市民都很自然地

會說“真的麼？”、“有沒有弄錯”、“很離譜”及“很可 ”等。主席，

事實上，這麼多年來，我也曾就這類快餐店的時薪進行過調查，每一次的調

查結果都令我感到心痛，因為每一次我也會發現這類快餐店的薪酬不斷下

調，現在還降至這水平。所以，我擔心如果我們仍然不解決最低工資的問題

的話，這種下調的情況會不斷惡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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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一些同事可能會說，他們要反對設立最低工資，因為這樣做其

實未必會對工友有真正的幫助。我們不是只有一顆熾熱的心便可以解決問

題，我們還要有冷靜的頭腦，想想怎樣才能真正幫助工友。他們認為要幫助

低收入的工友，並不是“笨拙”地設立最低工資便可，而是應要以更聰明的

方法來解決這問題。

主席，究竟甚麼是“笨拙”，甚麼是“聰明”呢？也許，我嘗試討論一

下這問題。我記得羅致光議員曾經說過，他對設立最低工資有所保留，其中

一個理由是：“如果設立最低工資，香港便會步美國後塵，市民要花 30 元

買一個漢堡包和 40 元買一碗叉燒飯”。我覺得這種論調只是工商界的論點，

而且還有恐嚇的成分，絕對不是冷靜的分析，只會令人聽後感到“怒火中

燒”。

如果我們真正冷靜地看一看這問題的話，便會看到設立最低工資後，所

增加的成本並不是如羅致光議員剛才所說那麼多。事實上，剛才李卓人議員

也引述了英國的例子，英國在去年 4 月開始實施最低工資，結果只是令整體

工資成本增加了 0.5%。最低工資實施了 1 年後，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會令物

價飆升。因此，最低工資制度並不是洪水猛獸，會令物價飆升，而工人也並

非不能受惠或普羅市民得不到好處。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讓我們再看看香港的情況，如果以“麥當勞”平均時薪約為 15 元來計

算，職員的薪金只佔整體成本的 9%左右。如果我們把最低工資定為 25 元，

即大約會把成本增加 6%。一個“巨無霸”的價錢，只是會由 10.2 元增加至

10.8 元，11 元還有剩，我們又怎能說成本上漲三倍呢？這究竟是甚麼論點？

有甚麼理據可以支持這種論點呢？

政府認為，最低工資未必可以真正幫助低收入家庭，因為“除非低薪工

人來自低收入家庭，否則從法定最低工資制度中受惠的，可能是屬於境況較

佳家庭的低薪成員”。至於這論點，我們的同事張文光議員也有類似看法，

因此，張文光議員提出了“家庭最低收入”的方案。其實這個“家庭最低收

入”方案是否真的能夠幫助普羅市民，特別是低收入人士呢？

我記得民主黨前勞工政策發言人何敏嘉議員在 1996 年 10 月 30 日辯論

由我提出的議案時曾經指出，“勞資雙方權力極不平衡，在釐定薪酬時勞方

往往處於不利位置，令工人不能得到應得的工資”。主席，如果民主黨沒有

改變這個基本立場，仍然堅持不應設有最低工資，而提倡“家庭最低收入”

方案的話，我覺得便會有很大的問題。為何這樣說呢？剛才我也說過他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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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承認僱主很容易把工資下調，如果我們沒有最低工資制度，而只是訂立

“家庭最低收入”，情況又會怎樣呢？主席，如果我們今天把家庭最低收入

訂為 5,000 元，僱主原則上可以給予僱員 4,000 元的薪酬，而政府則要補貼

1,000 元，這樣便剛好足夠 5,000 元了。不過，如果實際情況是這樣的話，

僱主會否這樣做呢？僱主會否給予僱員 4,000 元的薪酬呢？如果沒有最低工

資的限額，僱主便可能只給予僱員 3,000 元的薪酬，而政府則要補貼 2,000

元。這情況是否公平呢？最後，整個社會便要為僱主提供資助。這樣做對社

會也是沒有利的。因此，如果我們真的提倡“家庭最低收入”，而不設定最

低工資的話，實際上也是不可行的。

有人說，現時訂立最低工資制度，其實也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剛才也

有同事提出，應提升工人的技術水平，提高他們的生產效益，這樣倒可以令

他們增加收入。但是，這做法也不是一定可行。

主席，我謹此陳辭。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最低工資這項議題，並不是今天才第一次得到辯論。

不過，我們應否在辯論最低工資時只談最低工資？正如我們最近在討論銷售

稅問題時，是否只談銷售？我覺得最低工資的概念是整體經濟的其中一環，

我們不可以只討論最低工資，而完全不提其他方面。

數位工會代表剛才引用了很多國家的情況作為例子，例如英國和美國

等。以紡織業為例，美國為工人設有最低工資，為何美國的紡織廠可以繼續

經營？因為美國對外國入口的製衣設有配額制度，外國一年最多只可以入口

限定數量的製品，而且美國還有入口稅制度，對入口貨品收取 17%的入口稅；

這樣，美國本身出產的製衣當然可以以某個價格發售，因為有某個價格作為

底 ，亦因而可以設立最低工資。又以美國的農產品大麥為例，美國當然可

以就此設立最低工資，因為當地的大麥設有最低價格，當市價低於最低價格

時，政府會把所有大麥買入，並貯存於倉庫內。不過，香港政府一直所奉行

和市民支持的，是自由經濟。在香港這自由經濟的情況下，本港生產的產品

完全沒有任何關稅，設有關稅的只有紅酒和汽車，因為香港沒有生產紅酒和

汽車，至於其他產品的銷情，均是受自由競爭所支配。美國的製衣可以入口

香港，越南的製衣也可以入口香港，我們對其他國家沒有實行配額制度，亦

沒有入口稅制度。因此，如果香港設立最低工資，但是又沒有最低物價作為

支持時，那麼香港廠商如何經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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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再以飲食業為例，這是與出口沒有關連的。但大家可見，不要說

是星期六、日，即使是平日晚上，也有很多香港人到深圳吃晚飯。深圳食肆

的食物價格這樣平宜，那麼新界的酒樓怎辦？議員剛才引用了“麥當勞”時

薪 12 元的例子　─　我並不支持這樣做，但是既然議員提到“麥當勞”，

我便想提醒各位，議員這麼崇拜美國設有最低工資，但“麥當勞”是美國公

司，香港“麥當勞”並不是香港公司，而是全資美國公司　─　如果“麥當

勞”不是這樣做，大部分市民也到深圳吃飯時又怎辦呢？難道禁止人們到深

圳？因此，香港飲食業亦有問題存在。

我們須處理的另一項問題是，受最低工資影響的大部分是新移民、青少

年和低技術的工人。現時很多行業，例如飲食業，多聘用以上工人。在另一

方面，凡是 .com 的高科技公司，向員工支付一、二萬元月薪，對它們來說並

不構成任何問題，四、五千元最低工資的問題對這些公司來說，完全沒有影

響，因為它們有能力支付較高薪酬，而所聘用的員工人數又不多，這些公司

所選擇的員工，絕對不是數位工會代表剛才表示關注的那些工人。那些工人

不容易轉業，亦不能動輒投向 .com 公司。如果真的設立最低工資，會否是好

心做壞事呢？我對此真的很有疑問。在設立最低工資後，剩下的數十萬人，

是否人人也能找到一份月薪四、五千元的工作？即使現時有月薪四、五千元

以下的工作，但僱主會選擇給予員工 5,000 元薪金，還是選擇結束營業呢？

兩種可能性也有。鄭家富議員、梁耀忠議員及李卓人議員剛才提出了很多數

據，但究竟有多少僱主會選擇結業，有多少僱主又會給予最低工資呢？我相

信兩種可能性也有。因此，最低工資可能會變為最高工資。

無論如何，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香港設立最低工資，須視乎整體經濟

組合，如果真的會令很多中小型企業結業，這便是另一項問題。不過，大僱

主可能是不受影響的。在香港賺錢的僱主，例如地產商，根本無須聘用很多

員工，所以如設立最低工資，相信不會對他們造成重大打擊；相反，大多數

聘用很多員工的行業也是不賺錢的。李卓人議員最熟悉香港工廠的情況，多

年來，為何大多數廠家要北移國內呢？這便是因為香港租金貴、水電貴、人

工貴，而外國顧客也認為香港貨品價格高，因此香港廠商便索性把工廠遷入

國內或甚至結業。回顧十多年來這麼多工廠結業，我們會否是好心做壞事

呢？

為何世界上有八十多個國家能設立最低工資，我們則不能這樣做呢？我

相信是因為這些國家本身有其經濟體系的特色。例如英國，英國以行政手

段，配合各式各樣的理由來抵制法國入口牛奶。當然，這在英國是行得通的。

英國與歐洲大陸始終距離甚遠，人們不可能因為設有最低工資，食肆的東西

價格高了，便從英國到法國吃一頓飯，然後返回英國。雖然英國人不能這樣

做，但香港人事實上是能夠這樣做，輕易往返深港兩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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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設立最低工資，除了令中小型企業難以經營外，我覺得也不一

定對數位工會領袖所代表的勞工階層有利。他們是深信設立最低工資會對基

層有利的，我並不是說他們說一套，想一套，而事實上，很多工人也覺得他

們這想法很好。剛才議員有提到數項調查顯示， 41%的中小型企業僱主贊成

設立最低工資，而 49%的僱主反對。我沒有看過有關問卷的問題，但我們有

時候也會發出問卷，所以知道怎樣發問便可以得到怎樣的答案，可能由我發

出問卷，以我的一套發問，僱主的支持率便會是 41%了。

主席，總而言之，自由黨如往年一樣，我們亦曾在很多事務委員會中表

示，是反對這項議案的。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經濟結構近年急速地轉向知識型社會。然而，

整個社會仍未作好準備掌握科技、資訊知識的人力不足。基層勞工卻因為過

去整天為口奔馳，根本沒有時間來提升知識、技術，亦無法適應社會的新發

展、新的需求。失業問題固然困擾 他們，但有工作的，也未必能過好一點

的生活。他們往往工資偏低，已到達完全不合理的地步。

在這個時候，我們卻看見香港的基層勞工數目不斷增加。40 歲以上、初

中程度的勞工有 75 萬（這是政府提供的數字）；而根據 96 年人口統計顯示，

有一百二十多萬的勞動人口只具有初中程度，佔香港勞動人口超過三分之

一。根據內地來港移民的資料顯示，他們亦是以教育程度較低者居多。所以，

基層勞工的數目看來只會有增無減。

由於基層勞工的巿場供求已經失去平衡，我們看到基層勞工的工資不斷

下調，僱主更肆意剝削“打工仔”，尤其是某些大型連鎖飲食店，例如，剛

才所說的“麥當勞”，只給予員工每小時 11 元的薪酬。它們振振有辭地說，

如果員工覺得工資不合理大可不幹。但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工作機會又有多

少呢？基層勞工由於沒有技能，只好被迫　─　我強調是被迫　─　接受這

種不合理的工資。有人說，為何這些人不申請綜援呢？香港有很多工人都是

很有志氣的，他們希望靠自己的勞力賺錢，他們認為自己賺錢較申請綜援為

佳。我昨天在立法會申訴部接見了一名人士，他的情況十分可憐，但到今天

為止，他亦不想申請綜援。這便是香港人，香港“打工仔”的態度。不過，

現時香港政府不斷放出消息，指綜援“養懶人”，造成依賴文化。我在上星

期的議案辯論中已經批評了這觀點。政府的指摘對受助人構成的壓力，令他

們很難抬起頭來做人。不少有實際需要的人士，也寧可自食其力，亦不會領

取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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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工資下調情況最嚴重的行業，包括陳榮燦議員代表的飲食

業、我所代表的零售業和其他服務性行業。政府最近推行的公務員改革更推

波助瀾，進一步調低工資，特別是基層勞工的工資。59 個受影響的工種當中，

全部都是基層勞工，共有 7 萬人。此外，亦調低新入職者的薪酬，將政府工

作外判。我們知道，政府部門的工作外判之後，基層勞工的工資會大幅度地

被削減，我昨天處理了一個有關公務員工作外判的個案，該項工作的薪酬原

來是九千多元，但在外判之後只得三千多元，這便是政府部門工作外判的結

果。外判的工種包括：醫院病房服務員的工作、巿政的工作，以及其他所有

政府基層公務員的工作。我們認為政府部門的工作外判的精髓是：“肥了上

層、苦了基層”（這是指政府公務員）。

政府一直反對設立最低工資的原因是勞工巿場屬於自由巿場，最低工資

會破壞工資上下調整的彈性；只要實行了最低工資，工資便難以下調。這是

政府的論點，但我們現在看見香港現時所面對的問題是僱主已經控制了整個

巿場。僱主給予基層勞工的工資，已不足以糊口。坦白說，如果由“打工仔”

控制巿場或平衡巿場，亦不會每天都有勞資糾紛，包括罷工的情況。制訂最

低工資是防止僱主任意剝削工人的其中一個對策。

全世界有八十多個國家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台灣由 1956 年開始實施最

低工資制度。就經濟發展過程而言，台灣在金融風暴後的境況，好像較我們

還好。南韓在 88 年開始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南韓的經濟在金融風暴後，亦

復甦得較我們快，這些都是其中一些例子。

我們要求工人可以獲得合理、有尊嚴的回報，可以分享香港的經濟成

果，而不是被僱主剝削得體無完膚。事實上，1999 年本港的人均生產總值為

21 萬元左右，每月平均為 17,000 元。但是基層工人每月的收入只有 3,000

元左右，很明顯，他們是沒有分享到香港的經濟成果。

主席女士，眾所周知，香港僱員的工資歷年來都是按供求關係來釐定，

即是在經濟好時，工資會較高，經濟差時，工資便相應下降。因此，工聯會

不反對設立最低工資制度，我們 3 位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會支持今天的議

案。但是，我們同時認為當設立最低工資制度時，亦要同時建立“工資管理

局”，並應在實施前要設立專責委員會，詳細研究設立最低工資制的種種問

題及對工人的影響，只有先制訂配套措施，再實行最低工資制，才可以避免

僱主把最低工資視作最高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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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工聯會亦一直倡議政府要扶助勞動密集的行業，例如環保工

業、家庭服務業等，以增加基層勞工的就業機會，改善供求失調的情況，讓

工人可以靠自己的勞力，讓他們有議價能力賺取有尊嚴的生活，這是協助基

層勞工脫貧的另一有效途徑。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今天的議案。謝謝。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最低工資制”並不是甚麼新鮮的事物，過去 20 年間，

香港的學術界、工會及政黨，都會就此問題進行無數次激烈的辯論。雖然，

不論是贊成者或是反對者，都有其詳盡的理由及具體的研究數據作支持，但

直至今天，各方面仍未能就有關問題達成一個共識。

誠然，從某一個角度來看，實施“最低工資制”是有其好處的：首先，

是可以保障低技術及低薪工人，不會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確保他們的收入可

以維持基本的生活的需要；此外，最低工資也有助重新分配社會資源，改善

貧富懸殊的問題；再者，也有助改善低薪工人的經濟情況，提升他們的購買

力，有間接刺激消費和促進經濟的作用。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最低工資制”可能帶來很多壞處：明顯不

過的，是工人的工資，理應是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情況自行調節的，但實施

“最低工資制”，就無異於干擾自由市場的運作，令市場的靈活性及彈性降

低；此外，訂立了工資下限，部分僱主可能因為要控制經營成本，被迫減少

員工數目；而一些中小型企業，更可能會因經營困難而倒閉，最終令整個社

會的就業機會減少；再者，在經濟較差的環境下，“最低工資制”可能導致

黑市勞工的問題出現，無助解決低技術工人的困境。

至於從其他實施“最低工資制”國家的經驗來看，也難以找出一個客觀

的、全面的結論。事實上，據本會秘書處在去年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比

較過 7 個國家最低工資的變動對就業率、貧窮問題及入息分配影響的數據

後，發覺不同國家的執行情況都各有不同，根本無法將有關結果完全套用在

香港。

主席，“最低工資制”究竟是“糖衣毒藥”抑或是“靈丹妙藥”，至今

仍未有一個具體的結論，我認為在有關問題未作出進一步的研究之前，是不

適宜在現階段套用在本港的。事實上，“最低工資制”不僅牽涉範圍廣大，

對僱主、僱員及整體經濟環境，也會造成很大程度的影響，故此，政府及立

法者必須就此有關政策，進行詳盡深入的研究，例如：基層勞工收入偏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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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甚麼呢？推行“最低工資制”能否有助解決問題呢？“最低工資

制”的實質內容、定義、計算的方式為何呢？訂立最低工資對本地勞動市場

及經濟有甚麼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呢？是否須有其他的配套政策配合呢？這

些細節都必須要詳盡的考慮及研究。

其實，在本港經濟第三次轉型的情況下，港進聯真正能夠協助廣大勞動

力的市場，並不一定是最低工資，反而是政府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在人力培訓

方面，提升整體人力市場的技術及競爭力，讓所有勞動力人士都可以適應新

的經濟環境，找到一份適合自己、薪酬合理的工作。

主席，我謹此陳辭，代表港進聯反對議案。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單身人士金額是 1,805

元。如果一名勞工月入只得 3,000 元，而他不單止要養自己，可能還要多養

一、兩名家庭成員，那他們怎樣過活呢？政府緊縮綜援開支，仍願意付出

1,805 元；一名月入 3,000 元的勞工，其實是不能養活一家人的！不過，為

何他又做得到呢？還有 39 萬人是月入 3,000 元以下的，他們為何也可以做

得到呢？因為在綜援制度內，有“低收入人士”這一項。但凡有人願意全職

工作，付出十足勞力後，但賺取的工資仍不足過活的，便可以申請綜援。於

是，香港便出現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便是在沒有最低工資的保障下，有些全

職工作的人仍然要倚靠政府的補貼，過最低要求、餓不死的生活。

不過，事情的真相是，政府的補貼並不是提供給這一 人，因他們付出

了十足勞力，是用不 別人補貼的，在一個合理的社會，如果願意付出十足

勞力，便應該可以滿足到基本的生活需求，但在我們的社會，以他們的工資，

他們不可以這樣做，所以政府的補貼其實是補貼給僱主，因為有些僱主要依

靠削減工資來維持競爭力。他們在另一方面又可得到政府補貼。於是，那些

願意付出十足勞力的工人，在沒有最低工資的情況下亦可過活。那些錢是由

誰人支付呢？還不是納稅人！最後，可能要加稅才足以支付這些綜援補貼，

屆時大家又要再爭拗。這是否我們想看見的現象呢？

其實，那些綜援確是給了那些只懂削減僱員工資以維持競爭力的僱主，

所以我很希望社會福利署跟一些僱主談一談他們應該如何自力更生，加強競

爭力；而不是單單要求低收入人士接受再培訓。

我亦要指出一點，剛才有議員說，經濟復甦便可以水漲船高，把工資扯

高。這對某些工種來說確實是實情，其實現時已出現這種情況，資訊科技僱

員的工資已經扯得很高。但是，對基層勞工來說，這是否同樣是事實呢？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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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有 200 萬小學程度或以下的男女工作人口，基層的低技術工人一值供過於

求，他們其實處於一個扭曲了的勞工市場。由於另外有政府補貼，所以其實

沒有甚麼市場因素可以令基層工種的工資回升。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自由市

場，但這並不是真相！這個所謂自由市場，是建基於政府每月把大量公帑注

入綜援中，用以補貼這些低收入人士。

此外，有議員說可提供再培訓，加強競爭力，讓大家可以力爭向上，處

理一些較複雜、較高薪的工作。不過，主席，我在這會議廳內已經常說，成

人教育的撥款那麼少，只有六千多萬元，但我們卻有 200 萬人是小學程度或

以下，何時才能得到培訓的效果呢？其間，這些人是要過活的。他們願意接

受再培訓，他們願意從基層教育重新開始，但接受這些教育的數年間，他們

如何過活呢？要不訂定最低工資，要不便靠綜援！我很同意田北俊議員所

說，其實要考慮的是配套，而不單止是最低工資問題。主要的考慮是，整個

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固定的，而同時要養活那麼多人，那麼採用甚麼方法

養活他們呢？採用甚麼方法給他們錢呢？如果他們願意工作，而又訂有最低

工資，他們便無須政府補貼，不用沒有尊嚴地申領綜援。如果他們願意工作，

但卻沒有訂定最低工資，當工資不斷下跌時，他們同樣要申領綜援。這令他

們不可以有尊嚴地過活，亦不能反映出他們願意付出勞力這事實！

有議員剛才說最低工資這項議題，令李卓人議員每年都可以提出議案，

每年都可以提出這項議題。其實我相信李卓人議員情願不提這項議案，情願

大家能通過這項議案，隨即便可以立法，訂定最低工資後，便不用每年都提

出來動氣地討論。

今年年初，立法會曾派代表團訪問歐洲，會見了英國的商會代表，並跟

他們討論最低工資這問題，因為很多工商界的同事對這問題也十分關注。事

實上，最低工資是有計算方程式的，爭拗只是在首次訂立最低工資時的方程

式應如何計算。爭拗一次以後，最低工資便可以跟隨大家同意的有關指數浮

動，那又何須年年提出議案呢？

我希望同事支持李卓人議員這項議案，因此他便不用每年都提出議案。

如果成功立法，相信勞工界的議員和我自己都很樂意為支持訂定最低工資的

議員鼓掌。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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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立法會曾多次辯論香港應否設立最低工資制度，例

如去年 4 月的立法會會議，以及去年 7 月的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這個課題

也被納入議程內。今天，政府的立場依然沒有改變，我們不贊成在香港設立

最低工資制度，理由絕對不是我們偏幫工商界或僱主，主要原因是這種做法

並不能針對香港現時的經濟情況，為勞工階層創造就業機會及理想的就業條

件，更可能適得其反，導致某些人士，尤其是低技術工人及缺乏工作經驗的

年青人，失去就業機會。

政府一直投放龐大的資源在教育、培訓和再培訓的工作上，目的是透過

有效的培訓，提升工作人口的工作技能，令他們更具就業競爭力，從而賺取

更豐厚的回報。我們認為，這樣才是維持香港繁榮安定、經濟持續增長和真

正能惠及廣大勞工階層的長遠之策。

最近有一些國際權威組織就訂立最低工資的影響進行研究，並提出意

見。我稍後會引述這些意見，以闡明政府為何不贊成制訂最低工資。同時，

我會介紹政府在促進就業，以及改善市民生活上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

有些議員期望最低工資制可以令基層工人賺取一定的收入，但事實上，

立法並不能保證達到這個目的。最低工資制針對的是“工資”，而非“就

業”，當僱主認為增加最低工資後成本不化算，可能會取消原有的低薪職位

而引入其他代替方法，包括調整生產方式以減少僱用員工的數目，或把更多

業務或生產工序遷離本港，在勞工和土地資源相對低廉的鄰近地區運作。

歐美很多國家實施了最低工資制多年，近年也對最低工資影響就業的情

況表示關注。例如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經合組織”）在 1998 年對法定

最低工資這個課題進行研究顯示，法定的最低工資會不時調高，並往往高於

市場水平。不過，這個水平的工資會導致失業人數增加，而對那些生產力低

於法定最低工資的工人的影響更大。事實上，訂定最低工資造成就業機會減

少的情況，往往對一些低技術工人和青少年的打擊最大，因為他們一般是在

勞工市場中競爭力較低的人。根據經合組織的研究結果，法定最低工資以幣

值計算，如果調高 10%，青少年的就業機會便會下降 2%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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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研究結果顯示，如果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實質上升

10%，將會令美國就業機會減少 4%至 16%；而法國的相應跌幅則為 10%至 13%。

利用行政手段人為地提高工資，不單止會令一批低薪工人失去工作，對

那些能保持就業的低薪人士來說，也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在工資提高至法定

最低水平後，由於不能以工資調節成本，僱主可能會削減工資以外的福利或

津貼，又或增加工人的工作量，以抵銷新增的成本負擔。低薪工人的整體薪

酬，相對於其工作量，最終可能並無改善，而法定最低工資對失業人士也完

全沒有幫助。

法定最低工資的另一根本問題，是它扭曲了勞工市場供求的信息。僱主

不能再根據工人的生產力、工作能力的表現，以及公司的營業狀況，釐定工

人的基本工資；也會削弱工作人口改善及提升自身工作質素的動力，以及接

受培訓和再培訓的意欲。這個趨勢並不利於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最低工資對經濟的不利影響，在經濟調整期尤為顯著。它不單止會扭曲

勞工市場的工資架構，更會令工資的釐定和調整受到更大的限制。在經濟調

整期間，如果工資能靈活而迅速地向下調整，會有助降低生產成本和產品價

格，從而增加競爭力，並有助刺激整體需求。不過，在法定最低工資的約束

下，工資未能靈活下調，將會影響勞工以至產品市場的調節，因而令失業周

期延長或失業情況惡化，拖慢經濟復甦的步伐。更嚴重的是，由於工資調節

機制的僵化，使本來是短暫的周期性失業問題，演變成長期的結構性失業情

況。

我們的勞工市場勝在靈活而具彈性，回應經濟轉型時快速機動，勞工可

以自由在各個經濟行業尋找不同職位的工作。經濟持續增長，一直是帶動市

民入息增加的主要因素；而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則是拉近入息差距的最有效

方法。削弱勞工市場的調節機能，只會窒礙整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影響商業

活動，最終損害社會整體的就業環境。

我們非常明白和理解議員對市民就業情況的關注，我們也同樣重視這個

課題。不過，我們必須明白，最低工資並不能解決問題。經合組織成員國近

年普遍趨向放寬法定最低工資制度內的種種限制，以增強其勞工市場的靈活

性。這個現象並非偶然，我們應否從他們的經驗中汲取教訓？香港社會對應

否設定最低工資顯然缺乏共識，這點從議員今天發表不同立場的見解，可見

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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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直致力營造優良的營商環境，推動經濟增長，拓闊經濟根基，改

善本地經濟，從而增加就業機會和工作待遇。同時，我們撥出龐大資源，投

資在教育、培訓和再培訓上，並承擔醫療及公共房屋等社會服務開支。這些

政策直接或間接製造了很多就業機會。

在人力資源政策上，我們會繼續致力協助失業者得到適當的培訓，尋找

工作，脫離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網。我們為低學歷和低技術工人

提供培訓和再培訓。在 1999-2000 年度，共有 78  086 名學員完成僱員再培訓

局（“再培訓局”）開辦的再培訓課程；而在全日制課程中，有 23  277 名學

員，即 61.8%是中三或以下程度的人士，再培訓局為他們安排的培訓，遍及

多個不同的工種。經過再培訓後，工人的就業率超過七成，與其他學術背景

的人士相比，絕不遜色。在未來的日子裏，再培訓局會增加培訓名額，開辦

切合市場需要的新課程，讓更多失業者受惠。再培訓局也會提高全日制課程

的比重，由以往的三成增至五成，以照顧失業者的需要。

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宣布額外預留 3 億元撥款，進一步

協助基層市民就業及為他們提供增值培訓。此外，職業英語運動也可全面直

接協助提升在職員工的語文能力。

各位議員，政府推行以上的連串措施，目的是為了提升員工的工作技

能。我明白經濟轉型，加劇了入息的差距。我同意政府有責任照顧低入息階

層的生活，而設立社會保障的安全網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是，我們不贊成

訂立最低工資制，人為地扭曲勞工市場的供求情況。相反，我們現正致力推

行各種增值項目，積極謀求改善本港勞動人口的質素和條件，讓他們可以適

應正在轉型的新經濟秩序，並憑自己的努力，爭取成果及生活條件的改善。

在這裏我也想談一談，當大家討論最低工資時，很容易被一些低薪的例

子掩蓋了比較理性的辯論。我想以李卓人議員在報章上廣泛宣傳勞工處招聘

低薪保母這個例子，作詳細的解釋。這是否一個明顯的剝削工人、打擊工人

尊嚴，而勞工處作為幫兇的個案呢？我已經向勞工處瞭解事情的全面資料，

我很樂意向各位議員解釋以下的事實。

個案的僱主是一名居住在屯門的普通僱員，賺取普通的工資，家庭入息

不容許她聘請一名月薪 3,670 元的海外家庭傭工。由於她要工作，所以要有

人帶她的孩子到幼兒院，所以她願意把她入息的一部分拿出來，聘請一名兼

職保母。她的對象是居於鄰近家庭的主婦。她對保母的要求主要是接送孩子

往返幼兒院，而這名保母是兼職的，絕對無須擔當任何家務。這樣的安排，

根據勞工處的說法，在很多普通屋 非常普遍。保母把孩子接回自己家裏之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y 2000 153

後，便可以繼續照顧自己的子女或打理其他家務，孩子的母親下班後，便會

到來把孩子接回家中。這項安排一方面既能令一些從事普通工作的僱員，特

別是婦女，可以繼續工作，另一方面也能讓居於鄰近的家庭主婦賺取一份收

入。該名家庭主婦在得到該份收入之餘，也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家庭及孩子。

因此，把這個安排簡單和機械化地計算出時薪 10 元　─　非常可 的時薪

─　並不能反映這種在很多地方存在已久、可以互利的社會支援。

如果我們以這個案為例，完全不理會工作性質和安排，立法硬性規定時

薪為 20 元，個案的僱主便要付出 4,000 元。她當然不能負擔，結果她可能

要認真考慮放棄自己的工作，社會便會多了一個人失業，而在鄰近居住的家

庭主婦也喪失了可以賺取 2,000 元以幫補自己家庭入息的機會。

在這宗個案中，現時有 6 名在鄰近居住的家庭主婦表示有興趣申請這份

工作，證明這個互利的安排有社會和經濟的需求，絕對不存在剝削工人或打

擊工人尊嚴的問題。勞工處在這宗個案中的做法，是得到我的支持的。

我也想澄清，勞工處如果發覺僱主願意支付的工資與市場的工資有明顯

差距，便會向僱主瞭解情況，然後才決定是否為僱主進行聘請工作。

踏入 2000 年，香港的失業率持續下跌，最新的失業率是 5.5%，對比 12

個月前失業率高峰期的 6.3%，已下跌了 0.8 個百分點，失業人數也減少了

26  000 人。隨 香港整體經濟繼續好轉，失業率會持續下降，工人的入息也

會相應獲得改善。我深信現時的人力資源政策，以及對培訓和再培訓的投資

是正確的；長遠來說，也是最有利香港經濟和勞工的做法。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卓人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5 分 12 秒。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想回應一下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局長剛才所舉

的例子。既然教統局研究這個例子，我也希望他們能研究為何“麥當勞”的

時薪只得 11 元。此外，局長說如果訂有最低工資，便可能會令多一個人失

業；但是，這也可能倒過來說，如果訂有最低工資，那名婦女的丈夫便可能

賺取到有尊嚴的工資，可以養家，妻子便可以照顧自己的子女；又或許如果

訂有最低工資，那名婦女便可以得到較高工資，她便可以聘請一名家庭傭

工。其實有很多可能性，所以說來也是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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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和很多議員主要提出的一點是，訂立最低工資制會對就業有所謂負

面的影響。局長在發言時提及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的研究

報 告 。 我 也 有 看 過 經 合 組 織 的 報 告 ， 相 信 與 局 長 所 說 的 是 同 一 份 ， 即

"Employment Outlook June 1998"。我不知道局長所說的是否這一份。經合組

織的結論是（我想以英文讀出來，因為頗難翻譯）："Both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are inconclusive about the precise employment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ver some range relative to average wage."由此可見，經合組織對這問

題是沒有結論的。

局長和很多議員也提到，如果最低工資增加 10%，就業率便會下降 1%至

3%。經合組織對這問題有怎樣的說法呢？經合組織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指

出，現有的資料並不足以證明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必定會導致青少年就業率

下跌。這是在報告第 45 頁。因此，我希望大家在提及某些研究時，要認真

看看那些研究的內容。

很多議員剛才說提高最低工資會影響青少年就業率。如果真的對他們有

影響的話，我們應該做的是培訓青少年，令他們無須接受低工資的工作。因

此，青少年就業率下降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根本不應出來工作，而應接受培

訓。培訓青少年跟再培訓低技術工人是兩回事，因為青少年往後的日子仍然

很長，他們也較容易接受新信息，所以在培訓青少年方面多做點工夫，他們

便不用出來工作，也無須接受低工資工作。因此，即使訂定最低工資會令青

少年就業率下降，這也不是壞事。

很多人說中小型企業會支撐不住。我剛才已經計算得很清楚，希望大家

研究一下我的數字。舉例來說，如果把最低工資訂為時薪 25 元，香港的整

體工資成本便會增加 0.6%，較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更為便宜。如果真的如

那些人說得那麼恐怖的話，一旦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整個香港便會垮

掉。但是，我肯定情況不會這樣，香港的經濟會繼續運作，不會因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的推行而有任何影響，更不會因為訂立最低工資制而有任何影響。

局長和很多議員剛才均提及培訓。我想提醒大家，政府現時每年花費三

億多元進行培訓工作，接受完培訓的工人連我們想要的最低工資時薪 25 元，

又或月薪 5,000 元至 6,000 元也賺取不到。他們已經接受培訓，但薪金依然

甚低。我經常問，有否一些培訓課程可以令工人的月薪由 5,000 元變為 1 萬

元？如果有的話，我相信排隊申請的情況會較申請 tom.com 股票更為踴躍。

可是，實際上是沒有這種培訓課程的。因此，我希望大家想一想，培訓是不

一定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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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柱議員說最低工資制會打破工人的“飯碗”。英國保守黨曾經說過

同一句話，但保守黨現時已 180 度“轉 ”，支持訂立最低工資制。我希望

日後何議員也會這樣做。

最後，我希望向民主黨說一些非理性的說話：“釋放低薪工人，平反最

低工資，追究否決責任，結束主流專政，建設少壯香港。”這是我送給民主

黨的，希望他們會支持訂立最低工資制。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卓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E Cheuk-y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卓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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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啟明議員、陳國強議員及陳榮燦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敏嘉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張文光

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

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黃容根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及劉慧卿

議員贊成。

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楊森議員、司徒華議員、朱幼麟議

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

素玉議員反對。

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及陳鑑林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3人贊成，16人反對，

1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人出席，6人

贊成，12人反對， 4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

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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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6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3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2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0年 5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時 54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ix minutes to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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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I

《1999 年區域法院（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 本條例（本條及第 40 條除外）自政務司司

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3) 本條及第 40 條自本條例在憲報刊登當日開

始時實施。”。

3 (a) 在 (a)段中，在建議的“司法常務官”的定義中，刪去兩

度出現的“主任”而代以“官”。

(b) 在 (b)段中，刪去建議的“人身傷害訴訟”的定義。

9 (a) 在第 (1)款中，在建議的第 14(1)條中，刪去首兩次出現

的“主任”而代以“官”。

(b) 加入  ─

“ (1A) 第 14 條現予修訂，加入  ─

“ (2A) 司法常務官具有並可行使

由或根據法院規則或任何其他法律賦予他的其他

司法管轄權及權力，以及具有並須執行由或根據法

院規則或任何其他法律施加予他的其他職責。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y 2000 159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B) 副司法常務官及助理司法

常務官可稱為聆案官。”。”。

新條文 加入  ─

“ 9A.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14A. 暫委副司法常務官的委任

(1) 如有以下情況，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可委任某人為暫委副司法常務官  ─

(a) 任何副司法常務官的職位

因任何理由而懸空；或

(b)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認為為

執行司法工作起見，有需

要 委 任 暫 委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2) 在不損害第 (1)款所賦予的權力

的一般性的原則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委任某

人 只 在 一 段 指 明 期 間 內 出 任 暫 委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3) 暫 委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在 其 委 任 期

間內，具有副司法常務官的所有司法管轄權、權

力及特權，並須執行副司法常務官的所有職責，

而任何法律中對副司法常務官的提述須據此解

釋。

(4)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可 隨 時 終 止

某暫委副司法常務官的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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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5) 暫 委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可 稱 為 聆 案

官。

(6) 在本條及第 14C 條中，“暫委副

司法常務官”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指根據第

(1)款獲委任為暫委副司法常務官的人。

14B. 暫委助理司法常務官的委任

(1) 如有以下情況，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可委任某人為暫委助理司法常務官  ─

(a) 任何助理司法常務官的職

位因任何理由而懸空；或

(b)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認為為

執行司法工作起見，有需

要委任暫委助理司法常務

官。

(2) 在不損害第 (1)款所賦予的權力

的一般性的原則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委任某

人只在一段指明期間內出任暫委助理司法常務

官。

(3) 暫 委 助 理 司 法 常 務 官 在 其 委 任

期間內，具有助理司法常務官的所有司法管轄

權、權力及特權，並須執行助理司法常務官的所

有職責，而任何法律中對助理司法常務官的提述

須據此解釋。

(4)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可 隨 時 終 止

某暫委助理司法常務官的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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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5) 暫 委 助 理 司 法 常 務 官 可 稱 為 聆

案官。

(6) 在本條及第 14C 條中，“暫委助

理司法常務官”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指根據

第 (1)款獲委任為暫委助理司法常務官的人。

14C. 暫委副司法常務官等於委任

終止時在已進行部分聆訊的

案件中的權力

(1) 如 在 暫 委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席 前 進

行的任何法律程序的聆訊被押後，或如暫委副司

法常務官在任何法律程序中押後宣告判決，則即

使該暫委副司法常務官的委任期已屆滿或其委

任已終止，他仍有權恢復聆訊，並就該等法律程

序作出裁定或宣告判決。

(2) 第 (1)款適用於暫委助理司法常

務官，一如其適用於暫委副司法常務官。”。”。

14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14.人員非法索取費用

第 26 條現予廢除。”。

20 在建議的第 32 條中  ─

(a) 刪去第 (1)及 (2)款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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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 (1) 凡在任何基於合約、準合約或

侵權行為而提出的訴訟中，原告人申索的款

額不超逾 $600,000，區域法院具有聆訊和裁

定該訴訟的司法管轄權。”；

(b) 刪去第 (3)款而代以  ─

“ (3) 在本條及第 34 條中，原告人

申索的款額指在顧及以下事項後原告人所申

索的款額  ─

(a) 被告人向原告人申索或可

向原告人追討而原告在其

申索陳述書中所承認的任

何抵銷、債項或索求；

(b)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支付給原告人而原

告人在其申索陳述書中所

承認的任何補償（即該條

例第 3 條界定的補償）；

及

(c) 原告人在其申索陳述書中

所 承 認 的 任 何 共 分 疏

忽。”。

22 (a) 刪去建議的第 35 條而代以  ─

“ 35. 收回土地的司法管轄權

凡土地的每年租金或按照《差餉條例》

（第 116 章）確定的應課差餉租值，或其年值（以

最低者為準）不超逾 $240,000，區域法院具有聆

訊和裁定收回該土地的訴訟的司法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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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b) 刪去建議的第 36 條而代以  ─

“ 36. 對於有關所有權問題

的司法管轄權

凡在任何本屬區域法院司法管轄權範

圍以內的訴訟中出現土地權益所有權的問題，在

以下情況下，區域法院具有聆訊和裁定該訴訟的

司法管轄權  ─

(a) 就屬地役權或特許的問題

而言，有人聲稱對有關土

地享有地役權或特許，而

該土地的年值或按照《差

餉條例》（第 116 章）確

定的應課差餉租值（以較

低 者 為 準 ） 不 超 逾

$240,000；或

(b) 就任何其他情況而言，該

土地的年值或按照《差餉

條例》（第 116 章）確定

的應課差餉租值（以較低

者 為 準 ） 不 超 逾

$240,000。”。

(c) 刪去建議的第 37(4)條而代以  ─

“ (4) 凡土地的每年租金或按照《差餉條例》

（第 116 章）確定的應課差餉租值，或其年值（以

最低者為準）超逾 $240,000，本條並不給予區域法

院對收回該土地或關乎該土地所有權的法律程序

的司法管轄權。”。

(d) 刪去建議的第 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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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建議的第 40 條中，刪去“及 39”。

(f) 刪去建議的第 42(3)條而代以  ─

“ (3) 如 被 告 人 在 屬 區 域 法 院 司 法 管

轄權範圍以內的訴訟或法律程序中提出一項反申

索，而該項反申索是在區域法院司法管轄權範圍以

外，但在原訟法庭司法管轄權範圍以內的，則區域

法院可主動或應任何一方的申請  ─

(a) 命令將整項法律程序移交

原訟法庭；或

(b) 命令將該項反申索的法律

程序移交原訟法庭，而關

乎原告人的申索（對反申

索的整個標的事項或其部

分提出抵銷的抗辯除外）

的法律程序，則由區域法

院聆訊和裁定；或

(c) （如區域法院認為整項法

律程序應在區域法院聆訊

和裁定）命令向原訟法庭

或原訟法庭法官報告該事

宜。

(4) 在 接 獲 第 (3)(c)款 所 述 的 報 告

後，原訟法庭或原訟法庭法官如認為適合，可命令

─

(a) 將整項法律程序移交原訟

法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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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整項法律程序在區域法院

聆訊和裁定；或

(c) 將該項反申索的法律程序

移交原訟法庭，而關乎原

告人的申索（對反申索的

整個標的事項或其部分提

出抵銷的抗辯除外）的法

律程序，則由區域法院聆

訊和裁定。

(5) 凡有命令根據第 (3)(b)或 (4)(c)款

作出，而原告人就其申索獲判勝訴，則除非原訟法

庭或原訟法庭法官於任何時間另有命令，否則該判

決須擱置執行，直至移交原訟法庭的法律程序完結

為止。

(6) 如 並 無 報 告 根 據 第 (3)(c)款 作

出，或就上述報告有命令作出，規定整項法律程序

在區域法院聆訊和裁定，則即使任何成文法則有相

反規定，區域法院仍具有司法管轄權以聆訊和裁定

整項法律程序。”。

(g) 在建議的第 43 條中，刪去“（不論該方是否已根據第 39

條訂立司法管轄權協議）”。

(h) 刪去建議的第 44A(3)條而代以  ─

“ (3) 在訴訟或法律程序根據第 (1)款

移交區域法院後，區域法院具有聆訊和裁定整項訴

訟或法律程序（包括反申索）或其部分的司法管轄

權，即使任何成文法則有相反規定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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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 刪去建議的第 49(5)條而代以  ─

“ (5) 如 一 筆 債 項 的 利 息 已 在 某 段 期

間孳生（不論原因為何），則不得根據本條判給該

筆債項在該段期間的利息。”。

(b) 在建議的第 49(7)條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不可”而代以

“不得”。

27 (a) 在標題中，刪去“Sections”而代以“Section”。

(b) 刪去“ are added”而代以“ is added”。

(c) 刪去建議的第 53 條。

30 (a) 在標題中，刪去“Sections”而代以“Section”。

(b) 刪去建議的第 59A 條。

32 刪去建議的第 63(1)條而代以  ─

“ (1)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在有許可的情

況下，可就法官在任何民事訟案或事宜中作出的每項判

決、命令或決定，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39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39.加入條文

現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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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A. 司法常務官可申請命令

司法常務官在有疑問或困難時，可循簡

易程序向區域法院申請給予執達主任指示及指

引的命令，而區域法院可就有關事宜作出看來是

公正合理的命令。

71B. 對司法常務官的保障

(1) 不 得 因 以 下 事 宜 而 針 對 司 法 常

務官提出訴訟  ─

(a) 任何執達主任在沒有司法

常務官的指示下作出或沒

有作出的任何作為；或

(b) 就法律程序文件的執行或

不執行而給予任何執達主

任的任何指示，而  ─

(i) 該 等 指 示 是 符 合 區

域法院根據第 71A 條

作出的命令；及

(ii) 司 法 常 務 官 並 無 故

意 對 任 何 具 關 健 性

的 事 實 作 出 失 實 陳

述或加以隱瞞。

(2) 在 本 條 中 ， “ 司 法 常 務 官 ”

(Registrar) 包括聆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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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建議的第 72 條中  ─

(a) 刪去第 (2)(f)款而代以  ─

“ (f) 規定凡有需要將一份已送交區域法院

登記處存檔或由該登記處保管的文件

向在區域法院以外地方開庭的任何法

庭或審裁處（包括公斷人或仲裁員）交

出  ─

(i) 任何人員（不論有否就此

而獲送達傳召出庭令）均

無須為交出該份文件而出

庭；但

(ii) 可將該份文件以法院規則

所訂明的方式，送交該法

庭或審裁處而向該法庭或

審裁處交出，並須附同一

份採用法院規則所訂明的

格式的證明書，證明該份

文件已送交該登記處存檔

或正由該登記處保管，

而任何該等證明書，即為其中所述事實

的表面證據。”；

(b) 刪去第 (3)款。

41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41.取代條文

第 73A 條現予廢除，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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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A. 司法管轄權限及其他款額

的修訂

在第 32、 33、 35、 36、 37、 49、 52、

68B 及 69B 條中述及的款額，可藉立法會決議修

訂。”。”。

44 在第 (1)款之前加入  ─

“ (1A)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第 92

章）附表 1 現予修訂，在末處加入  ─

“區域法院司法常務官

區域法院副司法常務官

區域法院助理司法常務官”。”。

附表 1 在第 1 項中，在第 3 欄的 (a)段中，刪去“首次出現的”而代以

“所有”。

附表 2 (a) 在第 1 項之前加入  ─

“1A. 《陪審團

條例》

(a) 將第 5 條重編為第 5(1)條。

（第 3 章） (b) 在 第 5(1)(b)(i)條 中 ， 廢 除

“ 或 副 司 法 常 務 主 任 ” 及

“或助理司法常務主任”。

(c) 加入  ─

“ (2) 在本條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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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凡 提 述 “ 司

法 常 務 官 ”

之處，即包括

提 述 區 域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官；

(b) “ 副 司 法 常

務官” (Deputy

Registrar) 指 高

等 法 院 或 區

域 法 院 副 司

法常務官；

(c) “ 助 理 司 法

常 務 官 ”

(Assistant
Registrar) 指 高

等 法 院 或 區

域 法 院 助 理

司 法 常 務

官。”。”。

(b) 在第 1 項中，在第 3 欄中  ─

(i) 將該段重編為 (a)段；

(ii) 在 (a)段中，刪去“第 61 號命令第 2(2)及

3(1)(b)及 (6)條規則、”；

(iii) 加入  ─

“ (b) 在第 61 號命令第 2(2)及 3(1)(b)

及 (6)條 規 則 中 ， 在 “ 書 記 主

任” 之 後加 入 “或 審 裁 處 的 司

法常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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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第 4 項中，刪去第 3 欄而代以  ─

“在第 2（在“司法常務主任”的定義中）、7A、

7B、7C、9(8)及 13(b)條中，廢除所有“司法常務

主任”而代以“司法常務官”。”。

(d) 加入  ─

“ 6A. 《勞資

審裁處

（一般）

規則》

（第 25

章，附屬

法例）

(a)

(b)

在第 7 條中，廢除兩度

出現的“或司法常務主

任”。

在第 12(2)及 (3)條中，

廢除“司法常務主任”

而 代 以 “ 司 法 常 務

官”。

6B. 《勞資 在附表中  ─

審裁處

（表格）

規則》

（第 25

章），附

屬法例）

(a) 在 表 格 5 及 17

中，廢除“區域法

院 司 法 常 務 主

任 ” 而 代 以 “ 區

域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官”；

(b) 在表格 17 中，廢

除 “ 區 域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主 任 ” 而

代 以 “ 區 域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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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加入  ─

“ 8A. 《電訊

條例》

（第 106

章）

在第 15(2)條中，廢除“副司

法常 務主任” 而代以“ 副 司

法常務官”。”。

(f) 在第 12 項中，在第 3 欄中，刪去“首次出現的”而代以

“所有”。

(g) 在第 24 項中，在第 3 欄的 (b)段中，刪去“或”而代以

“、”。

(h) 加入  ─

“ 39A. 《地產

代理（登

記裁定及上

訴）規例》

（ 2000 年

第 17 號法

律公告）

(a) 在第 2（在“司法常務主

任”的定義中）、3(2)及

(3)、4(2)及 5(2)條以及

附表 1（表格 2）中，廢

除 所 有 “ 司 法 常 務 主

任”而代以“司法常務

官”。

(b) 在附表 1（表格 1 及 2）

中，廢除“司法常務主

任”而代以“司法常務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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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1 By deleting subclause (2) and substituting -

"(2) This Ordinance, except for this section and
section 40,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on a day to be
appointed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3) This section and section 40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on which this
Ordinance is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3 (a) In paragraph (a), in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司法常務官",
by deleting "主任" where it twice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官".

(b)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action for personal injuries".

9 (a) In subclause (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4(1), by deleting
"主任" where it first and secondly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官".

(b) By adding -

"(1A) Section 14 is amended by ad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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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The Registrar shall have
and may exercise and discharge such other
jurisdiction, powers and duties as may be
conferred or imposed on him by or under
rules of court or any other law.

(2B) The deputy registrars and
assistant registrars may be called
Masters.".".

New By adding -

"9A. Sections added

The following are added -

"14A. Appointment of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s

(1) The Chief Justice may appoint a
person to be a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if -

(a) the office of any deputy
registrar becomes vacant
for any reason; or

(b) he considers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requires that a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should be
appo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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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the power conferred on him by
subsection (1), the Chief Justice may appoint a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for a specified period
only.

(3) A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shall, during the period for which he is appointed,
have all the jurisdiction, powers and privileges, and
discharge all the duties of a deputy registrar and any
reference in any law to a deputy registrar shall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

(4) The Chief Justice may terminate
the appointment of a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at
any time.

(5) A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may
be called Master.

(6) In this section and section 14C,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暫委副司法常務官 )
means a person appointed under subsection (1) to be
a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14B. Appointment of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s

(1) The Chief Justice may appoint a
person to be a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 if -

(a) the office of any assistant
registrar becomes vacant
for any reas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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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e considers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requires that a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 should be
appointed.

(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the power conferred on him by
subsection (1), the Chief Justice may appoint a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 for a specified period
only.

(3) A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
shall, during the period for which he is appointed,
have all the jurisdiction, powers and privileges, and
discharge all the duties of an assistant registrar and
any reference in any law to an assistant registrar
shall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

(4) The Chief Justice may terminate
the appointment of a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 at
any time.

(5) A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
may be called Master.

(6) In this section and section 14C,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 (暫委助理司法常務

官 ) means a person appointed under subsection (1)
to be a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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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C. Powers of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s, etc. in case
which is part-heard on
termination of appointment

(1) If the hearing of any proceedings
before a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is adjourned or
if he reserves judgment in any proceedings, the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shall have power to
resume the hearing and determine the proceedings
or deliver judgment, notwithstanding that his
appointment as a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has
expired or has been terminated.

(2) Subsection (1) shall apply to a
temporary assistant registrar as it applies to a
temporary deputy registrar.".".

14 By deleting the clause and substituting -

"14. Officer illegally demanding fees

Section 26 is repealed.".

20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2 -

(a) by deleting subsections (1) and (2) and substituting -

"(1) Th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to hear
and determine any action founded on contract,
quasi-contract or tort where the amount of the
plaintiff's claim does not exceed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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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 and substituting -

"(3) In this section and in section 34,
the amount of the plaintiff's claim means the
amount the plaintiff claims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

(a) any set-off or any debt or
demand the defendant
claims or may recover from
the plaintiff;

(b) any compensation, as
defined in section 3 of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Ordinance (Cap. 282), paid
to the plaintiff under that
Ordinance; and

(c) any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that the plaintiff admits in his statement of
claim.".

22 (a)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35 and substituting -

"35. Jurisdiction for recovery
of land

Th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to hear and
determine any action for the recovery of land,
where the annual rent or the rateable value of the
land,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ting
Ordinance (Cap. 116), or the annual value of the
land, whichever is the least, does not exceed
$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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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36 and substituting -

"36. Jurisdiction where title
in question

Th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to hear and
determine any action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and in which the
title to an interest in land comes into question if -

(a) for an easement or licence, the
rateable valu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ting
Ordinance (Cap. 116) or the
annual value, whichever is the
less, of the land, over which the
easement or licence is claimed,
does not exceed $240,000; or

(b) for any other case, the rateable
valu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ting Ordinance (Cap.
116) or the annual value,
whichever is the less, of the land,
does not exceed $240,000.".

(c)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37(4) and substituting -

"(4)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gives jurisdiction
to the Court in proceedings for the recovery of land
or relating to the title to land, where the annual rent
or the rateable value of the land,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ting Ordinance (Cap. 116),
or the annual value of the land, whichever is the
least, exceeds $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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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39.

(e)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0, by deleting "and 39".

(f)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42(3) and substituting -

"(3) If a defendant in an action or proceeding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makes a
counterclaim which is not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but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he Court may, either of its own
motion or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y party, order -

(a) that the whole proceedings
be transferred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r

(b) that the proceedings on the
counterclaim be transferred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nd the
proceedings on the
plaintiff's claim, except for
a defence of set-off as to the
whole or a part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unterclaim, be heard and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or

(c) where the Court considers
the whole proceedings
should be heard and
determined in the Court,
that the matter be reported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r a judge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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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n the receipt of a report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3)(c),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r a
judge thereof may, as it or he thinks fit, order either
-

(a) that the whole proceedings
be transferred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r

(b) that the whole proceedings
be heard and determined in
the Court; or

(c) that the proceedings on the
counterclaim be transferred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nd the
proceedings on the
plaintiff's claim, except for
a defence of set-off as to the
whole or a part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unterclaim, be heard and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5) Where an order is made under
subsection (3)(b) or subsection (4)(c) and judgment
on the claim is given for the plaintiff, execution
thereon shall, unless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r a
judge thereof at any time otherwise orders, be
stayed until the proceedings transferred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ave been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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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6) If no report is made under subsection
(3)(c), or if on any such report it is ordered that the
whole proceedings be heard and determined in the
Court, the Court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hear and
determine the whole proceedings notwithstanding
any enactment to the contrary.".

(g)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3, by deleting "(whether or not the
party has entered into a jurisdiction agreement under
section 39)".

(h)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44A(3) and substituting -

"(3) Upon a transfer under subsection (1),
the Court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hear and
determine all or part of an action or proceedings,
including a counterclaim, so transferred
notwithstanding any enactment to the contrary.".

23 (a)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49(5) and substituting -

"(5) Interest in respect of a debt shall not be
awarded under this section for a period during
which, for whatever reason, interest on the debt
already runs.".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9(7), by deleting "cannot" and
substituting "shall not".

27 (a)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Sections"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

(b) By deleting "are added" and substituting "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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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c)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53.

30 (a)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Sections"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

(b)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59A.

32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63(1) and substituting -

"(1) Subject to subsection (3), an appeal can, with
leave, be made to the Court of Appeal from every
judgment, order or decision of a judge in any civil cause or
matter.".

39 By deleting the clause and substituting -

"39. Sections added

The following are added -

"71A. Registrar may apply for order

The Registrar may, in case of doubt or
difficulty, apply summarily to the Court for an
order for the direction and guidance of a bailiff, and
the Court may make such order in the matter as may
seem just and reasonable.

71B. Protection of Registrar

(1) No action shall be brought against
the Registrar f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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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a) any act done or omitted to
be done by any bailiff
without directions from the
Registrar; or

(b) any direction given to any
bailiff with regard to the
execution or non-execution
of process if -

(i) such directio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an order
from the Court
under section
71A; and

(ii) no material
fact is wilfully
misrepresented
or suppressed
by the
Registrar.

(2) In this section, "Registrar" (司法常

務官 ) includes a Master.".".

40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2 -

(a) by deleting subsection (2)(f) and substituting -

"(f) providing that, in any case where a
document filed in, or in the custody of,
the Registry of the Court is requir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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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e produced to any court or tribunal
(including an umpire or arbitrator)
sitting elsewhere than at the Court -

(i) it shall not be necessary for
any officer, whether served
with a subpoena in that
behalf or not, to attend for
the purpose of producing
the document; but

(ii) the document may be
produced to the court or
tribunal by sending it to the
court or tribunal,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in the
rule, together with a
certificate, in the form so
prescribed, to the effect that
the document has been filed
in, or is in the custody of,
the Registry,

and any such certificate shall be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the facts stated in it.";

(b)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

41 By deleting the clause and substituting -

"41. Section substituted

Section 73A is repealed and the following substitu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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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73A. Amendments of limits of
jurisdiction and other
amounts

The amounts mentioned in sections 32,
33, 35, 36, 37, 49, 52, 68B and 69B may be
amended by resolu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44 By adding before subclause (1) -

"(1A) The Judicial Officers Recommendation
Commission Ordinance (Cap. 92) is amended in Schedule 1
by adding at the end -

"Registrar of the District Court
Deputy Registrar, District Court
Assistant Registrar, District Court".".

Schedule 1 In item 1, in column 3,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where it
first" and substituting "wherever it".

Schedule 2 (a) By adding before item 1 -

"1A. Jury
Ordinance
(Cap. 3)

(a) Renumber section 5 as section
5(1).

(b) In section 5(1)(b)(i), repeal "或
副司法常務主任" and "或助理

司法常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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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c) Add -

"(2) In this section -

(a) reference to
Registrar
includes
reference to the
Registrar of the
District Court;

(b) "Deputy
Registrar" (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
means Deputy
Registrar of the
High Court or
of the District
Court;

(c) "Assistant
Registrar" ( 助

理司 法 常務 官 )
means Assistant
Registrar of the
High Court or
of the District
Court.".".

(b) In item 1, in column 3 -

(i) by renumbering the paragraph as paragraph
(a);

(i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Order 61, rules
2(2) and 3(1)(b) an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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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ii) by adding -

"(b) In Order 61, rules 2(2) and
3(1)(b) and (6), add "或審裁處的

司法常務官" after "書記主任".".

(c) In item 4, by deleting column 3 and substituting -

"(a) In section 2, in the definition "registrar",
repeal "(司法常務主任 )" and substitute "(司
法常務官 )".

(b) In sections 7A, 7B, 7C, 9(8) and 13(b), repeal
"司 法 常 務 主 任 "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e "司法常務官".".

(d) By adding -

"6A. Labour Tribunal
(General)
Rules (Cap. 25
sub. leg.)

(a) In rule 7, repeal "或司法常

務 主 任 " where it twice
appears.

(b) In rule 12(2) and (3), repeal
" 司 法 常 務 主 任 " and
substitute "司法常務官".

 6B. Labour
Tribunal
(Forms)
Rules (Cap. 25
sub. leg.)

In the Schedule -

(a) in Forms 5 and 17,
repeal  "區 域 法 院

司法 常務主任 " and
substitute "區域法院

司法常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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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in Form 17, repeal "區
域法院司法常務主任"
and substitute "區域法

院司法常務官".".

(e) By adding -

"8A. Tele-
communication
Ordinance
(Cap. 106)

In section 15(2), repeal "副司法

常務主任 " and substitute "副司

法常務官".".

(f) In item 12, in column 3, by deleting "where it first" and
substituting "wherever it".

(g) In item 24, in column 3,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或"
and substituting "、".

(h) By adding -

"39A. Estate Agents
(Registration of
Determination
and Appeal)
Regulation
(L.N. 17 of
2000)

(a) (i) In section 2, in the
definition "Registrar",
repeal "(司 法 常 務 主

任 )" and substitute
"(司法常務官 )".

(ii) In sections 3(2) and
(3), 4(2) and 5(2) and
Schedule 1 (Form 2),
repeal "司法常務主任"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e "司法常

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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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In Schedule 1 (Forms 1 and
2), repeal "司法常務主任"
and substitute "司 法 常 務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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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II

《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工商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1 (a) 在第 1 條中，在建議的“機場貨物轉運區”的定義的 (b)

段中，刪去“總監”而代以“關長”。

(b) 在第 2 條中，在建議的第 2AA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刪去“總監可藉於憲報公布的通

知”而代以“關長可在諮詢機場管理局後藉憲報

刊登的公告”；

(ii) 在第 (2)款中，刪去“公布的通知”而代以“刊登

的公告”。

(c) 在第 5 條中，在建議的第 6AA(7)條中，刪去在“，提供”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 作 為 、 過 失 或 資 料 的 一 切 詳

情，

則屬例外。”。

附表 2 在第 2 條中，在建議的第 9A(4)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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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附表 4 (a) 在第 2 條中，在建議的第 5A(3)條中，刪去在“，提供”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 作 為 、 過 失 或 資 料 的 一 切 詳

情，

則屬例外。”。

(b) 在第 4 條中，在建議的第 3A(3)條中，刪去在“，提供”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 作 為 、 過 失 或 資 料的 一 切 詳

情，

則屬例外。”。

(c) 在第 6 條中，在建議的第 3A(3)條中，刪去在“，提供”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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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 作 為 、 過 失 或 資 料 的 一 切 詳

情，

則屬例外。”。

(d) 在第 8 條中，在建議的第 3B(3)條中，刪去在“，提供”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 作 為 、 過 失 或 資 料 的 一 切 詳

情，

則屬例外。”。

(e) 在第 10 條中，在建議的第 4A(4)條中，刪去在“，提供”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 作 為 、 過 失 或 資 料 的 一 切 詳

情，

則屬例外。”。

(f) 在第 12 條中，在建議的第 7A(3)條中，刪去在“，提供”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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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 作 為 、 過 失 或 資 料 的 一 切 詳

情，

則屬例外。”。

(g) 在第 14 條中，在建議的第 3A(3)條中，刪去在“，提供”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 作 為 、 過 失 或 資 料 的 一 切 詳

情，

則屬例外。”。

附表 5 在第 2 條中，在建議的第 3A(4)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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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6 在第 3 條中，在建議的第 4BA(4)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附表 7 在第 2 條中，在建議的第 4A(5)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附表 8 在第 2 條中，在建議的第 4A(4)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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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9 在第 2 條中，在建議的第 11A(4)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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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I

AIR CARGO TRANSHIPMENT (FACILITATION) BILL 2000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1 (a) In section 1, in paragraph (b) of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機場貨物轉運區", by deleting "總監" and substituting "
關長".

(b) In section 2, in proposed section 2AA -

(i) in subsection (1), by adding ",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Airport Authority," after
"may";

(ii)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公布的通知 "
and substituting "刊登的公告".

(c) In section 5, in proposed regulation 6AA(7),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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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2 In section 2, in proposed section 9A(4),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Schedule 4 (a) In section 2, in proposed regulation 5A(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b) In section 4, in proposed regulation 3A(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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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c) In section 6, in proposed regulation 3A(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d) In section 8, in proposed regulation 3B(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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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e) In section 10, in proposed regulation 4A(4),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f) In section 12, in proposed regulation 7A(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g) In section 14, in proposed regulation 3A(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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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Schedule 5 In section 2, in proposed regulation 3A(4),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Schedule 6 In section 3, in proposed regulation 4BA(4),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Schedule 7 In section 2, in proposed regulation 4A(5),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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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Schedule 8 In section 2, in proposed section 4A(4),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Schedule 9 In section 2, in proposed section 11A(4),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particulars of" and substituting -

"-

(i)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act or
default or gave the information; and

(ii) the act, default or information,

of which he is aware at the time he serves the notice.".


